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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OFFICIAL RECORD OF PROCEEDINGS 
 

2005 年 3 月 2 日星期三 

Wednesday, 2 March 2005 
 

下午 2 時 30 分會議開始  

The Council met at half-past Two o'clock 
 
 

出席議員： 

MEMBERS PRESENT: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G.B.S., J.P. 
THE PRESIDENT 
THE HONOURABLE MRS RITA FAN HSU LAI-TAI, G.B.S., J.P. 
 
田北俊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JAMES TIEN PEI-CHUN, G.B.S., J.P. 
 
何俊仁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HO CHUN-YAN 
 
何鍾泰議員，S.B.ST.J., J.P. 
IR DR THE HONOURABLE RAYMOND HO CHUNG-TAI, S.B.ST.J., J.P. 
 
李卓人議員  

THE HONOURABLE LEE CHEUK-YAN 
 
李柱銘議員，S.C., J.P. 
THE HONOURABLE MARTIN LEE CHU-MING, S.C., J.P. 
 
李國寶議員，G.B.S., J.P. 
DR THE HONOURABLE DAVID LI KWOK-PO, G.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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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華明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FRED LI WAH-MING, J.P. 
 
吳靄儀議員  

THE HONOURABLE MARGARET NG 
 
周梁淑怡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MRS SELINA CHOW LIANG SHUK-YEE, G.B.S., J.P. 
 
涂謹申議員  

THE HONOURABLE JAMES TO KUN-SUN 
 
張文光議員  

THE HONOURABLE CHEUNG MAN-KWONG 
 
陳婉嫻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CHAN YUEN-HAN, J.P. 
 

陳智思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BERNARD CHAN, J.P. 
 
陳鑑林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CHAN KAM-LAM, J.P. 
 
梁耀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LEUNG YIU-CHUNG 
 
單仲偕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SIN CHUNG-KAI, J.P. 
 
黃宜弘議員，G.B.S. 
DR THE HONOURABLE PHILIP WONG YU-HONG, G.B.S. 
 
黃容根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WONG YUNG-KAN, J.P. 
 

曾鈺成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JASPER TSANG YOK-SING, G.B.S., J.P. 
 
楊孝華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HOWARD YOUNG, S.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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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森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YEUNG SUM 
 

劉千石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LAU CHIN-SHEK, J.P. 
 
劉江華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LAU KONG-WAH, J.P. 
 
劉皇發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LAU WONG-FAT, G.B.S., J.P. 
 
劉健儀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MIRIAM LAU KIN-YEE, G.B.S., J.P. 
 
劉慧卿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EMILY LAU WAI-HING, J.P. 
 
蔡素玉議員  

THE HONOURABLE CHOY SO-YUK 
 
鄭家富議員  

THE HONOURABLE ANDREW CHENG KAR-FOO 
 
譚耀宗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TAM YIU-CHUNG, G.B.S., J.P. 
 

石禮謙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ABRAHAM SHEK LAI-HIM, J.P. 
 

李鳳英議員，B.B.S., J.P. 
THE HONOURABLE LI FUNG-YING, B.B.S., J.P. 
 
張宇人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TOMMY CHEUNG YU-YAN, J.P. 
 
陳偉業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Y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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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檢基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FREDERICK FUNG KIN-KEE, J.P. 
 
余若薇議員，S.C., J.P. 
THE HONOURABLE AUDREY EU YUET-MEE, S.C., J.P. 
 
方剛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VINCENT FANG KANG, J.P. 
 
王國興議員，M.H. 
THE HONOURABLE WONG KWOK-HING, M.H. 
 
李永達議員  

THE HONOURABLE LEE WING-TAT 
 
李國英議員，M.H. 
THE HONOURABLE LI KWOK-YING, M.H. 
 
李國麟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JOSEPH LEE KOK-LONG 
 
林偉強議員，B.B.S., J.P. 
THE HONOURABLE DANIEL LAM WAI-KEUNG, B.B.S., J.P. 
 
林健鋒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JEFFREY LAM KIN-FUNG, S.B.S., J.P. 
 
馬力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MA LIK, J.P. 
 

梁君彥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ANDREW LEUNG KWAN-YUEN, S.B.S., J.P. 
 
梁家傑議員，S.C. 
THE HONOURABLE ALAN LEONG KAH-KIT, S.C. 
 
梁國雄議員  

THE HONOURABLE LEUNG KWOK-HUNG 
 
郭家麒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KWOK KA-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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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超雄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FERNANDO CHEUNG CHIU-HUNG 
 
張學明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CHEUNG HOK-MING, S.B.S., J.P. 
 
黃定光議員，B.B.S. 
THE HONOURABLE WONG TING-KWONG, B.B.S. 
 
湯家驊議員，S.C. 
THE HONOURABLE RONNY TONG KA-WAH, S.C. 
 
詹培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CHIM PUI-CHUNG 
 
劉秀成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PATRICK LAU SAU-SHING, S.B.S., J.P. 
 
鄭經翰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JINGHAN CHENG 
 
鄺志堅議員  

THE HONOURABLE KWONG CHI-KIN 
 
譚香文議員  

THE HONOURABLE TAM HEUNG-MAN 
 

 

缺席議員： 

MEMBERS ABSENT: 
 
呂明華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LUI MING-WAH, J.P. 
 
梁劉柔芬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MRS SOPHIE LEUNG LAU YAU-FUN, S.B.S., J.P. 
 
霍震霆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TIMOTHY FOK TSUN-TING, G.B.S., J.P. 



立法會  ─  2005 年 3 月 2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 March 2005 

 

6 

出席政府官員： 

PUBLIC OFFICERS ATTENDING: 
 

政務司司長曾蔭權先生，G.B.M., J.P. 
THE HONOURABLE DONALD TSANG YAM-KUEN, G.B.M., J.P. 
THE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財政司司長唐英年先生，G.B.S., J.P. 
THE HONOURABLE HENRY TANG YING-YEN, G.B.S., J.P.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先生， J.P. 
DR THE HONOURABLE PATRICK HO CHI-PING, J.P.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葉澍先生，G.B.S., J.P. 
THE HONOURABLE STEPHEN IP SHU-KWAN, G.B.S., J.P. 
SECRETARY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LABOUR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廖秀冬博士， J.P. 
DR THE HONOURABLE SARAH LIAO SAU-TUNG, J.P. 
SECRETARY FOR THE ENVIRONMENT, TRANSPORT AND WORKS 
 

保安局局長李少光先生， I.D.S.M., J.P. 
THE HONOURABLE AMBROSE LEE SIU-KWONG, I.D.S.M., J.P. 
SECRETARY FOR SECURITY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周一嶽醫生，S.B.S., J.P. 
DR THE HONOURABLE YORK CHOW YAT-NGOK, S.B.S., J.P. 
SECRETARY FOR HEALTH, WELFARE AND FOOD 
 

 

列席秘書： 

CLERKS IN ATTENDANCE: 
 
秘書長馮載祥先生， J.P. 
MR RICKY FUNG CHOI-CHEUNG, J.P., SECRETARY 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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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秘書長林鄭寶玲女士  

MRS JUSTINA LAM CHENG BO-LING,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助理秘書長陳欽茂先生  

MR RAY CHAN YUM-MOU,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立法會  ─  2005 年 3 月 2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 March 2005 

 

8 

提交文件  

TABLING OF PAPERS 
 
下列文件是根據《議事規則》第 21(2)條的規定提交：  

The following papers were laid on the table pursuant to Rule 21(2)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附屬法例／文書  法律公告編號  

   

《 2005 年街市宣布公告（修訂）宣布》 ............   18/2005 

   

《 2005 年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公眾街市的指定）  

（修訂附表 10）令》 .....................  

  

19/2005 

 

 

Subsidiary Legislation/Instruments L.N. No. 
 

Declaration of Markets Notice (Amendment)  
 Declaration 2005....................................... 18/2005
 
Public Health and Municipal Services Ordinance 

(Designation of Public Markets) (Amendment  
 of Tenth Schedule) Order 2005 ..................... 19/2005

 

 

議員質詢的口頭答覆 

ORAL ANSWERS TO QUESTIONS 
 
主席：質詢。各位議員在提出補充質詢時只可提出 1 項問題，請議員在提問

時盡量精簡，以便各位可提出更多補充質詢，亦請各位在提出補充質詢時不

要發表議論，因這樣不合乎《議事規則》。  

 

 

主席：第一項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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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自然保育政策  

New Nature Conservation Policy 
 

1. 張學明議員：主席，政府在去年 11 月公布新的自然保育政策，特別加

強保育私人土地上具重要生態價值的地點。該政策包括在 12 個須優先加強

保育的地點（“優先保育點”）推行試驗計劃，以評估與土地擁有人簽訂管

理協議，以及公私營界別合作這兩項新保育措施的成效。據報，由於推行新

政策引致土地擁有人使用和發展土地的權利遭凍結，有土地擁有人提出以收

地、換地或租地方式解決該問題。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私人土地面積佔各個和全部優先保育點面積的百分比，以及以個

人名義持有、業權分散及面積少於 1  000 平方呎的土地面積佔各
個優先保育點面積的百分比；  

 

(二 ) 預計收回優先保育點內的私人土地所涉及的開支；根據《香港規

劃標準與準則》內分別適用於新市鎮和鄉郊地區的最高住用地積

比率為計算標準，當局預計向有關土地擁有人作出換地安排而須

提供的土地面積，以及向他們租地所涉及的年租開支；及  

 

(三 ) 如何確保上述兩項新措施試驗計劃能成功完成，以及評估計劃成

敗的準則是甚麼；有關的政府部門和計劃參與者會不會在試驗計

劃失敗時承擔責任；若不會，缺乏問責的情況會如何影響有關措

施的成效，尤其是對容許參與者在優先保育點進行發展項目的公

私營界別合作措施？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  

 

(一 ) 本港的土地資源有限，我們既要滿足經濟需要，亦要迎合社會其

他需求。發展計劃和相關的人類活動難免會對自然環境造成不良

影響，有時候甚至與自然保育的目的互相抵觸。我們必須在兩者

之間取得平衡。對於某一個地點是否確實值得保育，不時引起很

大爭論；也有批評指過去的自然保育政策和措施未能充分保育私

人土地上具重要生態價值的地點。政府在去年 11 月公布的新自

然保育政策，對上述兩個問題作出明確回應。  

 

 我們公布的 12 個獲選定為優先保育點的土地面積各有不同，最

大的是面積約為 1  600 公頃的拉姆薩爾濕地，最少的是佔地約 16

公頃的嶂上。12 個地點的總面積約為 3  300 公頃，其中的私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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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約佔 970 公頃（即約 29%）。每個地點的政府及私人土地面積

的詳細資料載於附件。這些資料已於去年 11 月在漁農自然護理

署的網頁上發布。有興趣的市民可隨時登上網頁參閱。  

 

 有關 12 個獲選定為優先保育點內個別地段的業權資料，我們必

須進行詳細的土地業權審查才能取得，當中所涉及的過程相當複

雜，搜集和整理有關資料亦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時間，因此我

們無法提供有關資料。惟倡議人在提交有關管理協議和公私營界

別合作試驗計劃的建議時，是有責任將有關保育地點的土地業權

資料包括在建議書內，並闡明他們與有關土地擁有人的協議和安

排。  

 

(二 ) 我們在新自然保育政策中提出了兩項新的保育措施，分別為管理

協議和公私營界別合作，以加強保育 12 個獲選定為優先保育的

地點。  

 

 土地擁有人的土地權益，受現行土地契約規限。私人土地上具重

要生態價值的地點通常屬農地契約。根據這些農地契約的規定，

土地擁有人並不享有在土地上豎設建築物或結構的發展權益。由

於土地擁有人並沒有被剝奪任何權益，政府無須向土地擁有人作

出補償。此外，我必須再次強調，土地擁有人可以完全自由決定

是否參與這兩項新保育措施，因此並不存在任何向土地擁有人作

出賠償的問題。  

 

 管理協議和公私營界別合作試驗計劃於 2004 年 12 月 1 日正式接

受申請；申請期至今年 5 月 31 日。現階段我們無法估計將來收

到的建議書內有關倡議人可能會提出的發展項目及土地安排（包

括是否涉及換地和租地的建議），我們更無法猜測有關建議所需

的換地面積或租地開支。  

 

(三 ) 推行兩項新保育措施（特別是公私營界別合作方案）所涉及的問

題十分複雜，而且變數甚多。因此，我們會先推行數項試驗計劃。

我們也會按照個別協議或合作計劃的性質制定適當的條文，確保

協議或合作計劃能夠有效執行。政府亦已制訂了一些準則以便評

估這兩項新措施的成效。  

 

 首先，我們會評估建議計劃能否加強保育有關地點和更有效地達

到自然保育的目標。我們亦會考慮建議計劃會否對環境造成不良

的影響。我們更會評估建議計劃是否可以持續進行，包括考慮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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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擁有人及地區社羣的參與、有關規定或承諾的可靠程度等因

素。此外，我們會考慮倡議者在長期保育有關地點方面的承擔，

以及建議計劃對政府資源的影響。  

 

 我們會在兩三年後檢討管理協議和公私營界別合作試驗計劃的

推行情況和成效。我們會根據檢討結果，並在考慮對資源的影響

後，制訂這兩項新保育措施的未來路向。  

 

 

附件  

 

12 個優先保育點的土地面積  

 

地點  

政府  

土地面積

（公頃）

私人  

土地面積

（公頃）

總面積  

（公頃）  

私人土地佔該

地點總面積的

百分比  

拉姆薩爾濕地  1  451.3 100.0 1  551.3 6.4% 

沙羅洞  29.1 25.5 54.6 46.7% 

大蠔  220.0 35.5 255.5 13.9% 

鳳園  39.3 3.4 42.7 8.0% 

鹿頸沼澤  9.5 27.6 37.1 74.4% 

梅子林及茅坪  32.9 13.9 46.8 29.7% 

烏蛟騰  67.0 36.0 103.0 35.0% 

塱原及河上鄉  52.7 98.5 151.2 65.1% 

拉姆薩爾濕地以外的后海灣  413.9 597.7 1  011.6 59.1% 

嶂上  11.1 4.4 15.5 28.4% 

榕樹澳  15.5 16.5 32.0 51.6% 

深涌  16.8 13.9 30.7 45.3% 

總計  2  359.1 972.9 3  332.0 29.2% 

(以總面積計算)

 

 

張學明議員：主席，局長剛才的答覆指有關業權人並沒有被剝奪任何權益，

請問政府在審批轉變土地用途的過程中，就農地與保育區方面是否有區別？

若有，有甚麼分別；若沒有，現階段是否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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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城市規劃委員會（“城規會”）會考慮改變土地用

途方面的資料。無論是對於農地或保育區，城規會也有一定的要求，不過，

對於每幅土地的要求未必相同。所以，在 Town Planning 的法例中可按 section 

16 逐一作考慮。總的來說，我們會進行環境評估，在這過程中詳細考慮各方

面的理由，在環保、經濟發展及社會發展等方面實踐一個可持續發展的觀

念。因此，我們會就個別地點逐個作考慮，並非以一套籠統的條文來規定的。 

 

 

張學明議員：主席，我覺得局長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我問的是，在現階

段，農地和保育地的審批過程是否有區別？它們是否等同？請局長清楚答覆

我的補充質詢。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我已經回答了，是有一個程序作個別考慮。 

 

 

劉皇發議員：主席女士，《基本法》第一百零五條明文規定保障私有產權。

可是，當局的保育政策實質上凍結了土地擁有人在使用和發展土地方面的權

利，但卻得不到合理的補償。政府可否告知本會，受影響的土地業權人不獲

補償的理據為何？政府如何釐清有關的做法是沒有違反《基本法》保障私有

產權的規定呢？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目前，我們提及的土地擁有人權益是受到現行的土

地契約規限，私人土地上如有生態價值的地點，通常屬於農地契約。根據農

地契約的規定，土地擁有人並不享有在土地上豎設建築物或結構的發展權

益。所以，我們並沒有剝奪任何人的權益。現時提出的新保育計劃，是以自

動參與的形式提供發展模式，無論是採用合作管理協議或公私營合作計劃，

均屬自願形式，並不是強迫參與的。這政策只是提供一個途徑，達到我們在

保育方面的目的，亦容許業權人在土地上作某部分的發展。  

 

 

劉皇發議員：我問局長這政策有否違反《基本法》第一百零五條，但局長沒

有回答。究竟有否違反呢？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沒有違反《基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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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偉強議員：主席女士，雖然局長指機制是自動參與，並不涉及收地賠償，

但這機制提出後，鄉議局和很多土地業權人均就自然保育政策提出強烈反

對，並提出理由。局長能否告知本會，會否修訂有關政策，以配合居民的需

要呢？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土地的問題是很複雜的。鄉議局成員和原居

民擁有土地的問題，當然並非純粹保育問題如此簡單，還涉及土地的要求，

但這並非本局的管轄範圍。我聽到很多反對的聲音均指我們會凍結土地，但

我們並沒有這樣做，土地仍可繼續用作現時的用途，我們在政策上完全沒有

影響這樣做。所以，我們根本不可能改善政策來遷就土地發展。  

 

 

余若薇議員：主席，很多時候，政府會收回土地作公共用途，例如築路建橋，

並會根據香港法例對業主賠償金錢。請問局長，保育是否一項公共用途？我

們可否以這理由收回私人土地，然後根據它是農地及具有保育價值，而對業

主作出補償呢？據我在附件中看到，一些私人土地在保育土地中所佔的百分

比並不多，而按照局長的答覆，我們現時這兩項計劃，即管理協議和公私營

合作所涉及的問題十分複雜，變數甚多，不知道能否成功，須在兩三年後再

進行檢討，檢討後才再制訂這兩項新保育政策的未來路向。這表示事情可能

會拖延很久，也不知道結果，業主因此感到很不滿意，因為他們的私有土地

被政府一直拖延處理及凍結，這樣對他們並不公道。所以，局長會否考慮視

保育為公共用途並以此為理由，收回土地，然後按土地屬農地及具保育價值

而對業主作出賠償呢？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其實，就土地問題來說，一兩年可算是很短

的時間，我希望余若薇議員能夠有耐性。據我所知，保育問題糾纏了最低限

度也不止 10 年了。目前，我們只是嘗試推行一項新的保育政策，便是

internalization of an externality ─  對不起，我不知道如何以中文把它說出  

─  這是一項社會價值。作為農地，與生俱來便有生態價值，並非因我所作

的改變，令它們具有生態價值的。如果土地的權益在開始批出時已作為農

地，業權人要申請改變用途，便要有充分理由，他並非本來便有這個改變用

途的權益。土地繼續作為農地，根本是存在價值的，並非政府把土地改為公

共產業，它才有價值。如果要政府以社會資源購買這原本已有的價值，是不

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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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容根議員：主席，這項議題自從環境事務委員會在去年的會議上提出後，

在社會上引起了很大的爭議。政府表示會在政策上推行公私合營，並進行監

管，一旦違反監管的法例，便會有罰則，但我卻看不到罰則是甚麼，以及政

府會如何監管。既然不知道罰則的內容，業界及土地擁有人也不知道罰則有

多重。請問政府，如果將來發生事故，他們所受的影響有多大呢？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我不清楚黃議員所說的罰則是甚麼？這政策並沒有

提到罰則，只是在確保公私營合作方面會訂定條文規定須履行承諾，這些條

文當然會在合約上詳細列明。如果真的進行公私營合作，我們須確保會投入

資源進行發展，而這些資源可以長期使用在保育方面。如果保育方面做得不

好，我們當然會在合約內列明懲罰的條款，包括金錢或其他方法。  

 

 

主席：黃議員，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黃容根議員：局長沒有答覆我的補充質詢。正如局長所說，當局現時沒有清

楚告知業界有關的罰則條文。如果土地擁有者參與這公私合營計劃，將來違

反合約，會怎樣呢？罰則是甚麼呢？是金錢還是其他呢？  

 

 

主席：局長，你是否還有補充？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是有補充的。公私營合作計劃是由土地擁有人自動

參與，並非由政府提出計劃，要求對方參與的。計劃是由土地擁有者夥同其

他合作夥伴一起提出申請，所以是由土地擁有者作主動，並不是他參加了某

個計劃，在有失誤時會被政府懲罰。如果他違反了參加計劃時所訂立的合約

要求，有甚麼罰則，將會是商討後得出的結果。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9 分鐘，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梁國雄議員：主席，我想透過你問局長，我曾接觸很多選民，他們均表示，

無論政府訂立甚麼政策，也會被有力人士濫用。其實，我在這議會已提過一

次，例如林村的社山村，我曾親自去過，亦請過傳媒前往探訪，那裏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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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常惡劣的，不要說保育，即使種花也不可能，亦不能用作農地。林村河

引入社山村的水道已封閉及淤塞，做成生態污染。局長，有村民投訴時指有

7 個部門曾派員視察，我相信在這 7 個部門中，屬你麾下的官員也不少。我

希望局長回答，像林村社山村的情況，是否可以達到局方花了很多工夫所提

出的保育區和農地政策的要求？  

 

 

主席：梁國雄議員，你剛才提及的林村，是否這 12 個保育區的一部分？  

 

 

梁國雄議員：不知道，但 ...... 

 

 

主席：請你先坐下。你無須解釋，我會指示局長作答。局長，請你就着這項

質詢的主題作答。至於如何作答，當然由你自己決定。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林村的事件正正反映了農地契約的管制規條

太廣闊，只要沒有在土地上豎設建築物或結構的發展，目前的契約是容許

的。至於本局轄下的署，只能看看有關情況有否引起水質污染。梁議員剛才

提到的河流閉塞，我們當然願意從水質管理方面進行調查。如果這是由棄置

廢物引起的，我們便要清楚知道是甚麼廢物，才能作出規管。如果他們在農

地上堆土，便可能要問一些立法會的議員，他們可能會更清楚，因為他們擁

有這些農地的土地權，也知道在土地權的範圍內，這些事情是一些灰色地

帶，主席，這是我的答覆。  

 

 

梁國雄議員：跟進質詢。范太，跟進質詢。  

 

 

主席：應該稱“主席”。  

 

 

梁國雄議員：知道了。主席 ...... 

 

 

主席：梁國雄議員，請你站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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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國雄議員：也只是一句稱呼而已。  

 

 

主席：請你提問。  

 

 

梁國雄議員：主席，局長說現時的條例存在灰色部分，那麼局長認為是否應

該修改現時的條例，以真正達到保育、保護環境的功效？此外，局長會否跟

進此事呢？  

 

 

主席：梁國雄議員，這並非你剛才提出的補充質詢的一部分，所以我指示局

長無須作答。不過，如果局長願意在會外與你交流意見，那便是你們雙方的

事情了。  

 

 

主席：第二項質詢。  

 

 

歷史建築物的發展計劃  

Development Projects for Historical Buildings 
 
2. 郭家麒議員：主席女士，金鐘正義道的軍火庫舊址上的部分建築物已被

列為一級歷史建築。行政會議在 2002 年 12 月決定，原則上支持按象徵式地

價和以私人協約方式，把該處土地批給亞洲協會香港分會（“協會”），發

展一個多用途藝術文化中心。該發展計劃預計耗資兩億元，並將由協會全數

籌集。據悉，至今已落實的捐款只有香港賽馬會（“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的

102,500,000 元，最終全數捐款可能來自本地。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協會在 2002 年向當局表示將如何籌募經費，及曾否承諾會在海

外籌募大部分經費；若有此承諾，有否評估協會向馬會慈善信託

基金申請高達逾 1 億元的贊助有否違背該承諾；協會就該發展計

劃籌款的最新進展；  

 

(二 ) 該發展計劃的進展，以及政府如何監察協會推行該計劃；及  

 

(三 ) 政府在審批發展和保存該歷史建築物的計劃時，有否給予各有興

趣的團體均等的參與機會，以及有否檢討是次安排是否恰當；日

後會否以公平和公開的方式，以及不再以私人協約方式處理其他

歷史建築物的發展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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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本人的主體答覆如下：  

 

(一 ) 協會是一個非牟利機構，在香港已經成立了近 15 年。協會在申

請使用軍火庫舊址以設置一個多用途文化藝術中心時，向政府表

明會為該發展計劃籌募預計的經費約 2 億元，協會在申請中並無

表示會從海外籌募經費。事實上，協會在 2002 年 5 月 16 日向中

西區區議會介紹計劃時曾表示，該計劃的資金將主要來自有興趣

推動本地文化發展的本地慈善機構和個別人士的捐款。在 2002 年

12 月 20 日，從一份有關這計劃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中，立法

會亦獲告知協會將籌募資金落實這計劃。協會並未有承諾其大部

分的資金會由海外籌募得來。最近，協會向政府表示，已獲一些

機構和個別人士承諾捐款超過 2.05 億元給該計劃，當中包括馬

會慈善信託基金資助 102,500,000 元，以及私人信託和基金、私

人機構和個別本地及海外人士捐款約 1 億元。  

 

(二 ) 協會聘請了不同專業的顧問負責有關工作，並已完成所需的影響

評估研究，包括文物影響評估、生態影響評估、環境評估、樹木

評估、交通影響評估和土力影響評估等。協會已於 2002 年 10 月

就發展計劃取得城市規劃委員會（“城規會”）的規劃許可，並

在 2004 年 12 月獲古物諮詢委員會通過計劃的文物保育計劃。協

會已應中西區區議會的要求，在 2004 年 11 月向區議會匯報該計

劃的最新發展，並將安排區議員在本月稍後進行實地視察。  

 

 政府還未批地，如果進行批地，政府對發展計劃所作的規定，例

如設施須開放給公眾使用和只可作預定用途等，將全部納入批地

文件之內，以確保計劃將依循訂定的條款落實。跟其他涉及文物

地點的發展計劃一樣，這計劃的落實亦會受到有關的政府程序監

察。如果批地建議最後獲得行政會議批准，當局將按照既定的做

法確保協會執行上述規定。   

 

(三 ) 非牟利機構向政府申請以私人協約方式批地，以提供一些有助政

策局落實相關政策的設施，是常見的做法。我們認為，香港的歷

史建築物是香港獨特歷史的見證，無可取代。如果發展建議涉及

歷史建築物時，政府除考慮該建議是否配合政策外，還會詳細研

究建議是否尊重和可弘揚歷史建築物的風格和其歷史文化意

義，能否發揮其喚起市民集體記憶的功能，以及可否使舊建築物

更新使用，融入現代生活、融入社區，以供公眾享用。我們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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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重新活化及使用歷史建築物，能夠增強香港的歷史氛圍，提

升市民對本地文物及歷史的認知，加強市民歸屬感及社會凝聚

力，發揮歷史建築物的周邊利益，促進文化旅遊，加強香港作為

國際大都會的吸引力和促進城市文化的可持續發展。   

 

 有關的申請必須獲得相關政策局的政策支持，地政總署才會處

理。在規劃的過程中，社區的意見會得到適當考慮，地政總署並

會諮詢有關政府部門，確保有關發展計劃完全符合各部門的要

求。   

 

 就這個軍火庫舊址的個案而言，除了協會的正式申請和一些機構

的查詢外，政府並沒有收到其他建議發展計劃。基於以下 4 項因

素，我們認為協會的申請值得支持：  

 

(i) 發展計劃可確保該幅土地得以善用而在建築成本和營運開

支方面又無須動用公帑；   

 

(ii) 發展計劃可為社會帶來新的文化氣象；   

 

(iii) 有關的發展與四周的文化氛圍配合；及   

 

(iv) 該計劃的倡議者為非牟利機構。   

 

 政府日後處理關於其他歷史建築物的發展計劃時，會一如既往，

繼續採取公開和公平的態度；就每項計劃均會按其可取之處和個

別情況加以考慮。  

 

 

郭家麒議員：主席女士，我不太同意局長在有關當初承諾方面的答覆。大家

都知道，協會是一個以美國為基地的文化組織，它當時給公眾一個很清晰的

印象，便是它會籌集一些資金，但它從來沒有提過會在本地籌集。其次，馬

會的慈善信託基金基本上應用於慈善方面，我不太同意這是無須動用公帑，

事實上 ...... 

 

 

主席：郭議員，請直接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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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家麒議員：我的補充質詢是，馬會從慈善信託基金中向協會撥出 1 億元資

助，會否影響現時急需馬會協助的其他本地慈善捐款呢？局長沒有回答這一

點，我希望他作出回答。  

 

 

民政事務局局長：根據我手邊的資料顯示，馬會並沒有表示因為撥款資助協

會這個計劃，而影響它的其他撥款計劃。  

 

 

郭家麒議員：主席女士，局長有否向馬會直接提出這個問題，即直接詢問馬

會這會否影響其他服務呢？  

 

 

主席：郭議員，不好意思，這並非你剛才補充質詢的一部分。不過，現在沒

有太多議員想提出補充質詢，所以你可立即再輪候提問。  

 

 

梁家傑議員：主席女士，我想請局長澄清主體答覆的第 (三 )部分。他提到就

這軍火庫舊址，除了協會提出正式申請外，也有一些其他機構曾作出查詢。

就此，我想問這些機構的查詢，究竟是在行政會議 2002 年 12 月作出決定之

前或之後提出的？此外，在行政會議作出決定前，有否公開邀請一些有志運

用這幅土地的機構或個人提出任何建議呢？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根據紀錄顯示，除協會外，政府共接獲 3 項查

詢。這 3 項查詢均是在協會的申請獲得行政會議通過前作出的，當中包括香

港芭蕾舞團、香港藝術發展局和一個餐酒業經營者。不過，經過初步查詢及

實地考察後，這些機構都沒有正式提出申請，這是答覆的第一部分。至於答

覆的第二部分，協會的申請在獲行政會議通過前，曾兩次提交中西區區議

會，因此，它向行政會議提出申請的這項私人撥地計劃，應該是在市民的知

悉範圍內。  

 

 

梁家傑議員：主席女士，我可否這樣理解局長第二部分的答覆，便是政府方

面沒有主動作出公布，表示這軍火庫的舊址可以接受任何團體就其運用提出

建議，即政府沒有主動邀請團體提出查詢或建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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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梁家傑議員，跟進質詢必須是你剛才補充質詢的一部分，所以，你只

須說出剛才的補充質詢中哪部分未獲局長答覆，請他再回答便可以了。請你

再說出剛剛的那一句。  

 

 

梁家傑議員：主席女士，我想詢問局長，他是否確認在行政會議作出決定前，

政府方面沒有作出公開邀請呢？   

 

 

主席：梁家傑議員，你剛才的問題其實已是很清晰。請你先坐下。你的補充

質詢是問政府有否公開邀請這類建議書。局長，你有否補充？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政府沒有作出公開邀請。  

 

 

何鍾泰議員：主席，由於採用私人協約方式批地，只會象徵式地收取地價，

這其實等於運用公共資源來支援這個項目。將來在正式批地後，政府會以甚

麼模式進行監管，使這個項目的進行能符合主體答覆最後部分所提到的 4 個

因素，如新的文化氣象，以及該發展可與四周的文化氛圍配合等。這究竟是

由地政總署負責，還是交由其他部門負責呢？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關於日後須採取甚麼措施監管這項計劃，使它

得以完成，並達到指定目標方面，第一，它當然要符合土地契約的條款，但

由於土地仍未批出，土地契約的條款還未制訂。不過，在作出原則性的批地

前，有關的建議者（即協會）一定要符合某些要求，而這些是城規會的要求。

在它已符合城規會的要求後，如果也能符合財政方面的要求的話，便會提交

行政會議。由行政會議作出最後批准後，便會達成一個契約，契約中會列明

所有的條款。至於如何監管，便須視乎條款的內容。  

 

 

楊孝華議員：主席女士，如果有團體向政府表示有意進行一些項目，當政府

認可批出這類項目時，有否規定捐款或經費來源方面須來自本地或本港以外

的地方？這是否一般的做法呢？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們一般不會規定所籌募的經費有百分之幾須

來自本地，或百分之幾須來自海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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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江華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的第 (三 )部分提到，歷史建築物要能喚

起市民的集體記憶，以及增強香港的歷史氛圍等，但這現址過去原是一個軍

火庫，請問局長期望將來能喚起市民的甚麼集體回憶呢？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協會的建議是把這個地方用作文化藝術中心，

其中部分項目會展示這所軍火庫的歷史及其舊貌，這方面的展覽會供市民免

費參觀。此外，亦有部分設施會進行其他展覽或其他活動，並在這個基礎上

再建立其他活動。  

 

 

譚香文議員：主席女士，我想詢問有關申請馬會的撥款方面。我本人看錢比

較小心，據我瞭解，馬會近日希望政府考慮修改博彩稅稅收的條例，改變過

往從收入中徵稅的做法，改為按淨收益計算，變相要求政府減稅。協會向馬

會申請了 1 億元經費，在馬會撥出這筆資助後，會否反過來要政府以減稅的

方式在後門把錢退回，以津貼這項工程？為何協會不直接向當局要求資助

呢？  

 

 

主席：譚香文議員，你這個提問方式令我很為難，因為我很難將這個提問方

式跟主題拉上關係。你會否考慮就有關馬會準備資助的款項向政府提問？  

 

 

譚香文議員：多謝主席女士的引導，我重新提問。局長有否清楚詢問馬會，

如果它真的提供這 1 億元資助，會否導致馬會在經濟上有麻煩呢？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馬會如何運用慈善基金，是獨立的決定。馬會

決定撥出多少錢作為資助，並非政府的決定。馬會慈善基金是有本身的委員

會自行作出決定的。我現在可以告知主席，政府曾經間接與馬會通信，它表

示這項撥款不會對其他的撥款構成影響。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8 分鐘，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郭家麒議員：主席女士，局長在主體答覆第 (三 )部分提到，非牟利機構向政

府申請以協約方式批地，以提供一些有助落實相關政策的設施，是常見的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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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主體答覆的最後部分接着又提到，有關的申請必須獲得相關政策局的政

策支持。但是，局長剛才回答議員的補充質詢時表示，政府並沒有作出公開

邀請。局長如何能一方面確保可符合當局的政策，另一方面又可以讓其他機

構有均等的參與機會呢？現在這種以私人協約方式批地的做法，即獲得局長

私下支持的做法，是否其實等於利益輸送呢？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當局在批出這項私人土地協約時，其實已把跟

有關區議會諮詢的內容詳列於呈交立法會的參考資料摘要。這次支持撥地，

主要因為這樣做符合政策局的一貫政策。其次，這是符合公眾的利益；第三，

這是一項非牟利的項目；及第四，協會是一個非牟利機構。  

 

 

郭家麒議員：主席女士，局長沒有答覆我這是否屬於利益輸送呢？  

 

 

主席：局長，你是否還有補充？  

 

 

民政事務局局長：我想補充，這絕對不涉及利益輸送，而且是維護市民最大

的基本利益。  

 

 

主席：第三項質詢。  

 

 

私家醫生專業責任保險費大幅上升  

Considerable Rise in Professional Indemnity Insurance Premium of Private 
Medical Practitioners 
 

3. 李國英議員：主席，據報，私家醫生購買專業責任保險的保費近月大幅

上升，婦產科醫生須繳交的保費增幅更高達九成二；有私家醫生表示考慮不

再提供高風險的產科服務，以減低保費開支。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鑒於那些在公立醫院完成專科培訓後隨即轉為私人執業的醫生

在開業初期未必有豐厚收入，政府有否評估保費增加對他們的影

響，以及會否提供相關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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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有沒有評估部分私家醫生不再提供產科服務，對公立醫院的產科

服務需求有何影響，以及會否引致產科服務日後出現供不應求的

情況；若有評估，結果是甚麼；若沒有，原因是甚麼；及  

 

(三 ) 鑒於保費大幅增加的原因之一是近年有數位醫療疏忽事故申索

人獲判巨額賠償，政府會否考慮修訂法例，就醫療疏忽事故設立

法定最高賠償額，以遏止保費上升？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目前，香港有數種商營的專業責任保險計劃

可供醫生投保。這些保險計劃是通過醫療專業機構（例如香港醫學會、香港

公共醫療醫生協會及香港西醫工會）安排投保。醫療保障協會 1（“協會”）

管理的專業責任保險計劃，是目前唯一可供從事婦產科、神經外科學、整容

外科等高風險專科醫生投保的保險計劃。  

 

 協會單靠收取會員繳交的會費維持運作  ─  我要申報，我是協會會

員。如果會員因執業而面臨醫療疏忽索償或其他與醫療有關的法律挑戰，以

致須繳付法律訴訟費及相關損害賠償，協會會為會員提供彌償。由於各專科

的索償次數和金額是與專科執業的潛在風險各異有關，所以，從事某些高風

險工作的專科醫生便須負擔較高昂的保費。政府知悉，醫療業界（特別是從

事高風險工作的專科醫生）對協會調高專業責任保險計劃保費的關注，也知

道調高保費的主要原因，是索償個案數字和賠償金額有所增加。  

 

 公營醫療機構醫生獲僱主安排一份總保單保障，承保範圍包括他們在受

僱期間行醫所引起的法律責任，但這些醫生很多也選擇自行購買專業責任保

險。不論這些醫生是從事何種專科，協會也會向他們收取標準保費，金額較

向私營醫療機構醫生收取的保費低一點。  

 

(一 )及 (二 ) 

 

 過去 5 年，在公立醫院完成婦產科專科培訓後轉為私人執業的醫

生人數，每年有 1 至 4 人。當局未有評估高昂保費對有關專科執

業的影響，以及這種情況是否會對公立醫院婦產科服務需求造成

影響。  

 
1  醫療保障協會並非保險公司，而是一間以收取會費形式在四十多個國家運作的互惠醫
療保障協會。在會員面臨疏忽索償時，該協會會按該會員的過往紀錄，配情就法庭所

判處的法律訴訟費及損害賠償提供十足彌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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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注意的是，香港現時有三百六十多名婦產科醫生，約三分之

二是私人執業。由於私人執業的婦產科醫生人數眾多，因此，我

們認為個別婦產科醫生因專業責任保費高昂而停止提供服務，未

必會對公營醫療機構婦產科服務的需求構成重大影響。  

 

 政府知悉香港專科學院的香港婦產科學院正成立一個專責小

組，將會向學院成員進行意見調查，以評估保費水平對他們執業

的影響，包括他們是否願意繼續進行高風險醫療程序。  

 

 政府會留意該學院的研究結果，以及公立醫院婦產科服務需求模

式是否有任何改變。  

 

(三 ) 醫療專業責任的保費、申索和賠償金額的增減，可能受各項錯綜

複雜的因素影響，包括醫療工作的潛在風險、醫生與病人之間在

醫療工作風險方面的溝通，以及不斷轉變的訴訟文化等。  

 

 香港的法律認同人身傷害（包括醫療疏忽所致）的受害人，有權

就可歸咎於侵權人失誤而蒙受的損失，獲得法庭頒令給予十足賠

償。根據普通法評估醫療傷害個案申索應獲得的損害賠償時，原

則是在金錢能作出補償的範圍內，使受害人可回復原來狀況。除

特殊情況外，所給予的損害賠償純屬補償性質，而非懲罰性質。

普通法亦認同一種公平原則，那便是犯錯者應為自己的行為或錯

失所引致的後果負責。從法律角度來看，設定賠償上限似乎有違

該原則。同時，此舉將會對其他索償情況產生連帶效應。設定賠

償上限亦可能降低對醫療失誤的阻嚇力，削弱醫生對危機管理的

責任。在決定是否為醫療賠償設定上限前，我們一定要審慎和全

面地考慮這些影響。  

 

 為醫生而設的專業責任保險計劃，旨在承保他們在執業引起的法

律問題，並向病人提供有關醫治失當和疏忽方面的保障，醫療業

界須承擔因執業風險而招致的財務負擔。為減少索償次數和嚴重

程度，從而減低醫生在投保時的財務負擔，通過良好醫療措施以

控制、管理和減少執業風險，建立醫生和病人之間良好的互信關

係，以及醫生及早澄清、回應和處理不理想的臨床結果，是處理

有關問題的更務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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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國英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 (三 )部分說，賠償金額的增減牽涉很

多複雜因素。近年，涉及大額賠償的訴訟有所增加。大家知道，涉及的賠償

金額越大，訴訟時間便會越長。我想請問局長，曾否就此考慮成立基金，以

便在受害人或其家屬申索賠償期間，向他們提供緊急協助呢？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我們暫時沒有考慮多增一個機制，以幫助這

些投訴人或申索人。可是，我們會跟業界和有關組織研究，看看如何能令這

制度更完善。  

 

 

陳智思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 (三 )部分提到，申索和賠償金額的增

減是有多種原因，其中包括不斷轉變的訴訟文化。我不知道局長說的“訴訟

文化”是甚麼意思呢？我聽到一些消息，指在美國、澳洲等國家，他們的訴

訟文化令諸如婦產科的專業人士很難購買保險，因為賠償金額過高，甚至跟

保費不成正比。局長是否擔心這種文化會在香港出現呢？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多謝陳智思議員提出這項補充質詢。我們的

數據顯示，在過去 10 年，這些訴訟的宗數上升了三成，而賠償金額和醫生

的法律費，亦由 1995 年的九百多萬元增至 2004 年的九千多萬元，增幅達十

倍。由此可見，我們的醫療界所面對的問題是越來越嚴重。可是，跟其他諸

如美國、澳洲、加拿大或英國等類似的國家比較，現時，我們的醫生被病人

提出申索的數字相對仍是較低，而我們的醫生所繳付的保費，亦是較這些國

家的醫生低數倍。所以，我覺得我們要密切注視這問題，但我們更要令病人

和醫生之間維持好關係，不要製造一些環境，令申索情況增加。我覺得，我

們要特別注視這一點。  

 

 

鄭家富議員：主席，我同意局長在主體答覆倒數第二段提到，設定賠償上限

是有違法律原則，但同一段的最後一句似乎隱含地附有一條尾巴，因為局長

說要審慎全面考慮有關影響才作決定。然而，局長在最後一段又說投保人有

不少他們能控制的相關因素。如果大家也覺得我們要維持法律原則（這點我

是同意的），但賠償金額或訴訟費在 10 年間已上升了十倍，我想問局長，

有否認真考慮盡快設立一個仲裁機制，以減卻一些冗長的司法程序和所牽涉

的龐大訴訟費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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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據我所知，法庭現時會採用一些較為完善的

方法，或會以 arbitration 處理部分訴訟。此外，法律界很多時候也會用互相

協商的方法解決一些問題。當然，我們亦認為如果政府能幫助業界，以及在

有關的投訴機制方面協調出更好的措施，這也是值得考慮的。我答應會在未

來的時間進行研究，希望第一，我們不會破壞醫生和病人的正常關係；第二，

如果真的發生任何因為醫療問題而引起的創傷或傷殘，我們可盡快為病人作

出妥善安排，讓他們能盡快獲得應有的賠償。  

 

 

陳婉嫻議員：主席，我實際上不大同意局長剛才就主體質詢所作的答覆，而

局長在主體答覆中也提出了一些問題。局長在主體答覆提到，政府知道香港

專科學院在有關部門進行了一些研究，但現時仍未有結果，政府會加以留

意。主席，我看到李國英議員在主體質詢的前提指出，今年婦科的保費增幅

達九成二，市場反映了有關的風險大，所以保險公司便增加了保費，令醫生

面對困難。我想問局長，既然市場已客觀反映了情況，政府有否考慮要設立

一個醫療事故賠償基金，一旦發生事故時，可為病人或死者家屬提供一些緊

急援助？我很希望局長考慮這一點，因為醫療界也有這個看法。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現時的安排是，醫療界本身要承擔這項責任，

所以便會透過協會集資處理。如果議員提出要政府注資處理這件事，我們便

要就是否要幫助專業界承擔部分風險作慎重考慮。我覺得這一點是值得考慮

的。或許讓我向大家提供一些數據：在 2004 年，婦產科的保費是 99,950 元，

2005 年會上升至 192,165 元，增幅達 92%。我們看到保費的增幅雖然很大，

但從一般私人執業的婦產科醫生的收入來看  ─  儘管我們並不確實知道

他們的收入有多少  ─  這個保費並非佔一個很大的數目。至於其他國家，

由於他們的保費佔了收入的三分之一，所以才考慮以上限的方式控制這方面

的賠償。我們很慶幸香港暫時未達到這個程度，儘管如此，我們也會密切留

意趨勢，以決定是否要向他們（尤其專業界）提供協助，或如陳智思議員剛

才說般，是否要替專業界承擔他們的風險。  

 

 

譚香文議員：主席，我想問一問，當局有否探討增加保費會否對婦產科以外

的其他醫療服務造成影響？若有，影響是多大呢？此外，政府有否檢討各個

專業界別的專業責任保險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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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據我們看，醫療專業保險影響最大的是婦產

科，其次是各種不同的外科，例如矯形外科或骨科，特別是脊椎或腦外科手

術等。以腦外科醫生為例，他們現時的保費已上升至 158,000 元，而其他則

是由普通家庭醫生所繳付的 24,000 元至 14 萬元不等，增幅介乎 19%至 92%，

視乎不同專科在過去數年的索償和法律費用的升幅而定。我們會密切注意這

趨勢。我剛才已說過，現時，這些保費是較其他外國很多同類專業的醫生所

繳付的保費為低，證明香港雖然有較多訴訟案件，但賠償額也不是過高，而

我們的醫療水準亦保持在一個相當高的水平，所以索償個案數目並非太多。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8 分鐘，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楊孝華議員：主席女士，專責保險費飆升的情況，並非單是出現在這個界別，

我所代表的界別也在面對同樣問題。我想問一問，如果某行業的保費暴升，

局長是否知悉有否推行集體購買的概念，令保費降低？政府有否推行這樣的

措施呢？  

 

 

主席：局長，你是否已聽清楚楊議員的補充質詢？如果你聽清楚了便請作

答，因為我聽得不大清楚。局長，請回答。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我裝作聽到了。（眾笑）據我瞭解，楊孝華

議員是問有關集體購買保險的制度。其實，協會現時已有為香港 80%以上的

醫生集資，而協會也並非只設在香港，而是遍布全球各地，香港的會員只佔

了 4.5%，可見這是一個相當大的機構，而我們也覺得它是一個較完善的機

構。另一點特別的是，協會在保障醫生方面並沒有上限，即不單止保障醫生

所要賠償的金額，還在所有法律費用方面提供幫助，包括醫生出席 Medical 

Council 的法律費用。因此，我覺得這是一個較全面的保障，如果可以，是

應該盡量維持下去的。  

 

 

主席：第四項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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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及保育樹木  

Protection and Conservation of Trees 
 

4. 王國興議員：主席女士，較早時，新界大埔林村的許願樹因被市民拋擲

過多寶牒導致斷枝，據報該樹只剩下三成生命力。此外，時有樹木因照料不

周、不當修剪或遷移而影響生長，甚至因而死亡的報道。就此，政府可否告

知本會：  

 

(一 ) 對已被納入《古樹名木冊》（“《名冊》”）的樹木（“註冊樹

木”）所採取的保護及保育措施，與其他樹木所採取的措施有甚

麼分別，以及自編製《名冊》以來，已被納入《名冊》內而遭砍

伐的樹木數量及遭砍伐的原因；  

 

(二 ) 會不會制定保護樹木的法例；若不會，原因是甚麼；及  

 

(三 ) 會不會成立部門，專責處理現時由多個政府部門分擔保護及保育

全港樹木的工作，以加強推廣綠化及更有效進行樹木保護、保育

和有關的執法工作？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  

 

(一 ) 綠化及種植樹木，不單止可改善環境，亦有助減少全球溫室氣

體，減低溫室效應。長久以來，政府各部門均本着此共同目標，

在各自不同的範疇下，保護及培育樹木。政府編製的《名冊》，

臚列了政府土地上須優先受保護的樹木。《名冊》載有 527 棵樹

木，其品種、分布地區及負責保養的部門已詳列於康樂及文化事

務署（“康文署”）網頁內。目前，這些樹木主要位於都會區和

新市鎮，約六成是榕樹，其他主要種類包括樟樹和白千層等。  

 

 政府已有一系列行政及立法措施保護香港的樹木。在一般情況

下，所有樹木除非得到地政總署事先批准，否則便不得砍伐或移

植，而註冊樹木，更是只可在非常特殊的理由下，並獲得地政總

署和環境運輸及工務局的特別批准，才可移植或砍伐。此外，註

冊樹木四周屬樹木保護區，除非事先徵得地政總署批准，否則便

不得在該等地方進行建築工程。如果批租予私人的政府土地上種

有註冊樹木，地政總署會在批租條件內加入適當條款，訂明有關

樹木保護區只可用以保護註冊樹木和讓註冊樹木生長，除非事先

徵得地政總署批准，否則便不可作任何其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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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保養樹木的部門會定期進行巡查，監察他們負責的註冊樹木

的狀況。此外，康文署和漁農自然護理署（“漁護署”）亦會定

期進行審核巡查，評估註冊樹木的健康狀況。如有需要，便會通

知保養樹木的部門採取必需的跟進行動。  

 

 自從訂立《名冊》以來，所有註冊樹木均狀況良好，沒有一棵遭

砍伐。  

 

(二 ) 目前，香港已有多項法例保護政府土地上的樹木，包括《林區及

郊區條例》、《郊野公園條例》、《刑事罪行條例》及《公眾衞

生及市政條例》等。這些條例可保護公眾地方及郊野公園的樹木

免受破壞或砍伐。  

 

 此外，政府亦已推行一系列行政措施，保護政府土地上的樹木。

例如，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和地政總署均有發出技術通告及指示，

清楚說明保護樹木的規例和守則，確保樹木免遭不必要的砍伐。

如果公共工程項目涉及移植或砍伐樹木，負責的工務部門必須在

就該項工程向立法會申請撥款時，於提交工務小組委員會的文件

中，提供受影響樹木的資料及處理方法。此外，我們亦從去年 6 月

開始引進更嚴謹的合約條件，加強保護公共工程建築工地內的樹

木。舉例來說，承建商必須在施工前進行樹木調查，確定現有樹

木的數目、狀況和品種，並須豎設保護措施，以及定期就樹木狀

況提交監察報告。  

 

 在私人土地方面，政府自七十年代起已在所有土地契約中加入保

護樹木的條文。一般來說，在私人土地砍伐樹木，必須向地政總

署申請，如無充分理由，當局不會批准。在七十年代以前已批租

的私人土地，當地段業權人申請重新發展有關土地時，地政總署

會在修改契約時加入保育樹木的條文。  

 

 由於政府已採取一系列行政和立法措施保護樹木，而且行之有

效，在目前來說，制定保護樹木的新法例並不是我們須處理的首

要事項。  

 

(三 ) 政府採用“綜合方式”（ integrated approach）制訂政府土地上植

物（包括花草樹木）的維修責任，即如果有關部門負責維修某些

設施（例如公園、休憩地方，政府樓宇或斜坡），該部門便必須

同時保育該處的植物。為更清楚界定各部門的工作，環境運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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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務局已發布技術指引，清楚界定不同土地範圍內的植物，由相

關部門負責管理及保育。由於採用綜合方式保育植物的方法也是

行之有效，且具成本效益，所以，政府現時未有計劃將管理植物

的職能，集中於一個專責部門處理。  

 

 在 2002 年 12 月，政府更成立由高層人員組成的綠化督導委員

會，全面推動綠化政策及協調各有關部門在保護和保育樹木及綠

化工作的措施。綠化督導委員會由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常任秘書長

（工務）擔任主席，成員包括 16 個政策局和部門首長級代表。  

 

 

王國興議員：主席女士，局長剛才的主體答覆表示，在她任內已有 4 項法例

及一系列的行政措施，可以保護有關的樹木，但局長卻迴避了我的主體質

詢。事實上，在局長任內，林村的許願樹生了病，北角邨亦有一棵 10 層樓

高的樹被“斬手斬腳”。中國有一句說話：“我雖不殺伯仁，伯仁實為我而

死”。因此，我想透過主席女士請問局長，她在任內是否不能保護樹木，是

否很失敗，是否失職呢？否則，林村的許願樹為何會生病？北角邨的樹木又

怎麼會被“斬手斬腳”呢？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林村的許願樹是受到人為破壞，但亦有人覺得從習

俗上說，這是很可以接受的行為。我不相信政府的管理要達到這樣的層面。

既然鄉事委員會認為做出了一些我認為對樹木並沒有保護而且是破壞的行

為，對鄉民或旅遊有幫助，礙於是習俗，所以有需要用一些時間進行調解。

現在既然發生了這件事，我認為亦是一個很好的教訓，因為很多伯公樹也是

長期因善信進香而影響了牠們可以呼吸的範圍。凡此一切，因為有習俗的成

分，所以我們作為政府官員當然要小心處理，看看除了要保育樹木外，在這

些私人行為上，政府究竟要擔當一個甚麼的角色，是要勸諭還是要執法呢？

這是一個較敏感的地帶。我不相信因為一棵樹便可說我是失職。  

 

 至於房屋署過分修剪 3 棵位於北角邨的大樹，那是因為在拆卸樓宇後，

遺留下來的樹木受到自然環境影響。在拆卸前，由於有樓宇遮擋，所以遭受

的破壞程度有限，但現時沒有了樓宇，環境有所轉變，樹木於是便因強風及

颱風吹襲受到破壞，須承受的環境沖擊增大了，令那棵細葉榕受到一些摧

殘。專家認為，為了拯救那棵細葉榕，在拆卸了樓宇後的新環境中，另外兩

棵樹須加以修剪，這是專家的意見。至於修剪的程度多大，以及將來樹會否

因為修剪了而可獲救回，則我相信專家是一定有他們的理由，認為須那樣修

剪那數棵樹，這並非刻意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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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王國興議員，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王國興議員：是的，主席女士。我說要立法，但政府迴避了。局長剛才說因

為是習俗 ...... 

 

 

主席：王議員，你剛才的補充質詢哪部分未獲答覆？你直接指出來便可以了。 

 

 

王國興議員：局長沒有回答有關立法，以及令樹木不受保障的問題。我希望

局長正面回答我有關立法的問題。由於沒有立法，導致林村的許願樹因習俗

所累而生病了。  

 

 

主席：局長，你有否補充？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我剛才也說了，香港現行有 4 項保護樹木的法例，

此外還有其他法例。如果有其他更大型的工程，《城市規劃條例》及《環境

影響評估條例》也是可保護樹木的，包括在公眾地方（即政府土地及私人土

地）上種植的樹木。所有在私人土地上種植的樹木，如果圓周超過 95 毫米，

便會被納為樹木，不可隨便砍伐或破壞。所以，法例其實是十分足夠，問題

在於如何執行。大家可以想像，我不可能派出一些巡查員或檢察隊每天巡查

樹木，我們必須依靠公眾關注及一同進行監察，而公眾監察是較一切皆來得

重要的。既然大家現時那麼關注樹木，我相信我們是完全可以執法的。如果

大家看見有人破壞樹木，請各位合作，通知我們的有關部門，我們是一定可

以採取行動的。  

 

 

主席：各位議員，王國興議員和局長兩人的一問一答已用了超過 14 分鐘。

（眾笑）由於現時共有 7 位議員在輪候提問，所以請有機會提問補充質詢的

議員盡量精簡。  

 

 

蔡素玉議員：主席，有關剛才提到的許願樹及北角邨的樹木，我曾與澳洲的

專家及房屋署的高級園景師分別到過該兩處地方視察，兩方面說出的情況

是：許願樹並非因為被人擲寶牒而導致死亡，而兩處地方也有着同樣的理

由，那便是因為樹木周圍鋪設了硬地（即石屎地），令樹根枯爛（即樹木因

為不能呼吸而枯爛）。所以，北角邨的樹木才會被風吹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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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蔡議員，請直接提問。  

 

 

蔡素玉議員：......而至於法例方面，局長剛才提出那麼多項法例，卻沒有

一項指出樹木周圍的多大範圍不可是硬地 ...... 

 

 

主席：蔡議員，可否直接提出你的補充質詢？  

 

 

蔡素玉議員：......我的補充質詢便是問這一點。局長剛才提出了那麼多項

法例，但均只是說明不准砍伐，沒有說及樹木的周圍要留有多少地方，讓根

部可呼吸空氣及吸收水分。全港現時有很多樹木正受到這些威脅，我想請問

局長會否成立一支拯救樹木的隊伍，看看還有多少類似許願樹和北角邨的樹

木，正在遭受摧殘？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有關保護樹木旁邊的土地，不可隨便改變，地政總

署的法例規定樹木周圍 5 米半徑內的土地原貌，是不可改變的。所以，這規

定是存在的，只是大家可能沒有留意而已。此外，樹木遭人踐踏，也是無法

監管的。  

 

 

主席：蔡議員，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蔡素玉議員：主席，是的。我說的不是用途，而是鋪設硬地。地政總署所規

限的，是在 5 米以內不可興建樓宇或其他建築物，但現時即使是康文署的道

路，也是鋪滿 ...... 

 

 

主席：我明白，蔡素玉議員，我亦明白你對這件事非常關心，但現在是質詢

時間，你可能應就此動議一項議案辯論。局長，你是否還有補充？  

 

 

蔡素玉議員：不是的，主席，局長誤會了我的補充質詢。  

 

 

主席：局長，你是否還有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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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我會向地政總署反映這一點。  

 

 

鄭經翰議員：主席，局長說保護樹木的法例是足夠的，只是執行上有問題而

已，而北角邨的樹木及林村的許願樹皆屬天災人禍、單一事件。既然法例那

麼完善，我想請問局長，為何尖沙咀水警總部的地產發展商把數百棵珍貴樹

木砍伐，政府卻沒有執行條例加以阻止呢？這是否反映出保護樹木的條例不

足？局長是否應問責呢？  

 

 

主席：局長，我正在考慮鄭經翰議員這項補充質詢，跟王國興議員的主體質

詢有甚麼關係？  

 

 

鄭經翰議員：主席，是有關係的。就着保護樹木，政府的回應是現有法例足

以保護樹木，但尖沙咀水警總部的地產發展商卻因為貪婪，砍伐了全部樹

木。這跟法例及執法工作是背道而馳的。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鄭經翰議員提出這項補充質詢，其實應由地

政總署回答，而非由我回答。不過，既然今天是討論這項議題，我也會回答，

但請不要說我須問責。  

 

 水警總部的工程合約，包括一般的保護樹木條款，發展商必須就任何砍

樹建議先徵求地政總署及古物古蹟辦事處批准。此外，租約亦載有一項具體

的特別條件，規定發展商須在整段租約期內護理及保養梳士巴利道及廣東道

交界一處的老榕樹。工地內共有 192 棵樹，43 棵屬於價值很高的，會予以保

留或移植往另一地方，其中有 149 棵會被砍伐，以便進行重建工程。這 149

棵樹木是常見的品種，發展商必須重新種植 92 棵指定種類的大小樹木作為

補償。砍樹的申請及補償種植計劃，均獲得地政總署批准，最終損失的樹木

大概是 57 棵。所有有關部門，包括地政總署、康文署及環境保護署也會密

切監察整個情況。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9 分鐘，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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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達議員：主席，我想問一項有關保護樹木的補充質詢。大家也知道，有

些工程部門會把危險斜坡分配由不同部門負責，例如醫院管理局（“醫管

局”）的斜坡、水塘的斜坡屬水務署管理。由於沒有足夠人手巡視，我想請

問，局方與孫明揚局長有否考慮過，把這些樹木的監察範圍分給部門，讓他

們向局方報告，便可更有效調查、監督及保護那些樹木？如果這樣做，便不

會等待樹木被砍伐後才向政府投訴，屆時已為時已晚，因為樹木已經死了。

局長認為以這種方法巡查及監督樹木的保養，是否更為有效呢？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我很同意李永達議員的說法。我們雖然有那

麼多條例，但負責的部門更多。對每一部門來說，不論路政署或康文署，如

果樹木種植在他們的管轄範疇內，他們便負責保養那些樹木。正如李永達議

員說，這樣做的成本效益會更大。至於其他在諸如醫管局、房屋署等轄下斜

坡上種植的樹木，我們也希望每一個部門可以自行管理。我們特別成立了一

個綠化督導委員會，因為有時候，他們表示不知怎樣保養樹木，如果出現了

問題，我們是無法有那麼多專家分布在每一個單位內的。因此，我們特別成

立了這個跨部門的督導委員會。督導委員會內有一些園林專家，即 landscape 

architects，他們隸屬建築署，向各部門提供專業常識，讓部門可自行處理，

這便是我們的方向。  

 

 

主席：第五項質詢。  

 

 

推廣石油氣車輛  

Promotion of Liquefied Petroleum Gas Vehicles 
 
5. 鄭經翰議員：主席，為了改善香港的空氣質素，政府引入石油氣作為汽

車燃料已有多年，但石油氣車輛並未普及，政府車隊亦沒有使用石油氣車

輛，而石油氣的士不時須長時間在石油氣加氣站輪候加氣，時間有時甚至長

達 1 小時。石油氣車輛配套設施不足，也令有意轉用石油氣車輛的車主卻步。

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石油氣車輛和加氣站的比例與汽油及柴油車輛和油站的比例如

何比較，以及計劃增設的加氣站數目和時間表；  

 

(二 ) 石油氣作為汽車燃料是否更環保和更符合經濟效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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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當局除了現時資助改用石油氣的士及小巴的車主外，會不會進行

推廣及教育活動，並提供稅務優惠或其他資助，以吸引更多車主

改用石油氣車輛，以及政府當局會不會帶頭將轄下車輛全面轉換

為石油氣車輛？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與柴油車相比，石油氣車沒有黑煙排放的問

題，粒子的排放量近乎零，而氮氧化物的排放量亦只是柴油車的 30%。從改

善空氣污染角度來說，柴油車轉為石油氣車確會有助於改善香港的空氣質

素。由於現時符合歐盟 III 期或更高標準的汽油車，即使用 gasoline 的汽車，

排放與石油氣車大致相若，而且同樣不會排放黑煙，因此汽油車轉為石油氣

車對改善空氣質素的成效相對地不太大。所以，政府的策略是首先鼓勵使用

石油氣車來取代高污染的柴油車。  

 

 除了資助柴油的士和小巴車主轉用石油氣車外，政府基於環保理由提供

稅務優惠，豁免徵收車用石油氣的燃料稅，以鼓勵引入石油氣的士和小巴。

此外，政府也在 2002 年起，購入石油氣小巴以代替我們使用的柴油小巴。

現時，政府車隊 339 輛小巴當中有 35%，即 119 輛為石油氣小巴。當餘下的

柴油小巴在更換時，亦會以石油氣小巴替換。  

 

 目前全港只有 50 個石油氣加氣站，而石油氣車則有 19  500 輛，當中包
括約 18  000 輛的士和 1  500 輛石油氣小巴。按此計算，比例為每 390 輛石油

氣車才有 1 個加氣站。柴油車方面，現時香港共有 127  000 輛柴油車和 181

個加油站，比例為每 700 輛柴油車有 1 個加油站。  

 

 政府一直找尋適當地點，興建更多加氣站，以方便石油氣車的使用者。

現時有 6 個新的加氣站正在設計或興建中，並預計在 2005 年年中至 2006 年

年初落成。為了符合安全要求，政府會透過土地契約要求所有新建油站必須

提供石油氣加氣服務。  

 

 經濟效益方面，以現時燃料成本價格計算，石油氣作為汽車燃料的經濟

效益比柴油高。柴油小巴行走每一公里的燃料成本約為 1.46 元，而石油氣

小巴約為 1.0 元；柴油的士行走每一公里的燃料成本約為 0.77 元，而石油

氣的士約為 0.37 元。  

 

 政府曾經就可否透過進一步引入石油氣車種以減低車輛的污染物排放

量，進行了一項可行性研究，我們已於 2003 年 2 月 6 日向立法會環境事務

委員會及交通事務委員會匯報研究結果。該項研究指出，香港的土地空間和

安全的考慮限制了加氣站及石油氣貯存配套設施的發展，所以只能夠支援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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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的士和小巴使用石油氣。現階段我們仍未能完全把石油氣車的使用，推廣

至其他車種。  

 

 

鄭經翰議員：主席，我想進一步問局長，除了政府的小巴會優先轉用石油氣

外，我在主體質詢其實有問及其他政府車輛，尤其是首長級官員使用的寶馬

車，是絕不環保的，政府有否計劃帶頭盡快轉用石油氣車輛？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我剛才也說過，在政策上，我們會首先處理把柴油

車轉為石油氣車，這是大前提，無論是政府車輛或供私人使用的車輛。為甚

麼呢？當然，如果電油汽車也變為石油氣車，在某程度上是有好處的。不過，

因為我們的加氣站數量有限，現時只有 50 個石油氣加氣站，大家每天很多

時候也會看到某些石油氣站排長龍，因為建設那些加氣站時，未能選擇最適

中的地點，而且石油氣站也有價格上的分別；石油氣站是存在公平和公開競

爭的，由於有價格上的分別，所以加氣的要求也有不同。我們看到加氣站始

終是我們在基礎建設上的一個瓶頸，所以我們要逐步進行，希望先替換柴油

車。  

 

 鄭議員提出的意見非常好，其實我也曾經提出過。  

 

 

主席：各位議員，共有 8 位議員在輪候提出補充質詢，請各位盡量精簡。  

 

 

林健鋒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的第三段提到，石油氣車跟加氣站的數

字比較，確較柴油車跟加油站的比例好，但分布網實際上並不那麼好或廣

泛。小巴和的士業界均認為政府應加快速度，盡量增建加氣站。我想問一問

局長，為何興建加氣站會進行得這麼緩慢？主要原因是否加氣站的安全標準

較現時的加油站為高，所以進度這麼緩慢呢？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林議員說的話是對的。因為我們要求這些加油站或

加氣站設立的地點方便，要設在人口密集的地區，的士司機或小巴司機均可

順道到那裏加油。其實，安全問題是一個關鍵。石油氣貯藏庫的安全標準要

求較柴油貯藏缸為高，所以在某些地方，雖然現時有加油站，但我們不能加

設氣缸，因為風險評估告訴我們，在這麼接近民居的地區是不能興建氣缸

的。因此，我們受到很大的掣肘，如果石油氣的加氣站可以增加多一些，我

們當然可以加快轉換石油氣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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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定光議員：主席，據我所知，在較早一段時間裏，很多小巴和的士轉石油

氣發動機時，汽車商的供應不足，很多的士到期換車也不能更換石油氣車，

不知現時情況有否改善呢？以及將來又會怎樣呢？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我相信這問題現時已不存在，因為我想現時

的數字是， 99%的的士均能轉換為石油氣車輛，我們也延長了有關寬限期，

令車輛均能得以轉換。  

 

 

劉健儀議員：主席女士，現時約有數萬輛輕型貨車或客貨車，是很想支持政

府的環保政策而轉換石油氣車輛，不過，政府說不能興建加氣站，所以便不

讓它們轉換。根據主體答覆，現時有 50 個石油氣加氣站，6 個新的加氣站正

在設計或興建中，從這些數目來看，每個加氣站會服務 390 輛石油氣車輛，

相對於柴油車，是 1 個加油站可以服務 700 輛車輛。所以，表面上是有空間

可令每個加氣站服務更多石油氣車輛。鑒於石油氣小巴數目有限，如果全部

轉換也只是數千輛而已，政府會否考慮讓部分輕型貨車或客貨車轉換為石油

氣車輛？在時間上，最主要是令它們與的士的入氣時間不同，只要時間上不

會相撞便可以了，可否這樣做呢？如要全部輕型貨車或客貨車轉換為石油氣

車輛，便可能要從長計議，但上述的做法最少可讓部分輕型貨車或客貨車能

支持政府的環保政策。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其實我們一直在研究劉議員的建議。當然，

我們也希望能有更多車隊轉換為石油氣車輛，包括輕型客貨車，但它們的數

目很大，而我們的加氣站正如我剛才所指，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因為有

價格的分別，如果某數個站特別擠迫時，便會引起很多人的不滿，尤其是“搵

食車”認為會阻礙它們很多時間。所以，我們一方面要開放市場，要有公平

競爭，避免出現價格內定的問題；但另一方面，石油氣加氣站的使用情況是

真的未臻完善。我們正進行一些可行性的研究，看看我們將來如果再分配石

油氣站時，可否在地區上詳細研究如何讓數類不同的“搵食車”在不同的時

段使用。如果說局部允許輕型客貨車轉用石油氣，恐怕也要找出一個好的原

因，說明為何有些能轉換，有些卻不能轉換。對這些問題，我希望能與劉議

員在這方面一同討論，看看業內可以怎樣接受。  

 

 

梁耀忠議員：主席，相信局長也知道，我們爭取輕型客貨車由柴油轉用石油

氣已很久，可是直到現時為止，局長的答案也是跟剛才回答劉健儀議員的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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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質詢一模一樣，沒有改變過。所以，我想請問局長，既然局長說由環保以

至經濟效益而言，石油氣也是這麼好，但到了現時仍沒有任何方案、時間表

或策略來改善輕型客貨車，究竟局長如何面對這些輕型客貨車不斷製造污染

和污染城市，對我們香港市民的身體健康構成威脅這問題呢？局長是否完全

撒手不理呢？若否，局長可否向我們提供時間表及策略，告訴我們如何解決

這問題？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其實，我剛才已回答了這問題，或許我提供一些數

字讓大家看看。的士現時有 18  000 輛，輕型客貨車則有 38  000 輛，所以，
我們並非沒有顧及這組車輛，而是在批准它們轉用石油氣時，如果我們的基

建設施配套不足，反而會出現混亂的情況。所以，我們必須先解決石油氣加

氣站的問題，我們當然希望輕型客貨車也可以轉用石油氣。  

 

 

梁耀忠議員：主席，局長沒有回答究竟這做法是否公道，而當市民大眾的身

體健康或會受到嚴重的威脅時，政府是否沒有這方面的策略和計劃呢？政府

是否撒手不理呢？局長沒有回答這點。  

 

 

主席：局長，你有否補充？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沒有。  

 

 

鄭家富議員：主席女士，我也是跟進梁耀忠議員的補充質詢，但我轉一轉問

題，看看局長有否補充。局長剛才提到有 38  000 輛輕型客貨車，而香港仍有
127  000 輛柴油車在行駛，其實這正在影響我們的空氣質素。石油氣車與加
氣站的比例，看來似乎較柴油車與加油站的比例更好，不過，問題是加油與

加氣的時間，以及的士交更的時間等，導致加氣站服務嚴重不足。我想問政

府有否數據，如果政府真的想鼓勵多些車輛轉用石油氣，政府在未來的日子

會否不單止對新建加油站要求有石油氣的加氣服務？現有可能很多加油站

也有空間，其安全水平亦符合標準，在續約時，政府可否要求這些加油站加

設加氣服務，讓那三萬多輛輕型客貨車及十多萬輛柴油車逐步轉為石油氣車

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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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其實，我剛才已回答了鄭議員的補充質詢，

在符合安全要求的情況下，政府會透過土地契約，要求所有新建的加油站必

須提供石油氣的加氣服務。我們已盡量推行，所有現有的加油站，已全部經

過我們的專家審批，看看能否達致安全標準，如果達到安全標準，便一定要

它們提供石油氣加氣服務；如果不能達致安全標準，我們也不可能犧牲安全

而進行這措施的。但是，我們有一項策略，便是盡量在加氣站方面想辦法，

而且，我們也有留意科技發展，看看有否安全措施，例如可否加強油鼓的設

計，但有關成本可能會昂貴一些。我們是一直在留意這些科技的發展，看看

能否加以運用，同時顧及安全標準，商榷要距離民居有多遠等。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7 分鐘，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何鍾泰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一段提到現時符合歐盟 III 期或更高

標準的汽油車，排放與石油氣車大致相若，而事實上，現時仍有 127  000 輛
柴油車。香港車輛在續牌時，如果使用期超過某年份，例如私家車是 6 年，

便要驗車。不過，驗車似乎只檢驗有否排放黑煙，而沒有檢驗車輛的其他排

放，政府會否考慮在這方面要求舊車輛也要進行測試，看看它們排放的氣體

是否符合標準？又會否訂出標準呢？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在驗車方面，我們現時確是只檢驗黑煙排放量，至

於其他的排放，也是可以進行的，不過，由於這涉及價格的問題，我們要進

行研究並諮詢公眾，因為這是一項較為昂貴的測試。  

 

 

主席：最後一項口頭質詢。  

 
 

香港智能身份證  

Smart Hong Kong Identity Cards 
 

6. 劉江華議員：主席，關於香港智能身份證，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當局至今共檢獲多少張偽造的智能身份證，以及在去年拘捕的非

法勞工當中，持偽造智能身份證的人數所佔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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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自發出智能身份證以來，市民報失非智能及智能身份證的人次分

別為何，以及有關個案有否上升趨勢，而去年有多少人報失身份

證超過 1 次；及  

 

(三 ) 當局有何措施教導市民（特別是僱主）辨別智能身份證的真偽？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  

 

(一 ) 自 2003 年 6 月 23 日推出智能身份證以來，至 2005 年 1 月 31 日

為止，入境事務處（“入境處”）及香港警務處共檢獲 85 張偽

造智能身份證；而去年被拘捕的非法勞工當中，持有偽造智能身

份證的共有 28 人，佔去年被捕非法勞工總數 5  635 人的 0.5%。  

 

 

(二 ) 自 2003 年 6 月起至 2005 年 1 月底，入境處已簽發了 2  757  100
張智能身份證。在上述期間，入境處共接獲 199  720 宗遺失身份
證的個案，當中 167  920 宗涉及遺失非智能身份證（即舊式身份
證），而 31  800 宗則涉及遺失智能身份證。去年，遺失身份證超
過 1 次的個案共有 2  895 宗。  

 

 在推出智能身份證之前，遺失身份證個案每月平均有 10  780 宗，
而自簽發智能身份證以來，報失身份證的個案每月平均約 9  990
宗。數據顯示，遺失身份證的情況在簽發智能身份證後有輕微下

降的趨勢。  

 

(三 ) 為了加強僱傭機構及僱主識別身份證真偽的能力，入境處透過研

討會及工作坊向不同的機構包括航空公司、各國駐港領事館、金

融機構、電訊公司、建築公司、香港警務處及廉政公署等，介紹

身份證的防偽特徵。僱主如果對求職人士提供的身份證有懷疑，

可以致電入境處查詢熱線 2824  1551 尋求協助。此外，入境處的
網頁亦載有智能身份證防偽特徵的介紹，供市民查閱。  

 

 

劉江華議員：主席，局長所提及檢獲的 85 張偽造智能身份證是以自製較多，

還是改造較多呢？局長有否留意報道，指內地有不少人兜售偽造身份證，很

便宜便可以得到。就這方面，警方與內地有甚麼合作行動，打擊這方面的罪

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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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搜獲的 85 張偽造身份證全部均由集團偽造，並非

以現時的身份證改裝的。他們的偽造水平非常低，對身份證稍有經驗的人也

可以看得出那些是假證。我們亦留意有報道指，有一些偽證集團在深圳及內

地兜售智能身份證，由於警方與入境處已經與內地有關機關聯絡上，我們正

在深入調查中。  

 

 

譚耀宗議員：主席，局長剛才說有人兜售，但劉江華議員剛才是問有沒有人

收購，可能是收購一些真的身份證，然後改裝成為偽造身份證。局長在主體

答覆提到，遺失身份證超過 1 次的個案有二千八百多宗，當中有沒有因遺失

而補領 3 至 4 次或更多的次數呢？有沒有這方面的分類數字可供我們參考

呢？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我暫時沒有這般詳細的分類數字。如果議員想要有

關資料，我回去看看現時有沒有這方面的分類數字，可能有需要加入一些電

腦程式，才能得出答案。（附錄 I）至於譚議員詢問的第一項問題，關於我
們有沒有關注兜售身份證的情況，其實，任何有關不法分子收購別人身份證

的情況，我們也很關注。我們亦有留意早前一些報章刊登收購身份證的小廣

告，其實，我們已採取了一些執法行動。現時，我們覺得這類活動仍不是很

普遍，正如我剛才所說，我們檢獲的 85 張偽造身份證，全部均以印刷技術

造成，而並非改裝現有的身份證，因為現時的智能身份證的防偽措施已相當好。 

 

 

黃定光議員：主席，我看到局長在主體答覆第 (二 )部分第二段提到，在推出

智能身份證之前，每月遺失身份證個案有 10  780 宗，而簽發智能身份證後，
遺失個案平均只有 9  990 宗。請問當中有多少是智能身份證，有多少是舊式
身份證呢？為何在簽發智能身份證後，數字顯示有下降的趨勢？這與簽發智

能身份證有甚麼必然的關係呢？  

 

 

保安局局長：我看不出有甚麼關係。至於簽發智能身份證後，現時每月遺失

的 9  990 宗內有多少是舊式身份證？多少是智能身份證？暫時我們儲存的數
據沒有這項分類，如果黃議員想要有關資料，我們回去可以進行一個電腦程

序，作詳細分類，容後以書面回覆。（附錄 II）  

 

 

楊孝華議員：主席，局長回答時表示遺失身份證的數字下降了，不過，這只

是偽造身份證的數字。請問政府自從簽發這款新身份證後，有沒有令檢獲偽

造身份證的數字大幅下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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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局局長：我們搜獲的偽造身份證以舊式身份證為多，而偽造的智能身份

證的比例相當少。由此看來，智能身份證的防偽措施較舊式身份證的防偽措

施是大大加強了。  

 

 

劉江華議員：主席，局長剛才說防偽措施相當好，但我從報章上看到的假證，

似乎與真證沒有甚麼分別，當然，晶片可能不同。雖然局長說對身份證有普

通常識的人也可以分辨到，但我不知道我是否屬於這類人。我有一張身份

證，是否誰拿着這張身份證，隨時也會察覺這是否假證，一看便知道呢？如

何識別呢？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我相信劉議員說假身份證與真的沒有分別，只是從

新聞報道的相片看到而已，是嗎？相信他從沒有接觸過假身份證。  

 

 現時的智能身份證採用了非常耐用和可靠的物料（稱為聚碳酸不碎膠）

製造的卡，這種膠並非普通市民可以買到的，而且在卡面的資料是以激光技

術、刻蝕技術造成，偽造身份證則以印刷技術造成。此外，現時每張卡均加

入很精密的防偽特徵，例如彩虹印刷、縮微的文字印刷、漸淡式的背景和扭

狀式的圖案等，都是偽造集團未能做到的。我們從不同的角度來看，油墨是

會變色的。如果劉議員現時有這張身份證，最簡單的方法是，由於智能身份

證採用光學變色油墨及動態印刷技術，一般市民可以在不同的角度下，以肉

眼也可以看到，當移動身份證時，那個金三角的顏色便會改變；在身份證左

邊的金三角的顏色是會轉變的。這種防偽技術到目前為止，是偽造集團仍未

能做到的。  

 

 還有，在移動身份證時，相片側的 H 和 K 字樣，有時候是會 H 變 K，K

又會變 H 的。所以，這些特徵都是普通市民可以憑肉眼看到，並能辨別出這

是一張我們簽發的真的智能身份證，還是一張以普通複印技術製造的偽造智

能身份證。  

 

 

何俊仁議員：主席，局長剛才精細地向我們解釋了如何分辨真偽智能身份

證，我相信多位議員也是今天才第一次聽到。可能我們拿着一張假的身份

證，隨時也會被欺騙了。現時最大的問題是，對於智能身份證與市面一些假

證，是否一般普通市民也可以分辨呢？這是最大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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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長在主體答覆第 (一 )部分指檢獲了 85 張偽證，去年，被拘捕的非法

勞工持偽證者有 28 人。我以這 28 人為例，這 28 人持偽證在地盤工作，在

這些個案中，是否全部的地盤管理人也被假證欺騙了呢？如果是這樣，可能

有很多地盤亦發生了同樣的情況。局長能否告知我們，如何能推廣這種認

知，讓市民能夠分辨呢？  

 

 

保安局局長：我在主體答覆第 (三 )部分已就我們的推廣方式作答了，我們會

透過講座教導僱主及有關機構辨別智能身份證的真偽。當然，我們不能向每

位僱主提供訓練課程，所以，我們有一條熱線，供僱主在聘請僱員時如果發

現申請者的行為舉止或其身份證有問題，可隨時與入境處的同事聯絡。我剛

才提到那 28 個被拘捕的非法勞工，他們均持有偽造身份證，其實，這並非

事情的全部真相，因為在很多情況下，當僱主有懷疑時致電我們，然後我們

便拘捕這些非法勞工。所以，我們的電話熱線是非常有效的。  

 

 

楊孝華議員：主席，我留意到局長在主體答覆第 (三 )部分提到一些講座，是

教導市民如何識別偽造身份證的，對象包括航空公司、領事館、電訊公司等，

這些我是理解的，因為他們有很多機會接觸身份證。但是，英文版提到

construction companies，這是否指持偽造身份證找工作的人全部局限於這行

業，因此便無須在其他行業，例如介紹家庭傭工的公司舉行講座呢？  

 

 

保安局局長：我相信並非只有這些行業才有非法勞工或有需要辨別身份證的

真偽。可是，根據我們過往的經驗，有時候會在這些建築地盤找到相當數目

持偽證的工人。我們不希望將來有負責大型基建項目的公司會聘請到非法勞

工，所以，我們便為這些建築公司或判頭舉行講座，令他們認識這張身份證，

當他們聘請工人時，便可以仔細留意身份證的真偽，不致聘請了非法勞工而

招惹官司。至於我們會否向其他行業推廣這個講座，我們是一定會這樣做的。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5 分鐘，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劉江華議員：主席，局長剛才教我看 K 和 H，說移動證時，H 會變 K，但我

的身份證怎樣看也只能看到 K，不知道是否有甚麼問題呢？坦白而言，普通

人是很難分辨的，因此，我想請問局長，這數十張偽證應該已對我們響起了

警號。有關集團有一部機器，不會只是製造八十多張偽證那麼少。所以，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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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八十多張偽證中，政府有沒有分析其來源、用途等有用的資料，或向內地

索取有關資料？有沒有詳細分析顯示，這些身份證會否是從內地輸入呢？  

 

 

保安局局長：稍後，在這項質詢完結後，我會與劉議員在 Ante-Chamber 看

看如何辨別身份證上的 H 和 K。  

 

 我們對檢獲的身份證曾進行過分析，我們亦收到一些有關這些偽造集團

的情報，當然，我不便在這裏向大家透露詳細偵破和偵緝行動的細節。我們

相信這些偽造身份證是在香港以外的地區製造，我們正與當地的警方或公安

人員聯手偵查。  

 

 

主席：  口頭質詢到此為止。 
 

 

議員質詢的書面答覆 

WRITTEN ANSWERS TO QUESTIONS 
 

在懲教院所病房安裝閉路電視攝錄機  

Installation of Closed Circuit Television Cameras in Custodial Wards in 
Penal Institutions 
 

7. 張超雄議員：主席，本人收到一名囚犯來信，投訴懲教署最近在囚禁他

的監獄內的每個病房安裝了閉路電視攝錄機，而他因下半身癱瘓而只能在病

房內清潔下身，在閉路電視監視下進行這項程序令他感到尊嚴受損。關於懲

教署在各間懲教院所的病房安裝閉路電視攝錄機的做法，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安裝閉路電視系統的作用、哪些懲教院所的病房安裝了該等系

統，以及工程的展開和竣工日期；  

 

(二 ) 在決定安裝前有否諮詢囚犯及有關的組織；若有，諮詢的結果；

若否，原因為何；  

 

(三 ) 有否評估這做法有否侵犯囚犯的私隱；若有，評估的結果；若評

估結果為否，理據為何；及  

 

(四 ) 過去 3 年，懲教署接獲多少宗投訴，指這做法侵犯囚犯個人私隱，

以及該署如何處理這些投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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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局局長：主席，  

 

(一 ) 因應死因裁判法庭就數宗囚犯死亡個案提出的建議和一名囚犯

在小欖精神病治療中心囚禁期間死亡的事件，懲教署已訂定計劃

在監獄的醫院病房和其他公共範圍（如工場和囚倉）安裝閉路電

視。此措施是為了提高對囚犯的監察，以保障他們的安全及增強

懲教院所的保安。  

 

 截至 2005 年 2 月底，9 間懲教院所的醫院病房及瑪麗醫院和伊利

沙伯醫院的兩間羈留病房，已經安裝閉路電視，另外 5 間懲教院

所的病房也正在進行這項工程。這些懲教院所的一覽表及有關工

程的展開和竣工日期（如有資料），載於附件。  

 

(二 ) 法例規定懲教署有責任穩妥羈押所有依法受該署羈押的人。安裝

適當和有效的保安設施（包括閉路電視），是世界各地懲教院所

常用的措施之一。懲教署在安裝這些保安設施時，已對監獄管理

所涉及的私隱問題作出考慮。該署認為不宜就在監獄內安裝閉路

電視的措施諮詢囚犯或外間組織。  

 

(三 ) 如上文所述，懲教署已審慎考慮監獄管理所涉及的私隱問題。個

人私隱專員公署在其發出的《保障個人資料指引：僱主監察僱員

工作活動須知》中指出，如人身安全或財產保障屬首要任務（如

在懲教機構進行監察），便可考慮以閉路電視進行連續監察。懲

教署在訂定安裝閉路電視的地點時，已在監獄保安／安全和囚犯

私隱之間作出平衡。  

 

(四 ) 過去 3 年，有一名囚犯曾兩度提出這類投訴。由於其身體狀況及

醫療需要，該囚犯須長期羈押於病房。為保障其私隱，署方會在

某些時候（如該囚犯清洗身體時）為他提供流動屏風。  

 

 在 2002 年年底當該囚犯在瑪麗醫院留醫時，他向個人資料私隱

專員作出首次投訴，指瑪麗醫院的羈留病房內設有閉路電視。個

人資料私隱專員認為有關設施沒有不當之處，並在 2003 年年初

直接回覆該囚犯。  

 

 該囚犯在 2005 年 2 月一名太平紳士探訪赤柱監獄時，也曾提出

類似投訴。該太平紳士表示對懲教署的安排感到滿意。  



立法會  ─  2005 年 3 月 2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 March 2005 

 

46 

 懲教署最近也收到兩名立法會議員就類似投訴作出的查詢，但署

方並不知悉有關投訴人的身份。該署已分別回應了這些查詢。  

 

附件  

已經／正在醫院病房安裝閉路電視的懲教院所一覽表  

 

院所  
安裝工程  

展開日期  

安裝工程  

竣工／預計竣工日期  

小欖精神病治療中心  閉路電視已裝設逾 10 年，確實日期不可考。  

荔枝角收押所  閉路電視已裝設逾 10 年，確實日期不可考。  

大欖女懲教所  閉路電視已裝設逾 10 年，確實日期不可考。  

赤柱監獄  1996 年 3 月  1999 年 8 月  

沙咀勞教中心  2002 年 9 月  2003 年 3 月  

壁屋懲教所  2003 年 7 月  2003 年 9 月  

羅湖懲教所  2003 年 7 月  2003 年 11 月  

埔坪監獄及塘福中心  2004 年 2 月  2004 年 4 月  

白沙灣懲教所  2003 年 10 月  2004 年 4 月  

歌連臣角懲教所  2002 年 12 月  2005 年 3 月  

東頭懲教所  2003 年 9 月  2005 年 3 月  

壁屋監獄  2004 年 10 月  2005 年 4 月  

喜靈洲懲教所  2004 年 10 月  2005 年 4 月  

大潭峽懲教所  2003 年 2 月  2005 年 7 月  

 

 

基因改造食物標籤制度  

Genetically-modified Food Labelling System 
 

8. 李華明議員：主席，根據消費者委員會（“消委會”）在本年 1 月中公

布就預先包裝的素肉產品進行的測試的結果，在 18 個測試樣本中， 14 個含

有一至兩種的動物基因。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有否研究該等素肉產品樣本的動物基因來源；  

 

(二 ) 有何措施保障素食者不會誤購含有動物基因的素肉產品；及  

 

(三 ) 會否加快實施基因改造食物標籤制度，以保障消費者的知情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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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  

 

(一 ) 根據消委會所進行的測試，該等素肉產品主要原料是組織化大豆

蛋白，而在製造這些素肉產品時，須加入其他配料作為黏合劑。

由於有些黏合劑，例如雞蛋白、乳清蛋白或明膠等，是動物源性

產品，所以素肉產品可能含有動物基因。  

 

(二 ) 按照《食物及藥物（成分組合及標籤）規例》的規定，預先包裝

食物須加上可閱的標記或標籤，用以表列食物的配料。食物環境

衞生署（“食環署”）會提醒業界遵守有關法例的要求。此外，

食環署亦會透過網址及宣傳刊物，加強教導市民有關包括動物源

性產品配料的知識。消費者如欲避免購買含有動物源性配料的素

肉產品，在選購素肉產品時，應留意包裝標籤上所列明的配料。 

 

(三 ) 由於國際上對基因改造食品標籤制度仍沒有共識，政府會密切留

意在這方面的討論，以便作進一步的跟進。為回應消費者希望得

到產品資料的訴求，政府除了鼓勵業界自願為基因改造食物加上

標籤之外，並會制訂一套自願標籤的指引，幫助業界就基因改造

成分作出真確的聲稱，我們目前正考慮該指引的文本。  

 

 

領匯公司的租金優惠政策  

Rent Concession Policies of The Link Management 
 

9. 張超雄議員：主席，政府在 1 月 26 日回覆本人的質詢時表示，負責管

理房屋委員會（“房委會”）擬分拆出售的商場及停車場設施的領匯管理有

限公司 (“領匯公司” )，已與房委會訂有協議，現有的福利機構及幼稚園租

戶可繼續享有租金優惠。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上述的租金優惠措施是否只適用於這些現有租戶在有關的租約

期滿隨即續租的情況；  

 

(二 ) 領匯公司有否計劃在下述情況提供租金優惠：  

 

(i) 現時並非其租戶的福利機構和教育服務機構租用其單位
時；及  

 

(ii) 現時是其租戶的此類機構新租用其他單位時；  

 

若有，計劃的詳情；若否，原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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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領匯公司會否在其轄下商場設施訂定某一比例，供福利機構和教

育服務機構申請以優惠租金租用；若會，有關的詳情；若否，原

因為何；及  

 

(四 ) 政府會否建議領匯公司制訂租金優惠政策；若會，建議的詳情；

若否，原因為何？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就質詢的 4 個部分，我的答覆如下：  

 

(一 ) 正如我在 1 月 26 日回覆張超雄議員的質詢時指出，房委會與領

匯公司已達成協議，現時享有租金優惠的非牟利福利機構和幼稚

園租戶在有關物業分拆上市後，仍可繼續租用有關單位及享有租

金優惠。該等機構及幼稚園在續租時仍繼續享有租金優惠。  

  

(二 ) 按照房委會與領匯公司的協議，第 (一 )部分所述的租金優惠措施

適用於現時出租予合資格非牟利福利機構和幼稚園的單位，或商

場 內 其 他 面 積 大 致 相 若 的 替 代 單 位 （ 統 稱 “ 協 議 適 用 的單

位”）。所有合資格非牟利福利機構和幼稚園，包括目前並非有

關單位的租戶，日後向領匯公司租用協議適用的單位時，都享有

租金優惠。  

 

(三 ) 按照房委會和領匯公司達成的協議，凡屬上述協議適用的單位，

領匯公司都要提供租金優惠予合資格非牟利福利機構和幼稚園

的租戶。  

 

(四 ) 如前所述，領匯公司與房委會已有協議，在物業分拆上市後，合

資格非牟利福利機構及幼稚園租戶租用協議適用的單位時，均可

享有租金優惠。這些安排足以確保在商場分拆上市後，非牟利福

利機構及幼稚園仍可享有租金優惠，為當區提供服務，滿足居民

的需要。政府並無建議領匯公司制訂其他租金優惠政策。  

 

 

協助製造業發展  

Facilitating Development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10. 馮檢基議員：主席，據報，政府預計本財政年度經濟增長可達 7.5%的目

標，並指出該年第三季度的製造業生產設備添置率上升了 33%，是連續第

三個季度上升。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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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上述生產設備添置率的升幅來自製造業哪些範疇和涉及哪些設

備，以及創意工業、環保工業和紡織業及鐘表業等傳統工業在該

升幅所佔的百分比各有多少；  

 

(二 ) 有否評估上述升幅對本地勞動市場的影響，包括是否有助低技術

工人就業，以及製造業佔本地生產總值的百分比會否反彈上升；

若有，結果為何；  

 

(三 ) 會否採取優惠措施，協助製造業在本地發展及有系統吸引工業回

流，使本港經濟多元化發展，以及避免經濟政策過分傾斜於發展

金融及服務業；及  

 

(四 ) 當局除了現時以短期租約形式提供土地外，會否在稅務及土地租

用等方面提供優惠，或設立貸款基金，以協助環保工業及回收工

業在本地發展？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在工商及科技局局長缺席期間）：主席，就質詢各

部分，現答覆如下：  

 

(一 ) 2004 年第一季至第三季，留用進口的製造業用工業機器較 2003 年

同期分別實質上升 18%、 12%和 33%。  

 

2004 年第三季的強勁升幅中所涉及的設備，主要包括裝有活塞內

燃引擎的發電機組、用作開關或保護電路或連接電路的其他電力

器具、印刷電路、靜電式變流器、金工機器及器具零件、針織機

及縫編機、橡膠或塑膠用注模或壓模，以及放電燈等。  

 

由於有關統計以貨物類別而非行業分類，因此，無法估計創意工

業、環保工業、紡織業及鐘表業在留用進口的製造業用工業機器

升幅中所佔的百分比。  

 

(二 ) 製造業生產設備的增加，對勞動市場有何影響，尤其是對低技術

工人就業方面，須視乎有關設備的性質和用途。例如，所增加的

機器設備是否在生產過程中用來替代人手，或是製造新產品或半

製成品，又或是提高生產力等。由於政府並沒有作這方面的統計

調查，因此難以評估生產設備添置率的升幅對本地勞動市場及製

造業在本地生產總值所佔百分比的影響。不過，隨着整體經濟情

況好轉，本港製造業的失業率在 2004 年亦有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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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政府一直鼓勵本地經濟多元化發展。在自由巿場的原則下，政府

不會特別保護或直接資助個別行業，但會盡量為業界提供支援，

締造有利的營商環境，並因應巿場的發展趨勢，與業界籌謀如何

提升競爭力。  

 

自“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第二階段今

年 1 月 1 日全面實施後，已有超過 1  000 項內地稅則號列涵蓋的
香港原產產品，可以零關稅進入內地巿場。零關稅的優惠，對本

港工業是一項前所未有的措施，相信能鼓勵本地投資者和吸引外

來投資者，積極考慮在香港從事較高技術、較高增值和涵蓋知識

產權的工業生產。  

 

由於香港製造業的比較優勢，已由昔日從事低技術及勞工密集式

的生產，轉向高增值和以知識為本的活動，因此，政府致力推廣

創新科技的應用、提升勞動人口質素，以及維持資訊的自由流

通，使業界在國際巿場上維持競爭力。具體的措施包括以下各項： 

 

(i) 透過香港科技園公司，為以科技為本的公司，提供一站式的

基建支援服務，包括以接近成本價，提供土地予業界進行生

產；  

 

(ii) 透過多項科技資助計劃（例如創新及科技基金），鼓勵發展

以創新及科技為本的高增值行業；  

 
(iii) 實施設計智優計劃，加強對設計和創新的支援；  

 
(iv) 透過 8 所由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的院校、職業訓練局、

製衣業訓練局，以及僱員再培訓計劃，提供人力培訓和鼓勵

技術提升；  

 
(v) 透過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及香港科技園公司的服

務，促進科技轉移；  

 
(vi) 透過生產力促進局，提供在製造、管理、資訊科技和環境科

技等方面的工業支援服務；  

 
(vii) 透過創新科技署，提供認可服務及產品標準資料；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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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 透過工業貿易署的中小企業支援與諮詢中心、中小企業資助

計劃，以及多個資助機構，為中小企業提供資訊及支援。  

 

(四 ) 政府會繼續批出短期租約用地，專供回收商使用。現時，以這種

形式批出的土地有 29 幅，佔地約 5.6 公頃。提供短期租約用地

有助那些無力或不選擇購買私人土地的回收商建立業務。這項措

施深受業界歡迎。政府會繼續物色更多合適的地段，指定作回收

業用途。政府現正籌劃於屯門 38 區內興建環保園，為環保及回

收業提供年期較長的用地，鼓勵回收業作長遠發展和投資。環保

園共佔地 20 公頃，分兩個階段發展，第一階段預計於 2006 年開

始運作。環保園的設立將能推動環保及回收工業的發展，創造就

業機會。  

 

政府於 2002 年向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撥款 1 億元，資助社區組

織和環保團體推行社區回收計劃。基金亦會資助減少廢物及循環

再造技術的研究與發展，循環再造石料、膠樽輾碎機及利用廢玻

璃生產水泥的研究便是其中一些受惠於此計劃的項目。此外，有

意在環保及回收方面開發創新意念和提升有關科技水平的人

士，可向創新及科技基金申請資助。再者，回收商亦可向工業貿

易署的中小企業資助計劃申請適合其發展需要的支援。  

 

 

警方向傳媒發放個別事件資料  

Dissemination of Information on Particular Incidents to Media by Police 
 

11. 劉江華議員：主席，據悉，警方在去年年底開始分階段採用第三代指揮

及控制通訊系統。由於該系統設有加密功能，新聞工作者不能再如以往般透

過監聽警方內部通訊獲取突發事件的消息，第一時間前往事發現場進行採

訪。有鑒於此，警察公共關係科自去年 12 月 10 日起，不時透過政府新聞處

的資訊系統，向傳媒機構發放一些其可能有興趣採訪的事件的資料。就此，

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警方在本年 2 月 1 日至 7 日期間發放該等事件資料的總次數，請

按由事件報告至發放有關資料的時間（少於 15 分鐘、 15 至 30

分鐘、 31 至 60 分鐘及 1 小時以上）列出分項數字；為何部分事

件的資料需時較久才能發放；  

 

(二 ) 警方根據甚麼準則決定是否發放個別事件的資料；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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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警方至今接獲多少宗新聞工作者的投訴，指其沒有發放或延誤發

放個別事件資料？  

 

 

保安局局長：主席，  

 

(一 ) 於本年 2 月 1 日至 7 日期間，警方共把 57 宗在新界區發生，而

對傳媒而言可能感興趣或重大的個案資料，以新聞發布的形式發

放給傳媒。至於接報至發放有關資料所需的時間，有 46 宗事項

是在 1 小時內發放，另外的 11 宗則用了 1 小時以上。  

 

 999 控制中心在接到緊急求助後，會因應事件的性質分優先次序

處理。因此，不同個案所需的時間會有不同。  

 

 就詳細的情況而言，當 999 控制中心接到市民緊急求助後，警方

須調派人員前赴現場確定報稱事件的性質。這個過程需要一定的

時間。當人員抵達現場後，他們會按情況採取即時的措施，以保

障市民的生命財產。待人員完成必須的初步行動，並證實有關事

件後， 999 控制中心會將有關資料通知警察公共關係科。警察公

共關係科會將收到的信息，以“編輯注意”形式透過政府新聞處

的新聞資訊系統予以發放。  

 

(二 ) 警方在決定是否發放有關消息時，會考慮事件的性質和公眾是否

可能對個案感到興趣。例如，較為嚴重的罪案（如行劫和傷人）、

牽涉公共交通工具的意外、工業意外和一些個別事項如發現屍體

或有人墮樓等，通常會透過“編緝注意”的渠道發放。  

 

(三 ) 警方並沒有這方面的統計數字。警方自推出第三代指揮通訊系統

以來，一直致力聽取新聞團體的意見。警方會繼續盡力協助傳媒

報道新聞，以及為傳媒提供資料。  

 

 

酒店房間供不應求  

Shortage of Hotel Rooms 
 

12. 楊孝華議員：主席，在去年的入境旅遊旺季期間，有訪港遊客因酒店房

間供不應求而被安排入住度假屋及時鐘酒店。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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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未來 5 年，每年各星級酒店的落成啟用數目，以及每個星級的酒

店每年所提供的房間數目；  

 

(二 ) 有何措施鼓勵發展商興建更多五星級酒店，以接待隨實施“內

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而日益增多的商務

旅客；  

 

(三 ) 會否考慮把“申請售賣土地表”內的酒店用地改以招標或定期

拍賣方式出售；若否，原因為何；及  

 

(四 ) 為鼓勵地產發展商申請把土地改作酒店用途，會否考慮調低有關

土地的補價？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就有報道指去年有訪港遊客被安排入住度假

營房，我想先作澄清。據瞭解，事件起因是由於有關旅行社未能於旅行團抵

港前作好適當的住宿安排。根據香港旅遊業議會的指引，旅行社必須在旅行

團抵港前落實酒店房間的預訂。旅遊業議會已提醒旅行社要遵守這規定。  

 

 就質詢的 4 部分，我的答覆如下：  

 

(一 ) 根據香港旅遊發展局（“旅發局”）2004 年 9 月酒店供應情況報

告資料顯示，未來 5 年落成的酒店（及酒店房間）的數目如下： 

 

年份  酒店數目  酒店房間數目  

2005 20 8  697 
2006 6 3  289 
2007 7 2  533 
2008 2 454 

2009 未能估計  未能估計  

總數  35 14  973 
 

 旅發局會按酒店的設施、位置、職員對房間比例、房租及商務組

合，把香港的酒店分類為“甲級高價酒店”、“乙級高價酒店”

及“中價酒店” 3 類。由於上述考慮因素不能盡在酒店投入服務

前獲得全面評核，旅發局未能為未落成的酒店評級。然而，基於

它們的位置、設施和房間數目，我們估計在上述的酒店中，有超

過一半是中價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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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政府一直有留意酒店房間的供應。我們同意“內地與香港關於建

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的實施會吸引更多商務旅客來港，但

我們認為酒店供應由市場決定，而個別經營者及發展商對酒店需

求的增長速度和對各類型住宿的需求亦可能有不同看法。從以往

經驗所得，市場是能夠對旅遊業增長作出回應。  

 

 政府一向以有利營商的態度，致力促進酒店業發展  ─   

 

(i) 一般“商業”及“商業／住宅”地帶是容許酒店發展的。至

於其他地帶，發展商或可透過規劃申請發展酒店項目；  

 

(ii) 一些非工業用途（不包括私人屋宇但包括酒店）或非住宅用

途（包括酒店）的土地，發展商是可選擇用作發展酒店或辦

公室。  

 

(三 ) “申請售賣土地表”的機制運作良好，亦廣為業界接受，土地表

內仍有多幅容許酒店發展的土地，供應方面是足夠的。現時不宜

作出變動。  

 

(四 ) 當局釐定土地補價有一套既定程序和做法，以保障公共收入及符

合公眾利益。除了特定的政策批准外，當局必須按照市場價格釐

定所有類型的批撥土地及契約修訂的地價。調低土地補價不符合

公眾利益，所以不會予以考慮。  

 

 

藥物資訊  

Information on Drugs 
 

13. 李國英議員：主席，據報，最近美國食物及藥物管理局證實部分治療糖

尿病的藥物含有致癌的 PPAR 成分。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現時本港糖尿病人服用的藥物中，有多少含有上述成分，以及當

局有否對這些藥物進行致癌測試；若有，結果為何；及  

 

(二 ) 當局與其他國家就交流藥物資訊方面有何溝通機制，以確保可盡

快獲得最新的藥物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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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衞生署在定期瀏覽各主要藥物管理機構的網

站時，發現美國食物及藥物管理局的官方網站由 2004 年 7 月起，上載了一

份 powerpoint 簡報，名為“PPAR 促效劑臨床前及臨床應用的安全評估”。

這份簡報公布較早前為評估一種名為過氧化物體增生物活化受體（PPAR）

促效劑的化學品是否安全而在老鼠身上進行研究的結果。基於在研究之中，

老鼠身上出現腫瘤的比率，令人關注到人類長期服用會產生安全問題，因此

研究建議屬於 PPAR 促效劑的藥物，必須先在老鼠身上進行最少兩年的致癌

性研究，然後才可在人體進行臨床研究。  

 

 藥劑業及毒藥管理局是根據《藥劑業及毒藥條例》的規定而成立的法定

機構，負責處理本港藥劑製品的註冊事宜。正如該條例所載，註冊的準則是

有關藥劑製品的安全、療效和質素。藥劑業及毒藥管理局按照美國、歐盟、

日本等國家的發牌當局所採用的一套國際協調準則，來審批藥物註冊申請。

根據國際慣例，藥劑業及毒藥管理局亦要求藥業公司定期提交註冊藥物的安

全資料，以便持續監察有關藥物是否適合人類服用。  

 

 衞生署和藥劑業及毒藥管理局一直留意任何新藥（包括 PPAR 促效劑）

用於老鼠和人類身上可能出現的致癌性，並因此要求藥業公司在申請註冊屬

於 PPAR 促效劑的藥物時，須另就有關藥物在老鼠身上進行致癌性研究，以

及其後在人體進行臨床測試，提交報告予藥劑業及毒藥管理局考慮。  

 

(一 )及 (二 )  

 

目前在本港註冊的各種抗糖尿藥物中，共有兩種藥物含有屬

PPAR 促效劑類別的物質。這兩種藥物為羅格列酮（Avandia）和

吡格列酮（Actos），已分別於 2000 年 11 月及 2001 年 6 月在本

港註冊。有關公司為這兩種藥物向藥劑業及毒藥管理局提出申請

註冊前，已就這兩種藥物在老鼠身上進行為期兩年的致癌性研

究，其後也在人體進行臨床測試。臨床測試結果沒有顯示該兩種

藥物對人類產生致癌作用。  

   

為監察與服用這些藥物有關的致癌性和其他不良影響，當局要求

有關公司定期向衞生署匯報產品的最新安全資料；並在藥物註冊

後的首兩年，每 3 個月提交註冊藥物的安全數據一次，而其後則

為每 6 個月一次，以便當局持續監察。有關公司也須適時向衞生

署匯報最新觀察到有關藥物對服用者可能造成的重要不良影

響。截至目前為止，有關公司提交的報告並沒有提及發現格列

酮和羅格列酮令人類患上癌症的個案。衞生署會繼續監察這兩種

藥物的安全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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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衞生署亦每天查看上載在美國、英國、歐盟、內地、澳洲、

加拿大等藥物管理機構官方網站的有關刊物及公告，以定期監察

這些機構發出的產品安全資料。截至目前為止，衞生署知悉海外

市場繼續售賣這兩種藥物，而海外的管理機構並沒有表示質疑這

些藥物的安全性。  

 

 

香港交易所的電腦故障事件  

Computer Failure Incidents of Hong Kong Exchanges and Clearing Limited 
 

14. 單仲偕議員：主席，據報，香港交易所（“港交所”）電腦系統內的價

格發布系統中央處理器，於 2004 年 12 月 24 日出現 28 分鐘的短暫延緩，未

能發布股份的最新股價，因而須啟動後備系統，在此期間，第三代自動對盤

及成交系統和聯合交易所資訊發布系統發布最新股價服務被迫短暫延緩。就

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是否知悉港交所：  

 

(一 ) 成立至今所發生的電腦故障事件總數，以及各事件的成因和受影

響服務的類型；   

 

(二 ) 有何措施減少電腦故障的次數，以避免影響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

心的地位；及  

 

(三 ) 有何措施確保不會因電腦故障影響其提供的各項服務？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就單仲偕議員提出的質詢，現隨附港交所的

回覆。  

 

港交所的回覆  

 

港交所多謝單仲偕議員就有關 2004 年 12 月 24 日中央處理器失效事件

（“中央處理器失效”）提出查詢。現闡述如下：  

 

中央處理器失效事件  

 

2004 年 12 月 24 日之事件陳述  

 

─  港交所現時所使用的股票交易系統為第三代自動對盤及成交系統  ─  

AMS／ 3。AMS／ 3 的操作設計是以多部中央處理器操作的，這樣的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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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除可提供有效的負載分擔外，亦兼備容錯支援的特性；當其中一個中

央處理器出現故障時，有關的軟件將自動切換至其他中央處理器上，使

交易運作盡快恢復正常；同時，有關的復原機制亦會即時啟動，以盡量

減輕對用戶的影響。此機制在香港市場沿用超過 10 年，一直行之有效。 

 

 2004 年 12 月 24 日所發生的中央處理器主機板故障事件，對正常的交易

盤配對和服務投資市場的資訊供應商在發放股價方面均沒有造成影

響。系統在自動切換期間，對買賣盤配對的準確性和整體操作並無造成

任何影響。其間，只有 25%的股份在港交所提供的終端機和開放式網間

連接器（OGs）出現短暫性的股價更新遲緩。隨着新的買賣盤指示及成

交出現，估計 90%以上的活躍股份均能於故障後 1 分鐘內更新有關股價；

當中絕大部分源自新的買賣盤輸入等交易活動；至於其餘的 10%，由於

都是交投不多的股份，故只按系統的設計更新速度逐步更新股價。除經

由系統不斷更新股價外，交易員亦可隨時在其 AMS／ 3 交易終端機上，

按“確認”鍵以即時取得最新的股價。關於單仲偕議員在信中提及的 28

分鐘，實屬後台作業更新有關沒有成交或沒有參與者查詢的股份的時

間。買賣盤輸入及配對的處理能力在過程中並沒有因此而減慢或中斷。 

 

中期跟進工作  

 

─  港交所已要求中央處理器供應商惠普公司（下稱“HP”）就所有向港交

所提供的交易及結算系統設備進行全面技術性稽查及檢討，並提交有預

警性和預防性的維修保養方案，務求進一步增強硬件的可用性及可靠

性；HP 將於 2005 年 3 月總結及提交有關建議。  

 

─  HP 的其中一個預防性建議是將現用的中央處理器主機板更換至證實為

極穩定可靠之最新型號主機板。我們已於 2005 年 2 月開始，分階段落

實所有在 AMS／ 3 生產系統中的 32 個中央處理器，預計在 2005 年 4 月

初落實完成。分階段落實是最審慎的方案，可確保風險減至最低。  

 

─  經分析後，港交所亦意識到中央處理器一旦出現故障時，最好盡量再縮

短系統進行資料更新所需的時間，因此將盡快落實有關的軟件提升方案

（在通過所須測試後），以加快有關後台作業在故障復原過程中更新股

價的速度。  

 

現就閣下所提出的其他事宜作出陳述以供參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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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市場交易系統（AMS／ 3）  

 

─  自 AMS／ 3 在 2000 年 10 月推出以來，系統均保持着 100%正常運行的紀

錄。在過去 24 個月內，系統只發生過 4 次小型事故，影響只涉及局部

服務之部分範圍。現將有關事件陳述如下：  

 

(a) 2004 年 12 月 24 日中央處理器出現故障（如上文所述） ; 

 

(b) 2004 年 10 月 12 日在網絡路由器中兩張網絡卡同時出現雙項故障，

事件陳述如下：  

 

  事件陳述  

 

─  路由器是由 PCCW 負責提供和操作的交易網絡核心設備之

一，它具備雙項硬件裝置。是次事件是因網絡路由器中的兩張

網絡卡同時出現極罕有的雙項故障所引致的。與上文 12 月

24 日的事故一樣，故障並沒有對 AMS／ 3 的中央對盤操作構

成任何影響；事件只影響了約四分之一連接至有問題路由器的

交易設備（約 250 台），而有關的交易設備在即時轉接至另一

台備用路由器之後，於 8 分鐘內回復正常。  

 

  中期跟進工作  

 

─  雖然此故障只屬個別及罕有事件，問題發生在路由器中兩張網

絡卡同時出現雙故障，但港交所仍然採取了有關措施以防將來

發生同類事故。通過一些預警性的措施，我們加強對網絡系統

的檢查的和採取了預防性的維修保養如下：  

 

─  PCCW 於每天早上 8 時開市前，加強網絡檢查，以確保各

網絡部件全部正常。  

 

─  PCCW 加強操作 AMS／ 3 網路定期預防性檢修的次數，由

以往 3 個月 1 次增至每月 1 次，並擴大檢修範圍，務求更

早找出和解決可能潛藏的問題。  

 

─  港交所亦與 Wharf T&T 公司達成協議，於它們所提供的

港交所結算系統的網路中實行相似的措施以加強網絡的

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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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2005 年 2 月 21 日中央處理器出現故障事件，陳述如下：  
 

  事件陳述  

 

─  由 16 個中央處理器組成、負責連繫交易裝置的 AMS／ 3 前端

系統中，有一個中央處理器發生故障，而引致大約 1  450 個交
易設施中的 140 個（即由港交所提供的終端機和開放式網間連

器）受到影響，受影響的交易裝置跟主系統出現短暫性中斷連

接，為時約 10 至 15 秒，在自動轉駁至其他中央處理器後，絕

大部分受影響的交易設施，其用戶在系統提示下迅速完成登入

程序後，均在 1 分鐘內恢復正常交易。  

  

 其間，AMS／ 3 主機系統在買賣盤成交及股價發布方面均運作

正常；其他不接駁到出現問題的中央處理器的交易設施則完全

沒有受到影響。  

 

  中期跟進工作  

 

─  上文所述更換中央處理器主機板項目中，已包括 AMS／ 3 前端

系統在內。HP 認為此舉將有助提高硬件的穩定性，正在進行
的提升工作將在 05 年 4 月初完成。  

 

(d) 2005 年 2 月 22 日，市場數據傳送專線中斷：  

 

  事故陳述  

 

─  在當天的早上交易時段，由於發布系統的軟件發生輕微局部故

障，導致 58 隻交投不活躍股票的市場數據發布中斷，為時約

47 分鐘。其間 AMS／ 3 系統繼續正常運作，對盤系統的整體運

作亦完全沒有受到影響。當查明問題根源後，該系統隨即重新

啟動，並在該天餘下交易時段正常運作。  

 

  中期跟進工作  

 

─  有關軟件程式是最近進行改良並於 2005 年 2 月 19 日周末期間

實施採用的。由於軟件的前一個版本十分穩定（在事故發生前

曾運作一段頗長的時間，一直操作正常），故此我們決定停用

新軟件版本而回復使用前一個版本，直至引致 2 月 22 日事故

的問題得以解決為止。這次回復使用舊版本的操作十分成功，

其後的發布設施一直正常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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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產品市場交易系統（HKATS）  

 

─  HKATS 交易系統是由瑞典系統供應商 OMX 所提供及保養的。自 2000 年

6 月，恒生指數期貨合約交易由公開式喊價轉移至電子交易操作以來，

HKATS 曾經出現過 4 次嚴重事故。事故陳述如下：  

 

(a) 2001 年 5 月 18 日：HKATS 網絡出現故障，交易中斷 63 分鐘 ; 

 

(b) 2001 年 12 月 28 日：OMX 軟件出現故障，交易中斷 60 分鐘 ; 

 

(c) 2002 年 5 月 28 日：不間斷電源系統出現故障，交易中斷 39 分鐘 ; 

 

(d) 2003 年 1 月 29 日：OMX 軟件出現故障，交易中斷 9 分鐘。  

 

─  為回應以上的事故，在過去數年間，港交所對 HKATS 網路和電腦操作

實行了多項大型改善措施，再加上更換衍生產品市場電腦中心的不間斷

電源系統，提升 HKATS 交易系統軟件，改良軟件質量管理程序等安排。

因此，自 2003 年 2 月以來，HKATS 已保持到連續 24 個月 100%正常運

行的紀錄。  

 

─  要注意的是，2004 年 10 月 26 日收市後，我們察覺到 OMX 軟件在處理

跨期組合盤的過程中出現了一個小問題；為謹慎起見，我們將該功能暫

停，直到 OMX 能夠把問題解決為止，該功能已在 2004 年 12 月 5 日重

新恢復操作。在上述期間，其他有相同功能的操作如交易議價板和非標

準跨期組合盤均可供使用，並且廣泛知會市場人士。結果，該事件對市

場參加者並沒有構成實質的負面影響。  

 

港交所一向致力為其重要的交易系統及交易操作提供有效及可靠的市場基

建，以下是其中一些例證：  

 

─  系統可靠性及可用性之實例  

 

 根據 2003 年國際證券交易所聯會調查報告，在受訪的 42 間交易所中，

約有 45%的股票市場和 43%的衍生產品市場曾出現嚴重事故，而分別導

致其證券和衍生產品市場出現不能運作的情況；而港交所在過去 24 個

月以來，無論在股票市場及衍生產品市場均能維持 100%正常運作比率，

與其他交易所比較，實在是一個良好的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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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場調查之正面反應  

 

 根據港交所進行的 2004 第二市場調查結果顯示，交易所的交易及結算

市場參與者對港交所的市場系統的效率及可靠性有高度的評價；以 7 分

滿分計，所有項目均平均得分為 5.5 分。  

 

港交所將竭盡所能，以堅定及負責任的態度維持系統的高度可用性及穩定

性，為達到目標，我們將落實了以下各項措施：  

 

─  港交所所有關鍵的市場系統，均設置有後備容錯部件，以應付單一部件

出現故障。此外，我們並設有完善及安全的後備電腦中心，足可應付電

腦中心可能發生的任何災難性事故，我們亦會按照清晰界定的緊急應變

計劃及市場通訊程序，定期進行災難復原演習。  

 

─  港交所設有嚴格遵守規定的制度，內容廣及規範運作、具預防及合作性

的供應商管理、審慎的變更控制及管理，以至在提供可靠系統運作方面

均具高度保安認知和團隊合作精神等，凡此種種均予以嚴格執行。  

 

─  港交所承諾提供足夠資源以維持高質素的資訊科技服務。以 2004 年計

算，港交所資訊科技的經常性開支約達 5.59 億港元，佔港交所整體開

支 49%；以職員人數計，資訊科技科共聘請 217 名職員，其中 94 人負責

電腦操作， 123 人負責系統發展及支援，佔整體港交所員工的 29%。港

交所亦會在 2005 年投放相若的資源。  

 

─  港交所董事會亦已批核了 2005 年度有關資訊科技的資本性開支預算，

費用為 1.26 億港元；當中， 4,630 萬港元將用作提升系統容量；另有

2,620 萬港元用作更新現有的軟件和硬件。此等項目是為了落實港交所

的機構策略，持續性地提供可靠及穩健的市場基建以配合香港金融市場

的增長和發展需要。  

 

 

飛機噪音  

Aircraft Noise 
 

15. 陳偉業議員：主席，政府可否告知本會，自赤鱲角機場啟用以來：  

 

(一 ) 各飛機噪音監察站每年於下午 11 時至翌日早上 7 時錄得的飛行

噪音水平達 70 至 74 分貝、75 至 79 分貝，以及 80 分貝或以上的

數字；及  

 

(二 ) 飛行噪音水平達 80 分貝或以上的航班機種及所屬航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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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主席，  

 

(一 ) 目前，本港共設有 16 個飛機噪音監察站。各監察站自香港國際

機場啟用以來所錄得的飛機噪音數據列於附件一。  

 

(二 ) 錄得 80 分貝以上的機種和所屬航空公司資料詳列於附件二。  

 

附件一  

 

各飛機噪音監察站自 1998 年香港國際機場啟用以來錄得的飛機噪音數據  

（於 2300 至翌日 0700 時段錄得飛機噪音水平達 70 分貝以上）  

 

1 汀九海事處馬灣控制中心飛機噪音監察站  

（於 1998 年 5 月 12 日開始運作）  
 

 噪音紀錄數目  

 1998 年  1999 年  2000 年  2001 年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

噪音水平（分貝）        

70 至<75 10 46 112 133 168 66 255 

75 至<80 - 8 5 14 27 24 35 

≥80 - - - 5 6 37 3 

 

2 東涌富東邨飛機噪音監察站  

（於 1998 年 6 月 23 日開始運作）  

 
 噪音紀錄數目  

 1998 年  1999 年  2000 年  2001 年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

噪音水平（分貝）        

70 至<75 258 796 1 256 897 2 968 1 958 1 203 

75 至<80 27 44 120 75 118 127 34 

≥80 6 26 30 22 14 69 6 

 

3 大嶼山沙螺灣飛機噪音監察站  

（於 1998 年 5 月 28 日開始運作）  

 
 噪音紀錄數目  

 1998 年  1999 年  2000 年  2001 年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

噪音水平（分貝）        

70 至<75 883 1 215 1 231 1 523 2 166 2 039 2 135 

75 至<80 337 541 580 599 1 061 1 311 1 230 

≥80 36 44 49 43 310 455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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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青龍頭豪景花園飛機噪音監察站  

（於 1999 年 5 月 10 日開始運作）  

 
 噪音紀錄數目  

 1998 年  1999 年  2000 年  2001 年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

噪音水平（分貝）        

70 至<75 - 363 689 1 352 2 092 2 537 2 043 

75 至<80 - 32 42 68 214 319 176 

≥80 - 2 4 11 11 33 14 

 

5 馬灣珀麗灣飛機噪音監察站  

（自 2004 年 1 月 16 日開始運作，之前噪音站設於馬灣配水庫）  

 
 噪音紀錄數目  

 1998 年  1999 年  2000 年  2001 年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

噪音水平（分貝）        

70 至<75 7 109 3 416 3 863 3 021 3 857 5 473 

75 至<80 - 15 815 754 707 1 805 1 918 

≥80 - 1 29 20 41 139 217 

 

6 港島半山翠錦園飛機噪音監察站  

（於 1999 年 4 月 22 日開始運作）  

 
 噪音紀錄數目  

 1998 年  1999 年  2000 年  2001 年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

噪音水平（分貝）        

70 至<75 - - 1 1 4 5 7 

75 至<80 - - - - 3 1 4 

≥80 - - - - - - - 

 

7 北角富豪閣飛機噪音監察站  

（於 1999 年 5 月 10 日開始運作）  

 
 噪音紀錄數目  

 1998 年  1999 年  2000 年  2001 年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

噪音水平（分貝）        

70 至<75 - 1 5 2 2 - 2 

75 至<80 - - 1 - - - 2 

≥80 - - - -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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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筲箕灣耀東邨飛機噪音監察站  

（於 1999 年 4 月 23 日開始運作）  

 
 噪音紀錄數目  

 1998 年  1999 年  2000 年  2001 年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

噪音水平（分貝）        

70 至<75 - 2 3 2 1 4 4 

75 至<80 - 1 - - - - 1 

≥80 - - 1 - - - - 

 

9 大圍美林邨飛機噪音監察站  

（於 1998 年 5 月 8 日開始運作）  

 
 噪音紀錄數目  

 1998 年  1999 年  2000 年  2001 年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

噪音水平（分貝）        

70 至<75 5 6 14 4 10 13 19 

75 至<80 - - - 1 1 - 2 

≥80 - 1 - - - - - 

 

10 葵涌安蔭邨飛機噪音監察站  

（自 2000 年 6 月 25 日開始運作，之前噪音站設於青衣長發邨）  

 
 噪音紀錄數目  

 1998 年  1999 年  2000 年  2001 年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

噪音水平（分貝）        

70 至<75 156 95 55 32 67 72 96 

75 至<80 9 5 2 - 2 3 4 

≥80 - - - - - - - 

 

11 大欖涌村飛機噪音監察站  

（於 1999 年 5 月 25 日開始運作）  

 
 噪音紀錄數目  

 1998 年  1999 年  2000 年  2001 年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

噪音水平（分貝）        

70 至<75 - 22 44 87 118 144 199 

75 至<80 - 3 5 7 9 12 14 

≥80 - - 3 - 1 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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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荃灣翠濤閣飛機噪音監察站  

（於 1999 年 5 月 14 日開始運作）  

 
 噪音紀錄數目  

 1998 年  1999 年  2000 年  2001 年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

噪音水平（分貝）        

70 至<75 - 28 46 34 37 30 92 

75 至<80 - 1 8 1 3 6 2 

≥80 - 1 1 1 1 2 - 

 

13 青衣長亨邨飛機噪音監察站  

（於 2000 年 3 月 31 日開始運作）  

 
 噪音紀錄數目  

 1998 年  1999 年  2000 年  2001 年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

噪音水平（分貝）        

70 至<75 - - 121 53 133 166 243 

75 至<80 - - 8 5 11 39 22 

≥80 - - - 4 4 8 1 

 

14 欣澳小蠔灣地鐵車廠飛機噪音監察站  

（於 2000 年 2 月 22 日開始運作）  

 
 噪音紀錄數目  

 1998 年  1999 年  2000 年  2001 年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

噪音水平（分貝）        

70 至<75 - - 1 065 2 742 3 517 3 545 4 041 

75 至<80 - - 258 366 665 697 698 

≥80 - - 114 11 19 35 15 

 

15 渣甸山畢拉山道飛機噪音監察站  

（於 2000 年 4 月 6 日開始運作）  

 
 噪音紀錄數目  

 1998 年  1999 年  2000 年  2001 年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

噪音水平（分貝）        

70 至<75 - - 1 - 1 3 6 

75 至<80 - - 2 - 1 - - 

≥80 - - - 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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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青衣曉峰園飛機噪音監察站  

（於 2002 年 2 月 20 日開始運作）  

 
 噪音紀錄數目  

 1998 年  1999 年  2000 年  2001 年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

噪音水平（分貝）        

70 至<75 - - - - 22 36 52 

75 至<80 - - - - 2 1 4 

≥80 - - - - 2 3 - 

 

附件二  

 

錄得 80 分貝以上的航班班次的飛機所屬的航空公司及機種名稱  

由 1998 年 7 月 6 日至 2004 年 12 月 31 日  

 

航空公司  機種  

俄羅斯國際航空公司  B763 
IL96 

Aerospace Concepts Inc. GLF4 
香港華民航空公司  A306 

A30B 
B722 
B727 
B742 

加拿大航空公司  A343 
B744 

中國國際航空公司  B742 
B747 
B74F 

法國航空公司  B742 
B744 
B772 

印度航空公司  A310 
澳門航空  A320 

A321 
毛里裘斯航空公司  A340 
意大利航空公司  B742 

B744 
MD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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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公司  機種  

全日本航空公司  B763 

泰國安琪航空  L101 

安捷航空公司  B743 

韓亞航空公司  A320 

B744 

B763 

阿特拉斯航空公司  B742 

B744 

英國航空公司  B744 

B747 

B74B 

盧森堡國際貨運航空公司  B742 

B744 

國泰航空公司  A300 

A330 

A333 

A340 

A343 

A346 

B742 

B744 

B747 

B74A 

B74B 

B772 

B773 

中華航空公司  A306 

A343 

B738 

B742 

B744 

中國東方航空公司  A300 

A306 

MD11 

中國北方航空公司  MD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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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公司  機種  

中國南方航空公司  A320 

B733 

B735 

B752 

B757 
大陸密克羅尼西亞航空公司  B722 

B727 

B738 

B752 
克羅斯航空公司  MD11 
港龍航空公司  A30B 

A320 

A321 

A330 

A333 

B742 

B743 
以色列航空公司  B742 
阿聯酋航空公司  A332 

B742 

B744 

B773 
埃塞俄比亞航空公司  B762 

B763 
長榮航空公司  A332 

MD11 
長青航空公司  B741 

B742 
聯邦快遞  A310 

B742 

MD11 
日本航空公司  B742 

B743 

B744 

B763 

DC10 

MD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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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公司  機種  

Jet Aviation Business Jets (HK) Ltd. CL60 

Kalitta Air  B741 
B742 

Keystone Aviation, LLC DBA Million 
AI 

GLF3 

荷蘭航空公司  B744 
大韓航空公司  A306 

B738 
B744 
B773 

德國漢莎航空公司  A340 
A343 
B742 
B74A 
MD11 

馬來西亞航空公司  B742 
曼達拉航空公司  A30B 

DC86 
華信航空公司  B738 
馬田航空公司  B742 

Metro Jet H25B 

Net Jets GLF4 
日本貨物航空株式會社  B742 
西北航空公司  B742 

B744 
B74A 

泰國東方航空  B741 
B742 

東亞太平洋貨運航空公司  A300 
A30B 
B722 
B727 
BA46 

巴基斯坦航空公司  A310 
菲律賓航空公司  A320 

A333 
B733 
B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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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公司  機種  

波拉航空貨運公司  B741 

B742 

B744 
澳洲航空公司  A333 

B74A 

B763 

B767 

MD11 

Race Cargo Airlines Ltd. DC86 
皇家尼泊爾航空公司  B752 
北歐航空公司  MD11 
新加坡航空公司  B744 

B747 

B772 
新加坡航空貨運  B744 

Sky Eyes Co. Ltd.  L101 
南非航空公司  A346 

B742 

B744 
南方航空運輸公司  B742 
瑞士國際航空公司  A343 

MD11 
泰國國際航空公司  B773 

Tower Air B742 
金鵬航空公司  B722 
聯合航空公司  B744 
聯合包裹運送服務公司  B741 

B742 

B763 

MD11 
維珍航空  A340 

A343 

A346 

B744 
世界航空公司  MD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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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機種  詳細資料  機種  詳細資料  

A300 空中巴士 A300 B74B 波音 747 

A306 空中巴士 A300-600 B74F 波音 747 貨機  

A30B 空中巴士 A300B B752 波音 757-200 

A310 空中巴士 A310 B757 波音 757 

A320 空中巴士 A320 B762 波音 767-200 

A321 空中巴士 A321 B763 波音 767-300 

A330 空中巴士 A330 B767 波音 767 

A332 空中巴士 A330-200 B772 波音 777-200 

A333 空中巴士 A330-300 B773 波音 777-300 

A340 空中巴士 A340 BA46 英國航宇 BAe-146 

A343 空中巴士 A340-300 C17 波音 C17 Globemaster 3 

A346 空中巴士 A340-600 C650 賽斯納 650 

B722 波音 727-200 CL60 加空 CL-600 挑戰者  

B727 波音 727 DC10 麥道 DC-10 

B733 波音 737-300 DC86 麥道 DC-8-60 

B734 波音 737-400 GLF3 灣流 GIIB/GIII-SPEY 511-8 

B735 波音 737-500 GLF4 灣流 GIV-SP/TAY 611-8 

B738 波音 737-800 H25B 英國航宇 BAe-125 

B741 波音 747-100 IL96 伊留申 II-96 

B742 波音 747-200 JS41 英國航宇噴氣流 41 

B743 波音 747-300 L101 洛克 L-1011 三星  

B744 波音 747-400 MD11 麥道 MD-11 

B747 波音 747 MD80 麥道 MD-80 

B74A 波音 747 T154 俄羅斯圖波列夫  

   航空科學技術聯合體 Tu-154 

 

 

收回停止用作許可用途的土地  

Resumption of Land Ceased to be Used for Permitted Uses 
 

16. 劉慧卿議員：主席，若干幅土地是當局以私人協約方式批出，有關的地

契載有條款訂明土地只許作提供社區或公用設施的用途。若有關土地停止用

作該許可用途若干時間，政府便有權收回土地。就此，行政機關可否告知本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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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過去 3 年，當局引用上述地契條款收回了多少幅這類土地；  

 

(二 ) 過去 3 年，當局接獲多少宗這類土地的持有人提出修訂地契，以

容許他們將各幅有關土地作其他用途的申請，又批准了多少宗這

類申請；就每宗獲批個案所涉及的土地而言，原本許可的用途和

修訂地契後許可的用途為何，以及當局最終收取的土地補價金

額；有否評估把有關各幅土地以競投方式售賣，庫房可獲的收

入，以及這些收入與土地補價金額如何比較；及  

 

(三 ) 鑒於部分市民認為政府與有關各幅土地的持有人商討土地補

價，有私相授受和向他們輸送利益之嫌，當局有何措施釋除該項

疑慮？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就質詢的 3 個部分，我的答覆如下：  

 

(一 ) 過去 3 年，當局並無引用過土地停用條款收回任何屬於質詢所提

及的土地。  

 

(二 ) 過去 3 年，當局曾接獲 2 宗上述土地持有人提出修訂地契的申

請。兩宗申請均未獲批准。  

 

 假如改變後的用途（若獲批准的話）涉及一些與原來用途有別而

須補付地價的用途，政府要求土地持有人的補價將為該幅土地的

原來用途的價值與改變用途後的公開市值地價的差額。當局經評

估所得的市值地價就是反映該幅土地假如以公開招標或拍賣方

式出售，當時可能取得的市值價格。換言之，在兩種情況下，市

值價格的評估方法都是一致的。  

 

(三 ) 政府有嚴謹的制度及清晰的指引，規範部門如何處理土地的批

撥。處理土地補價的程序是根據明文規定的守則進行，程序並不

時檢討，並有諮詢及採納廉政公署及審計署的意見，務求做到公

正無私。  

 

 地政總署定期每月在署方網頁公布所有涉及契約修訂及換地交

易的新註冊契約，以及土地持有人須繳付的補地價金額。業界及

傳媒可作監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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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有經濟困難的病人購買抗癌藥  

Assisting Patients with Financial Difficulties to Buy Anti-cancer Drugs 
 

17. 何鍾泰議員：主席，據報，香港患有“平滑肌瘤”的病人有需要長期服

用價格昂貴的抗癌藥物，令不少病人須借貸度日。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是否知悉：  

 

(一 ) 現時全港“平滑肌瘤”病人的數目，以及有否上升趨勢；  

 

(二 ) 醫院管理局（“醫管局”）有否接獲關於上述病人不能負擔藥費

的投訴；若有，過去兩年每年的投訴宗數；及  

 

(三 ) 現時醫管局為協助有經濟困難的病人購買抗癌藥物而設立的安

全網詳情？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一般而言，公立醫院治療平滑肌瘤（包括胃

腸道基質腫瘤）的標準方法，是進行切除手術和提供支援護理。醫管局在

2005 年 1 月 18 日宣布，由 2005 年 1 月 20 日起，公立醫院會向不能接受手

術切除胃腸道基質腫瘤的病人處方 Imatinib（下稱“加以域”）。有經濟困

難而未能負擔藥費的病人，可向撒瑪利亞基金申請資助。  

 

(一 ) 現時香港的公立醫院約有 30 名胃腸道基質腫瘤病人，而這類病

人的數目有上升趨勢。  

 

(二 ) 2005 年 1 月 20 日之前，由於胃腸道基質腫瘤的標準治療方法並

不包括“加以域”，因此撒瑪利亞基金並沒有資助胃腸道基質腫

瘤病人購買這種藥物。醫管局知悉以往曾有胃腸道基質腫瘤病人

要求當局資助購買這種藥物，但沒有收過這方面的正式投訴。  

 

(三 ) “加以域”屬於小部分經證實有顯著療效，但超出醫管局一般資

助服務範圍內所能提供的極度昂貴藥物。這個組別內的藥物通常

是適用於治理後期的疾病，而又不屬目前標準治療方式的新藥

物。為確保善用有限的公共資源，並且使全體市民在醫療方面獲

得最大利益，根據目標補助的原則，需要這類昂貴藥物治療而又

有經濟能力的病人，應自行支付藥費。難以負擔藥費的病人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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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瑪利亞基金申請資助，視乎個別病人的經濟狀況，有需要的病

人可獲補助部分或全部藥費。  

 

向撒瑪利亞基金提出的資助申請由醫務社工評估，他們會全面評

估病人是否合資格獲得資助，考慮因素包括︰病人的家庭收入和

所需醫療項目的實際費用。醫務社工也會細心考慮申請個案中的

特別社會因素和病人的家庭情況，並在決定申請人是否合資格時

行使酌情權。  

 

 

中年再就業培訓計劃  

Re-employment Training Programme for the Middle-aged 
 

18. 王國興議員：主席，關於勞工處於 2003 年 5 月推出的“中年再就業培

訓計劃”，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按年齡組別、行業及職位劃分，透過上述計劃而成功就業的人數； 

 

(二 ) 完成該計劃所包括的 3 個月在職培訓的人數；當中在完成培訓和

之後的 3 和 6 個月仍然獲有關僱主或機構聘用的人數各有多少； 

 

(三 ) 按離職原因（例如遭僱主解僱或自行離職等）劃分，未能完成上

述在職培訓的人數；  

 

(四 ) 有否接獲上述計劃的參加者投訴僱主濫用有關計劃；若有，請按

投訴性質列出個案數目；  

 

(五 ) 參與有關計劃的僱主及機構的數目、僱主或機構所聘用的計劃參

加者的數目，以及由聘請多名計劃參加者的僱主或機構所提供的

聘用期是重疊、間斷還是緊接的；若聘用期是間斷或緊接的，則

該等僱主或機構有否聘用不同的計劃參加者；若有，透過該計劃

而首次獲有關僱主或機構聘用的人士能否留任；及  

 

(六 ) 會否考慮在現行計劃結束後推出新一輪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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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主席，  

 

(一 ) 截至 2005 年 1 月底，透過“中年再就業培訓計劃”獲安排就業

的求職者共有 9  255 名，其中 67%的年齡介乎 40 至 50 歲，其餘

則為 51 歲及以上。他們主要從事以下 8 種行業類別：地產業

(19%)、商用服務業 (10%)、社區及社會服務業 (9%)、進出口貿易

業 (7%)、零售或批發業 (7%)、製造業 (6%)、飲食業 (6%)和建造業

(6%)。以職位劃分，23%受聘為保安員或停車場管理員、11%為清

潔工人、9%為雜工、9%為包裝工人、理貨員、辦公室助理或送貨

工人、 7%為文員、 3%為司機、 3%為護老院服務員、 3%為店務員，

其餘則擔任其他種類的工作。  

 

(二 ) 勞工處會在計劃參加者獲聘 1 個月後與其僱主跟進。但是，有相

當數目的僱主由於並無申請該計劃下的培訓津貼，所以通常不會

通知勞工處有關計劃參加者的聘用期。因此，我們沒有質詢所要

求的全部資料。根據我們成功取得的 2  400 名計劃參加者的聘用
期資料，他們當中約 50%工作少於 3 個月、33%在 3 至 6 個月內仍

然在職、其餘的 17%則受聘多於 6 個月。   

 

(三 ) 在未能工作滿 3 個月的計劃參加者中，有 83%因各種理由自行離

職，包括已另覓其他工作、工作性質及條件不理想、健康、家庭

或個人理由等。其餘 17%則被解僱，主要因為他們的工作表現或

工作態度欠佳。  

 

(四 ) 至今，勞工處共收到兩宗由計劃參加者提出的書面投訴。其中一

宗涉及僱主未有依時支付工資，而該僱主其後已糾正有關問題。

另一宗投訴則聲稱僱主以計劃參加者取代本身僱員，但並沒有足

夠證據支持有關指控。  

 

(五 ) 截至 2005 年 1 月底，共有 4  756 個僱主／機構曾僱用計劃的參加
者，當中 96%僱用少於 5 名參加者。有關參加者的僱用期是否重

疊、間斷或緊接，我們並沒有這方面的數字。然而，勞工處已設

有防止濫用計劃的機制。  

 

(六 ) “中年再就業培訓計劃”將會繼續推行一段時間，勞工處會在適

當時候檢討計劃的未來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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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議案  

MEMBERS' MOTIONS 
 

主席：議員議案。兩項無立法效力的議案。我已接納內務委員會就每位議員

的發言時限所作的建議，我不會在此加以贅述。我只想提醒各位，任何議員

若發言超過時限，主席必須指示該議員停止發言。  

 

 第一項議案：對扶貧委員會的期望。  

 

 

對扶貧委員會的期望  

EXPECTATIONS FOR THE COMMISSION ON POVERTY 
 

馮檢基議員：主席女士，經立法會和民間組織多年爭取，行政長官董建華終

於在今年施政報告中，提出成立扶貧委員會（“委員會”）。但是，很明顯，

政府這個決定相當倉卒，由我於會期初，提出“改善貧富懸殊”議案，要求

成立委員會，到立法會成立“研究有關滅貧事宜小組委員會”，不斷以不同

的方法向政府施壓，政府依然持保留態度，其間更有行政會議成員放風表示

施政報告不會提出成立委員會，及至發表施政報告前夕，行政長官才高調向

記者表示會成立委員會，但當時連官方新聞稿也沒有這段的報道。此外，再

看看施政報告有關內容，也只有寥寥一段文字，無論委員會的工作方向、架

構、內容和目標，均未有完善和具體規劃，更缺乏可供參考的其他國家這方

面的經驗。  

 

 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亦只簡單講述委員會職責範圍，對整個委員會

的運作模式，未有清晰定案。因此，我提出今天的議案，期望委員會在扶貧

方向、組成和運作，以及推動社會參與這 3 方面，要有明確定位，令委員會

能發揮其應有的功效，解決當前社會嚴峻的貧窮及貧富懸殊問題。  

 

 要瞭解本港貧富懸殊的問題有多嚴峻，可以參考堅尼系數變化，由

1991 年的 0.476 上升至 2001 年的 0.525，反映貧富懸殊情況不斷惡化。此

外，若以全港住戶入息中位數的一半為基準，貧窮人口更超過 110 萬的水平，

有人指這只是相對數字，不能作準。不如我們又看看，截至 2004 年 9 月，

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個案增至二十九萬五千多宗，共有五十

三萬四千多名受助人，這數字還未計算無申領綜援的貧窮人士在內；而根據

同年第二季統計數字，有高達 55 萬名“打工仔女”，月入少於 5,000 元。

此外，近年亦發生不少家庭悲劇，貧窮家庭面對的壓力非常大，這一連串數

字及現象又代表着甚麼呢？那便是社會有很多人連基本生活也成問題，而且

情況還不斷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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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說只要經濟復甦，貧窮問題便能解決，其實，只要稍為留意本地及

海外經驗，便會知道經濟增長與紓緩貧窮並沒有必然關係。查考 2001 年人

口普查數據，若把全港住戶按每月家庭收入分為十等分，最低組別的每月收

入中位數由 1991 年 3,084 元，跌至 1996 年 3,042 元，以及至 2001 年 2,977

元，可見近年經濟雖有增長，但收入中位數卻正在下跌，其間香港經濟經歷

起飛及低迷，但最低組別住戶入息中位數，卻一直下滑。試問，經濟增長又

怎能等同解決貧窮問題的最有效方法呢？  

 

 對於上述統計數字所反映的貧窮現象，政府過去都一直採取所謂積極不

干預態度，表面強調依靠市場機制運作，背後只選擇性地干預市場，向商界

及財團利益靠攏，以致社會及經濟政策的制訂呈現嚴重傾斜，更因漠視自由

市場會帶來不公平現象，導致社會弱勢缺乏公平發展機會，令社會貧富懸殊

情況不斷加劇。  

 

 我強烈希望透過成立委員會，讓政府能真正顯示出它關注社會貧窮問題

的決心，並糾正過往錯誤觀念，避免使委員會工作流於空泛，被別人指其只

不過是“口水會”。正如我剛才說，我會提出三大方面的建議，包括扶貧方

向、組成及運作，以及推動社會參與，希望政府能積極採納，避免好像上次

立法會“研究有關滅貧事宜小組委員會”上，出現唐英年司長斬釘截鐵地拒

絕劉慧卿議員提出改善委員會架構這個要求的情況。  

 

 第一方面，是訂立扶貧方向：我認為這是至為重要的一項。我要求訂立

清晰和明確的扶貧方向，釐清委員會本身角色及其背後價值取向，摒棄視貧

窮為純粹經濟問題，放下商家單純功利思維模式，諸如今年施政報告中所強

調，視追求經濟增長為解決貧窮終極方法；甚麼“經濟發展是硬道理”這等

空話，不單止會造成“任何社會行為必須單為經濟而服務”的惡果，更會忽

視了非經濟政策的社會功能，以及其背後重視人的價值。  

 

 因此，委員會必須確立經濟政策與其他社會政策是一種對等和互動關

係，透過制訂及協調不同政策及具體計劃，包括經濟、就業、文化、教育及

有關民生等範疇，讓貧窮人士得到適切支援，從而達到扶助脫貧目的，建立

平等發展機會，消除制度上不公平，重建社會階層流動，推動關懷與公義，

讓社會弱勢社羣得到充分保護與尊重。  

 

 此外，要制訂量度貧窮指標，這建議可分為兩個層面。第一，可以一種

或多種客觀量度貧窮標準，作為分析及評估社會貧窮問題之用，例如其每年

變化，反映出社會發展趨勢，政策方向是否有效執行，政府可考慮利用住戶

入息中位數一半等界定貧窮線，或以量化基本生活需要為基礎的標準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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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例如以不同成員人數住戶所領取綜援金額，作貧窮臨界點，這兩種都是

有效分析和評估社會貧窮的方法。  

 

 第二，制訂貧窮指標，使不同貧窮問題及對象能被清晰界定，對分析他

們貧窮狀況，以及制訂相應扶貧政策，有很大幫助，而且社會資源更能集中，

以協助有需要的對象。此外，在這些指標基礎上，政策制訂者得以建立各種

相應目標，透過觀察其變化，而得知計劃能否有效逹到預期成效。政府可考

慮以在職貧窮人口、失業率、高低技術勞工人口及比率、低收入組別的住戶

入息中位數、貧窮兒童及長者數目等，作為有效參考指標。  

 

 有人可能會有所誤解，並擔心制訂貧窮線或貧窮指標會挑起貧窮定義爭

拗、製造社會分化及標籤效應。我們要知道，無論貧窮線定立與否，貧窮問

題實在已經存在，避而不談、視而不見，絕不是有效解決辦法，反而正面看

待它、界定它，我們才能找出有需要幫助的對象，好像現行綜援制度，本身

已界定何謂有需要幫助人士，社會是否應反對這種審核基準？批評它製造社

會分化及標籤效應呢？我認為是不會的。我想指出，分化、標籤與否，是社

會及政府對待貧窮人士的態度問題，我們絕不能本末倒置。大家應該記得

1999 年政府“一刀切”削減綜援時候，高調揭發濫用綜援的個別案例，塑造

“綜援養懶人”的印象，企圖利用社會大眾輿論壓力，達致削減綜援目的，

其實這些才是真正製造社會分化及標籤效應的行動。  

 

 除了訂立指標外，委員會亦應循社會整體結構及現行制度，研究本港貧

窮成因，擬定須探討的貧窮範疇及對象，如兒童及長者貧窮、在職貧窮、第

二安全網及綜援制度檢討等。  

 

 第二方面，是關於其組成及運作：委員會在組成上，要有不同政策範疇

官員及法定機構的代表加入，我認為只有現時財政、福利、教育、民政及勞

工等司局級官員，並不足夠，明顯地，房屋、交通、公營交通機構，以及有

關執行部門都必須有代表加入，以涵蓋與貧窮人士生活有關的層面，讓所制

訂政策更協調，更貼緊他們的需要。  

 

 此外，委員會要協調各政策局及其轄下部門，制訂具體扶貧計劃，訂立

可行及明確扶貧目標，並具體有它的執行時間表。各部門須作出檢討，並定

期向委員會提交報告，讓委員會對各項計劃進行評估，究竟這些計劃是否能

達致預期目標，並作出適當調節。這種運作方式才能讓委員會工作來得更具

體和實在，這是機構普遍採用的管理方法，以目標為本，確保項目按計劃進

行、監察進度，以及有效評估及自我完善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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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委員會工作亦必須具透明度，定期向公眾匯報工作進展，並在每次

會議後向公眾作會議簡報，甚至考慮開放會議，或公開每次會議討論內容。 

 

 此外，參考可持續發展評估制度，委員會應建立一套評審機制以評估政

策對社會貧富懸殊狀況的影響，各有關政策局和部門，如推出新的政策和計

劃，而該計劃有可能對本港的貧窮狀況帶來明顯或長遠的影響時，便必須進

行上述評估，如果計劃不能通過這評估，有關部門必須作出適當調整。當然，

現行有關法例及政策，亦必須有系統通過上述的評估程序，避免繼續加劇社

會貧富懸殊情況。  

 

 第三方面，是推動社會參與：扶貧工作，不能單靠政府，當然，政府是

有其主導角色。其實，社會整體參與亦非常重要，推動社會參與，建立夥伴

關係，委員會有責任推動社會各界投入扶貧工作，讓各階層參與扶貧政策及

計劃的制訂過程，建立社會共識。我們建議設立相關諮詢架構，定期舉行公

眾論壇，諮詢公眾，以避免閉門造車，此外，亦可為委員會注入不同議題，

讓委員緊貼社會大眾的關注問題。這方面亦可參考社會保障學會、關注綜援

檢討聯盟及樂施會，較早前提交政府及立法會的一份有關扶貧架構及機制的

報告，成立一個有社會經濟發展論壇，由 60 至 80 名不同界別人士組成，其

職能包括主動做政策研究及倡議，監察及評估委員會工作，定期進行深入公

眾諮詢等。  

 

 此外，委員會亦須鼓勵工商界支持及履行其企業社會責任，其實所謂企

業社會責任（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簡單來說，便是企業在營運
同時，必須顧及對社會及環境影響，不單止要關注持股人（ shareholders）的
利益，還有社會上其他持份者（ stakeholders）的利益，以合乎商業道德，尊
重人、尊重社區、尊重自然態度，達致商業上目的。我認為工商界作為社會

一分子，除了追求賺取利潤外，在享受各項社會制度所帶來良好營商環境之

餘，亦須履行其企業責任，回饋社羣。  

 
 最後，我認為推動扶貧要以社區作為本位，扶貧工作不能單靠中央架構

來制訂和推動，為避免官僚制度程序繁複，政府必須下放一些有需要的權力

及資源予地區架構和組織，如區議會、各地區民政事務處的民政事務專員及

非政府組織，讓它們有效利用其彈性及資源，因應各區不同貧窮情況，作出

適切回應。  

 
 以上就委員會所提出的意見，無論從扶貧方向、政策制訂過程，以至計

劃落實上，均希望政府能吸納社會意見，共同解決香港貧窮問題，真正建立

一個公義仁愛的社會。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提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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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檢基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鑒於行政長官於今年年初發表的施政報告中，宣布成立扶貧委員會

（“委員會”），而委員會由醞釀到現時成立初期，無論從扶貧方向，

以至運作模式等，均缺乏清晰定位及具體計劃，本會促請政府在委員

會的方向、運作及推動社會參與方面，積極採納以下建議：   

 

(一 ) 訂立清晰和明確的扶貧方向，釐清委員會的角色及其背後價值

取向；  

 

(二 ) 制訂量度貧窮指標，以便對社會上貧窮問題作準確分析和評

估，清楚界定受助對象，使更有效運用資源；  

 

(三 ) 研究本港貧窮問題的成因，檢視社會整體結構及現行制度，以

及擬定須探討的貧窮範疇，如兒童及長者貧窮、在職貧窮、第

二安全網及綜援制度檢討等；  

 

(四 ) 鑒於委員會現時的成員涵蓋面略嫌不足，須在委員會中加入如

負責房屋及交通等範疇的政策局、相關執行部門及公營交通機

構的代表，以便涵蓋貧窮人士不同的生活層面；  

 

(五 ) 協調各政策局及其轄下部門，制訂具體的扶貧計劃，訂立可行

及明確的扶貧目標，以及具體的執行時間表；各部門須定期向

委員會提交報告，而委員會須向公眾匯報工作進展，並在每次

會議後向公眾作簡報；  

 

(六 ) 建立評審機制以評估各項政策對社會上貧富懸殊情況的影

響，各政策局和部門必須就其推出的新政策和計劃進行有關評

估，並在推行前作出適當調整；此外，亦應就現行有關法例及

政策進行這項評估；及  

 

(七 ) 推動社會參與，建立伙伴關係，鼓勵工商界支持及履行其企業

社會責任，並應下放權力及資源予地區組織，有效利用它們的

彈性，因應各區不同的貧窮情況，作出適切回應；此外，應定

期舉行公眾論壇，讓公眾參與扶貧政策的制訂過程。”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馮檢基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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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周梁淑怡議員會就這項議案動議修正案，修正案內容已印載於議程

內。本會現在就議案及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  

 

 我現在請周梁淑怡議員發言及動議修正案。  

 

 

周梁淑怡議員：主席，行政長官董建華年初發表施政報告時，以相當大的篇

幅談及扶貧的問題，並且宣布成立一個由財政司司長為首的扶貧委員會

（“委員會”），而委員會亦已剛召開了首次的會議。我們明白公眾對委員

會是有一定的期望，大家也想對委員會的工作發表多些意見，今天我會代表

自由黨提出修正案，講述一下我們在這方面的看法。  

 

 首先，馮檢基議員本身亦是委員會的成員，但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還未

召開，便已經草擬好今天議案的內容，批評委員會由醞釀到現在第一次會

議，無論從扶貧方向，以至運作模式等，均欠缺清晰定位，判了委員會的罪，

比玩“殘酷一叮”更殘酷，對還未出場的已想先“叮”一下，我們認為這樣

做未免有欠公允。  

 

 因為馮檢基議員未開會便批定委員會未必會有成就，這其實不大妥當。

看看公開的資料，在今天的議案定案當天，即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仍未召開，

他已去信要求委員會主席採納他對扶貧的意見，這是無可厚非的，因為他只

是表達意見而已。結果，會後我們看到馮議員向傳媒說委員會無論在方向和

目標等，與他的有很大出入，那時只不過開過一次會議而已。反而，委員會

主席財政司司長在會後所說的兩大工作方向，即扶貧工作要以社區為本及確

定服務目標，正正是馮議員在信中所提出的要求。我想問一句，究竟馮議員

在第一次會議中有否將他的想法，即把剛才他發言時詳細說明的想法，告訴

當時的與會人士，從馮檢基議員的角度把他們納入正軌？我們不知道他是否

有這樣做，他稍後可以就這點談談。  

 

 其次，說到欠缺具體工作計劃方面，可能馮議員有雄心壯志，不過是心

急了一點，想即時有靈丹妙藥，開第一次會議便能解決所有問題，一天之間

將整個羅馬建成。但是，大家均同意扶貧是一個複雜的社會課題，正如大夫

診症一樣，必須“先斷症，後下藥”；否則，藥石亂投，恐怕只會適得其反，

令病情惡化。  

 

 何況，委員會本身是有明確的職權範圍，訂明會包括就扶貧問題展開研

究、作出建議和鼓勵社會參與，一共 3 點。所以，我認為大家應該耐心一點，

最少讓他們多開數次會議，讓委員會就本港的貧窮問題，展開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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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因應問題所在，開出一條合適的藥方。何況馮檢基議員一方面是政府此委

員會的成員和本會特設小組舉足輕重的主席，又哪怕沒有機會左右扶貧的方

向？  

 

 不過，我們亦同意要訂立清晰和明確的扶貧方向是好事，而自由黨在上

周五至本周一，剛就扶貧問題完成了一項電話調查。結果顯示，在受訪的

1  387 名市民中，只有不足 8%認為增加綜援金是最有效的扶貧方法。由此可

見，社會並不贊同“派錢”方式是最有效的扶貧方法。反而，有 53%受訪者

選擇“增加就業機會”協助貧困人士，其次是“提供更多教育機會”，以及

“提供更多培訓機會”，分別獲得 15%及 14%的支持。可見，大家都同意扶

貧是要為弱者提供一種脫貧的手段，即發揮類似跳板的作用，讓他們有機會

與其他人一起，在社會上立足。  

 

 對於制訂量度貧窮指標，自由黨認為這要十分小心，因為不少的學者都

說過單一的貧窮線，不一定是最實際可行、可以幫助到所有需要幫助的人士

的辦法。其實，委員會已同意可參考社會上不同數據和指標，以便協助釐定

究竟哪一羣人才是最有需要施予援手的。因為社會資源永遠都是有限的，只

有訂出緩急先後次序，才能找出最有需要幫助的一羣，才可更有效運用有限

的資源。  

 

 自由黨所做的扶貧調查亦發現，近半數的受訪者，即共四成六人認為貧

苦無依的長者是最有需要得到大家關注和幫忙的，其次是來自貧窮家庭的兒

童，即有差不多接近兩成的人是這樣認為，而再其次的是失業人士（ 12.3%）

和低收入人士（ 8.7%）。這項結果與自由黨一向所倡議，要集中資源援助長

者、兒童和低收入人士的說法，可謂不謀而合。  

 

 由於扶貧牽涉多個不同的政策範疇，自由黨同意要加強委員會內的官方

代表，尤其是要加入房屋、交通及工商事務方面的官員，以便在具體的政策

層面上幫助貧窮人士。  

 

 尤其是政府近年面對龐大財赤，未必有能力承擔所有的扶貧工作，所

以，我們主張加入工商事務方面的官員，以便我們能夠加強結合商界的力

量，刺激經濟，從而改善整體就業情況，鼓勵商界在現有的福利機制以外，

多些參與扶貧的工作。但是，我們認為沒有必要將委員會的成員人數擴大至

包括執行政策的官員在內，因委員會已有政策局的官員在內。  

 

 至於扶貧責任誰屬的問題？我們所做的調查結果顯示，差不多三分之一

人認為扶貧應由整體社會負上多些責任，即要全民不分你我，共同參與。其

次是近 30%的人認為是貧窮人士本身有責任，再其次是政府（ 16%）和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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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有責任。可見得大家都不想只是一味將責任全部推給政府或商界。

至於商界可以怎樣扶助，怎樣幫忙，稍後會由其他自由黨的同事作出說明。 

 

 就原議案提到“要下放權力及資源予地區組織，有效利用它們的彈

性”，自由黨並不苟同，認為這只會令地方上可能出現各自為政的情況，令

扶貧工作欠缺中央統籌，反而於事不美。  

 

 不過，我想委員會定下了以社區為本的扶貧政策，是可以兼顧到各個社

區不同的特質，使扶貧的工作能更有針對性。在我們的調查中，這個方向亦

得到達六成的受訪市民支持。  

 

 正如我所代表的新界西的天水圍，去年 4 月發生了一宗駭人的家庭慘

劇，令社會驚覺地區規劃失衡。例如，區內社區設施嚴重不足，沒有圖書館、

游泳池、足球場、專科門診等，對區內的貧困家庭欠缺適當的支援。再加上

區內缺乏就業機會，出外的交通費用昂貴，令區內的貧窮問題一直得不到妥

善的解決。這正正是要我們針對性地投放更多資源，研究如何提供更多就

業、教育和培訓機會。  

 

 主席，貧窮並非藥石無靈的病症，最重要的是得到別人幫一把，自己亦

要想辦法，大家要同心合力，而不是一味只有批評。我希望會內的同事可以

與市民大眾一起，給予委員會信心和支持，令扶貧的工作可以做得更好、更

順暢。  

 

 我謹此陳辭，提出修正案。  

 

周梁淑怡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在“（‘委員會’），”之後刪除“而委員會由醞釀到現時成立初期，

無論從扶貧方向，以至運作模式等，均缺乏清晰定位及具體計劃”，

並以“為了令委員會的工作能更切合公眾的期望”代替；在“ (二 )”

之後刪除“制訂量度貧窮指標，以便對社會上貧窮問題作準確分析和

評估，清楚”，並以“在”代替；在“界定受助對象”之後加上“時，

要設法幫助最有需要幫助的人士”；在“負責房屋”之後刪除

“及”，並以“、”代替；在“交通”之後加上“及工商”；在“等

範疇的政策局”之後刪除“、相關執行部門及公營交通機構”；在

“ (七 )推動社會”之後加上“全民”；在“建立伙伴關係，”之後刪

除“鼓勵”，並以“創造”代替；及在“工商界”之後刪除“支持及

履行其企業社會責任，並應下放權力及資源予地區組織，有效利用它

們的彈性，”，並以“積極參與扶貧的條件，並”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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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周梁淑怡議員就馮檢基議員議案動

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譚耀宗議員：主席，聯合國的亞太經濟及社會委員會在 2000 年為城市扶貧

工作制訂了數個指導方案，包括在經濟方面扶貧，普及教育及促進就業，其

次是協助城市貧窮人口獲得安居之所，以及協助城市貧窮戶增加集體議價能

力。聯合國提出的方案，現時香港的各項政策都已經有所兼顧，而且大部分

措施均得以落實。因此，就新成立的扶貧委員會（“委員會”）的工作目標

而言，民建聯認為應該以加強政府的支援服務，提倡助人自助為重點。  

 

 委員會已經召開了第一次會議，目前委員會提出的“就各個社區不同需

要，重點協助有需要人士”的這個目標仍然過於空泛。民建聯認為委員會應

該及早確定扶助對象，這才能保證扶助措施有的放矢。我們建議扶助對象主

要應限於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受助人及綜援網以外的清貧人士及

弱勢社羣。對於綜援受助人，在現金協助之外，應該着重於為他們提供更多

服務及發展機會，以協助有工作能力的人士脫離福利援助網，過更充實的生

活。至於對於其他清貧人士，則以加強援助服務為主，從而增加發展機會，

預防跨代貧窮。  

 

 在具體方案方面，民建聯建議首先要加強對貧窮的研究，包括要及時掌

握香港的貧窮趨勢及低收入人士生活情況，以及訂定貧窮線，為處於貧窮線

下的人進行全面需要的評估，並制訂相應的扶貧政策。其次，除了現時正進

行的綜援檢討外，必須增加對兩類人士進行服務需要的評估，包括與家人同

住卻無法獲家人照顧的清貧長者，以及綜援受助家庭或清貧家庭的子女。  

 

 對於貧窮家庭來說，影響他們最大的仍是就業問題，因此有效的扶貧措

施應該從扶助就業、鼓勵就業入手，從而使每一個人都可以自力更生脫貧，

使他們的下一代也有更好的條件進修學習，不斷改善生活。因此，民建聯建

議在以下 5 個方面採取積極措施：  

 

 第一是要改革現行失業綜援制度，協助領取失業綜援人士重投勞動市

場，達致“以工代賑”的目標。這包括要將失業綜援的薪金最高豁免額，由

現時 2,500 元提高至 3,500 元；以及推行“再就業支援計劃”，設立失業援

助金，合資格申請人可連續領取工資中位數的一半的援助金 6 個月，其間必

須參加轉業技能培訓等，政府從而分途處理失業援助及福利保障，協助失業

人士避免因為長期跌入綜援網內而失去工作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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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要鼓勵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政府應該訂立“再就業配額制度”及

“殘障人士就業配額制度”，以及設立相應的利得稅免稅優惠，從而鼓勵工

商企業增聘領取失業綜援的人士及傷殘人士，使他們能夠融入社會，發揮其

工作能力。  

 

 第三則要推行跨區工作交通津貼計劃，例如以現時僱員再培訓局向學員

提供交通津貼計劃為藍本，推行“定區定線定時的交通津貼”，減輕低收入

人士前往市區工作的交通費負擔，協助他們跨區工作。  

 

 第四，政府應該盡快實施最低工資制度，針對勞動市場存在的不合理的

低薪工作問題，為個別行業制訂最低工資制度，從而為基層勞工提供合理的

工資保障，進而保障基層勞工的生活水平。  

 

 扶貧工作，是一項長期性的社會工程，須解決的問題是複雜及多樣化

的，所以政府必須有目標、有方向、有重點，才能收到政策實效，才能使每

一個市民都能分享到經濟發展的美好成果，從而促進社會的和諧穩定。  

 

 我謹此陳辭。  

 

 

湯家驊議員：主席，司長，各位同事，今天的議題是對扶貧委員會（“委員

會”）的期望。毫無疑問，香港人對此問題有頗大期望是對的，因為貧窮問

題日益嚴重，貧富差距日益加劇， ...... 

 
 

主席：湯議員，請你戴回擴音器。  

 

 

湯家驊議員：對不起，我的擴音器掉了下來。我剛才說到，貧富差距日益加

劇，引起社會的分化和矛盾，司長曾經在這個議事廳中說過，他覺得議員在

這方面似乎過於心急。但是，當有市民生活在水深火熱的環境裏，他們感到

心急，是值得理解的。由於今天時間有限，我只希望簡單說說 6 點讓大家考

慮，前 3 點是有關架構的問題，後 3 點是有關政策的問題。  

 

 第一，在架構方面，現時委員會的會議是在閉門的情況下進行，這樣安

排缺乏足夠的透明度。扶貧議題是廣泛地獲得社會的回應和密切關注，這是

值得理解的。如果會議公開進行，讓公眾能夠看到委員會的討論過程、工作

進展，而更重要的是，可令公眾看到各委員的立場和看法，讓公眾對委員會

的工作有更清晰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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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委員會應當是一個具有實權的組織，應擁有明確的實際權力，以

檢視現行政策和調配資源，制訂整體的扶貧策略，統籌和監察各個政策局及

執行部門在扶貧方面的工作。這既可更有效推行扶貧工作和監察進度，亦可

減少部門間各自運作所造成的資源重疊和浪費，更可令人明白到，委員會不

是一個所謂“口水會”，只有空談，而到執行政策時卻遇到種種困難。  

 

 第三，我們當然明白到現時在立法會內有同事身兼委員會成員的職務，

但我仍然覺得，如要立法會及政府就委員會的工作互相配合，我們應定期進

行聯席會議，就扶貧方針進行交流和討論，這才可確保日後如有涉及撥款或

修訂現行政策等事宜時，得到彼此的合作及令工作暢順。  

 

 在扶貧政策方面，第一，我認為無論進行任何的工作計劃，事先都必須

對所須處理的問題有充分的掌握，才能夠訂立明確的目標和方針策略。因

此，委員會必須界定貧窮的定義並釐清概念，訂立貧窮線和制訂具體的量度

指標，這是十分重要的。此外，必須透過研究以瞭解現時不同社羣的貧窮成

因和生活狀況，並進行“基本生活需要調查”，才可使扶貧工作有具體而清

晰的目標，才能更進一步，建立有成效的評估機制，對有關工作作出改善。 

 

 第二，我關注到有言論認為無須設立貧窮線，因為各個社區有不同的情

況，不能以單一的指標來界定、量度貧窮的情況，故此，傾向策略上分區扶

貧，並反對設立貧窮線及相關指標。我認同委員會須訂出優先次序，為有最

急切需要的社區提供適切的支援服務，因為各個社區的需求會略有不同。但

是，這不足以構成不設立貧窮線的理由。每個社區的人口結構雖然有差異，

但以香港彈丸之地，居於不同社區的人士在基本生活上的需要卻不會有重大

的分別，分別只在於哪個社區有更多貧窮人口，或支援設施是否更有不足的

情況而已。否則，現時的多項經濟數據便須分區重新訂定。這是不切實際的。

不少幅員廣闊的國家，包括內地，亦有具實權、跨部門的“國務扶貧辦”，

根據量度貧窮的指標來制訂全面的扶貧政策。中國幅員廣闊，亦沒有需要就

不同地區設立不同的指標。  

 

 第三，委員會亦有需要為扶貧的行動策略定出優先次序，因為扶貧工作

對於某些人來說是有先後次序的問題，例如教育改善是比較長遠的扶貧政

策。現時急須處理的是，照顧新移民、貧困兒童的教育及低收入人士的需要，

尤其是後者。最近，政府雖錄得二百多億元盈餘，但根據政府的數字，本港

有 275  000 名僱員每月收入低於 5,000 元，當中 142  600 名僱員每周工作時
數超過 35 小時，月入卻仍少於 5,000 元。  

 

 因此，我非常同意民建聯的朋友所說，我們首要的任務是要面對最低工

資的問題，我希望司長在這方面加以關注。多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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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興議員：主席女士，貧富差距擴大是香港現存的一大社會問題。上月中

旬，財政司司長領導的扶貧委員會（“委員會”）終於舉行了第一次會議，

踏出了消弭貧困的第一步。委員會的成效如何，現在仍是言之尚早，但本人

卻不希望、亦不願意看到委員會只是流於一片冠冕堂皇的空言之中，最終慘

淡收場。這不但糟蹋了行政長官扶助弱勢社羣的一番心意，同時也使特區施

政徒添一筆笑話，招人詬病。  

 

 香港現時出現的貧窮問題，有別於過往的年代。數十年前，香港雖然窮

人多，生活艱苦，但社會上卻有很多脫貧上進的機會。只要窮人肯自食其力，

那怕是做苦力還是穿膠花、甚至做小販、拾破爛去賣，他們最終也可以擺脫

窮困。可惜，時至今天，香港的社會環境比起以前更惡劣；經濟轉趨知識型，

製造業式微，失業人數二十多萬，試問這些貧困階層又如何能找到合適的工

作呢？他們又如何能找到翻身的機會呢？因此，我們期望委員會解決貧窮的

措施，既不是“派錢”，亦無須“派米”，而是“派工”！因為只有以工代

賑，貧困階層才可以自力更生，真真正正擺脫貧窮的陰影。換句話說，政府

應該為有需要的人提供一套完善的再就業支援計劃，透過增進學識或再培

訓，恢復貧困者的自信心，並為他們提供就業的機會。香港人一向出名工作

拼搏，勤奮上進，只要政府和社會各界能給予支持，貧困者一定願意繼續工

作，服務社會。  

 

 因此，特區政府作為香港最大的僱主，理應率先以身作則，提供更多的

就業機會予有需要的人，以助他們脫貧。但是，令人憤慨的是，近日某些政

府部門不但沒有這樣做，甚至更反其道而行，將一千九百多個臨時職位取

消，直接製造失業貧窮，試問這又是一種怎麼樣的扶貧政策？請司長注意這

點。這事件雖然被我揭露出來及率先提出強烈反對，並進行請願和游說後，

終於保存了 1  900 個臨時工人的“飯碗”。但是，這事件令我不得不問，為
何董先生在施政報告中表示要增加就業，而其轄下的部門卻反其道而行，帶

頭製造失業？試問連政府自己也不帶頭增加就業職位，又如何鼓勵香港僱主

多聘請工人呢？主席女士，前車可鑒，我希望委員會不會成為空談委員會，

而能實實際際地解決香港當前 4 個在職貧窮問題，這樣我便覺得委員會是真

正經得起考驗。  

 

 第一個問題是，政府每年花在興建基建的費用約 290 億元，政府應否考

慮把混凝土預製件、金屬預製件留在本地生產，以紓緩在失業重災區中建造

業工人的失業問題呢？這是第一個課題。  

 

 第二，政府每年有許多採購定單，例如印刷、文具等，政府有否考慮把

這些工序和產品留在本港，在香港訂貨，以紓緩本地製造業及印刷業的結構

性失業問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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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政府有沒有考慮重新制訂一個完整的小販政策，幫助那些四五十

歲、低學歷、沒有專業或技術的人，創業謀出路呢？這是政府絕對不應迴避

的問題。  

 

 第四個是最現實的問題  ─  我不說是課題  ─  是上屆立法會通過

撥出 8,000 萬元幫助失業或半失業的雞鴨業工人進行再培訓，但由於條例中

列明要牌主交出牌照，因而令措施受到阻礙  ―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現

時也在席  ―  可是，政府不修改此條例，致令失業和半失業的二千多名工

人像“蜑家雞”般見水喝不得，而另一方面，那 8,000 萬元也沒有使用過。

這又是甚麼扶貧政策呢？  

 

 所以，我希望政府的扶貧政策不要再是說一套，做一套；一方面宣布冠

冕堂皇的政策，轉眼間又自打嘴巴，製造貧窮。我希望政府此委員會不要說

假話和空話。我希望此個由立法會議員有分參與的委員會能認真監督政府，

馮檢基議員要落實這方面的工作。如果我剛才所提出的四大問題認真得到解

決，我便可證明政府確有扶貧的誠意，立法會此委員會便能真正監察政府，

幫助政府施政，使在職貧窮及失業貧窮問題獲得真正解決。  

 

 謝謝主席女士。  

 

 

李鳳英議員：主席女士，在討論今天的議案前，我首先要申報，我是扶貧委

員會（“委員會”）的成員，儘管我今天的發言，與我是委員會成員的身份

沒有任何利益衝突。委員會討論有關職責範圍的文件內容是這樣寫的：“研

究和瞭解貧困人士的需要；就紓緩貧困和推動自力更生提出政策建議；鼓勵

社會參與，界定政府、社會福利及民間團體的角色，推動公私營機構合作和

運用社會資本，以改善貧窮問題。”這是一個很大的框架，讓委員會討論香

港的貧窮問題，但職責範圍並沒有釐清委員會與政府的關係，政府今後應如

何處理委員會的建議和不同意見，亦沒有清楚的結論，因此，在今天的辯論

中提出釐清委員會的角色，我認為十分有必要。  

 

 在施政報告公布成立委員會以來，不少評論均擔心委員會只是政府另一

個花瓶，是不同階層各自表述立場的場地，我不希望委員會只是俗語所說的

“吹水”場所，但在現階段便對委員會下此結論亦有欠公允。我認為，在委

員會的職責範圍內，應該列明委員會與政府部門之間某程度上的問責關係，

這將有助正面確立委員會的實際作用，當中包括政府各部門將負上落實委員

會建議和作出匯報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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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同樣重要的是量度委員會的工作成效，我們是否應該設立一些指

標及參數，如堅尼系數的變化、香港十等分組別住戶最低組別住戶的數目、

收入中位數的變化等，作為改善香港貧窮情況的客觀標準？我很希望這些數

據未來均能夠有顯著的改善，而只有這樣，才能有力說明委員會的工作是取

得成效。我認為這些都是一個具有實質作用的委員會所不可少的工作程序。 

 

 要展開扶貧工作，便要界定受助對象，我認為設立貧窮線是能夠界定受

助對象的有效途徑。但是，在設立貧窮線這個問題上，社會上有不同的意見。

我不介意是否用貧窮線這個名稱，但我關注的是如何能清楚界定我們的受助

對象。施政報告表示會探討具體的措施，以扶助年老、單親、殘疾的貧困者，

尤其是幫助在職的低收入人士。在政府統計處十等分組別住戶收入中位數的

資料，第一組別的住戶，即是最低組別的住戶，明顯是低收入的人士組別，

儘管這不是貧窮線，但亦是一個清晰的扶貧參考數字，可以成為委員會清晰

的工作目標。但是，對於其他如年老、單親及殘疾的貧困者，如不設立貧窮

線，又怎樣清楚界定呢？特別是扶貧的對象及綜援的對象是否應該有分別

呢？怎樣分別呢？這些問題都必須解決。  

 

 對於怎樣扶貧，我認為要從兩方面同時進行，第一是援助貧困人士當下

的需要，這些需要在時間上是非常迫切，即這些需要如未能解決，便會嚴重

影響貧窮家庭的生活和兒童的成長。我希望委員會無須太久便能在這方面提

出建議，對受助人提供實質的幫助，這些幫助可包括紓緩貧困的措施和助人

自助的計劃。第二是瞭解貧窮的成因，特別是外在因素如何令家庭和個人陷

於貧窮，以至出現跨代貧窮的現象，從而在社會政策上作出改善，例如，決

定是否須設立失業保障和第二安全網。  

 

 主席女士，在扶貧問題上，社會的意見是多元及有不同的側重點，有強

調工商界的參與，有建議社區的支援，亦有提倡綜援制度的改善，這些都顯

示了社會對貧窮問題的重視，我希望這些意見最後均能化為行動，從而真正

改善香港貧窮者的狀況。  

 

 

陳婉嫻議員：主席女士，自從施政報告提出後，政府回應了民意的訴求，成

立了扶貧委員會（“委員會”），這原本正好表現出良好的動機和決定。但

是，我們如果細心研究委員會的職責，便會發現委員會只是研究貧窮者的需

要、鼓勵商界參與扶貧，以及就扶貧的工作提出建議。明顯地，這只是一個

諮詢架構，完全沒有任何決定性的權力。我想問政府，只是成立一個如此的

“口水機構”，便可處理今天香港的貧窮問題嗎？如果是真心解決貧窮問題

的，則政府這些似是而非的動作，只令我覺得可能再次會使以為可幫助解決

貧窮的市民失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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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女士，我想說一些歷史，在六七十年代，香港社會有很多窮人，在

社會發展的過程中，我們看到香港當時經濟的低迷和貧窮的人湧現，不過，

整個政府面對着社會當時這樣的情況，便利用此機會訂定一些政策鼓勵工商

業的發展。令我印象最深的是那年代所興建的七層工廠大廈，這些大廈促進

了工業和製造業的發展，吸引了不少人湧入這些行業，結果替當時貧窮、無

資金、彷徨不可終日的人解決了生活和就業問題。  

 

 當年的港英政府面對社會發展中出現失業貧窮的現象，尚且訂出一些政

策扶助中小企業，令本港“打工仔”增加就業機會。我們現時仍可看見的七

層大廈，便是那時候的產物。我們且看回現時的政府，我剛才已說過，現今

政府只會說一套、做一套，為何我這樣說呢？我的意思是，如果現時面對低

收入的人有五十多萬，我們便應該較當年港英政府做得更好。不過，我們的

政府總是高舉高度不干預、自由市場的政策，並且還不斷標榜政府的不干

預。很多時候，在一些問題上，政府到達某一地步便停滯不前，這是我現時

看到的。例如我現時仍在處理中的新蒲崗工廠大廈個案，政府要廠戶遷走，

官員對他們說，他們已享受了 30 年的廉價租金，也是時候應該遷走了，因

為政府要收回地皮。當天開會時，出現了差點兒打架的場面。  

 

 我覺得六七十年代政府尚且有心扶持小型工業，所以興建了這些工廠大

廈，香港現時的經濟雖然興旺了一點，但仍有很多人失業，仍有很多中小型

企業經營不穩定，加上有 CEPA 的存在，未知政府現時有否制訂新政策以解

決這些問題呢？本來， 2 月份便着手解決這些問題了，但談不攏，於是約定

於 3 月份再舉行會議，這便說明了儘管施政報告中表明要解決貧窮問題，尤

其是要針對在職貧窮的問題，但政府在制訂政策方面又有另一些做法。所

以，我希望政府能真正告訴我們，究竟它只是着意發展一些地產項目，還是

想藉此機會幫助貧窮的人、在職貧窮和失業的人呢？老實說，政府實際上只

要訂定政策，便能令這些在工廠大廈內做小本生意的僱主有生機、工人有工

作，為何不可以在這兩者之間這樣想想，而要把政策分割呢？  

 

 主席女士，很多時候，我會問，如果政府強調要透過推動經濟來扶助貧

窮，政府尤其是擔任委員會主席的司長，是否便要讓我們看看他真的做了工

夫（我希望說完今天這番話政府便如此做），而不是提過一些有建議性的建

議後，跟着我們便會發現另一些政策正化解我們想在社會上凝聚的一些經濟

活動和解決失業問題的辦法？如果政府真的有後者的表現，我自己便覺得它

很失敗。我想再三強調，要解決貧窮問題，須認識到失業是當中一個最重要

的根源。此外，我們最近從委員會中聽到，很多團體認為在職貧窮及失業貧

窮亦已成為這其中的最重要因素。假如我們也認為這些是重要因素的話，我

便想提出另一項意見，這是關乎局長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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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立法會已多次提出，應該把現時的失業人士與領取綜援的人分開處

理。工聯會在九十年代進行了一個再就業支援計劃，政府後來吸納了其中所

得的意見，並把意念放在綜援中。然而，大家也知道，綜援是幫助不能自助

的人，如果把有工作能力的人也放在其中，便會令有工作能力的人感到大為

不妥，他們更常抱怨他們有工作時要納稅，失去工作時政府便把他們放在綜

援中，當作他們要申領綜援般看待；其實，他們並非想乞錢，而只是想找份

工作而已。  

 

 於是政府便訂出自力更生計劃，要求這些人擔任拾荒的工作。我常常行

山，很多時候也會看到他們，他們很多也是覺得擡不起頭來的。如果我們按

照其他國家包括歐洲和中國的方法，這些人將可獲得肯定一點，就是職業是

每個人的權利，是“打工仔”的權利。我們如何想方設法讓他們有工作呢？

我們為何不同意 welfare to work？我們是不同意這觀點的，我們認為工作便

是尊嚴，能令他們重新就業，便可讓他們得以自我肯定。我很希望新上任的

局長能聽取我們的意見，把綜援計劃與現時扶助失業者的計劃分開，本着這

些人想從市場上找工作的動機，幫助他們重新投入市場，解決他們的失業問

題，或借助提高經濟活動，讓我們找到解決在職貧窮問題的辦法。  

 

 主席女士，我認為政府今天（今天有很多新聞）面對着很多問題，如果

再不解決，貧窮和難就業始終是存在於香港的問題，所以，我希望政府能加

以正視。  

 

 最後，我想談一談關於設立貧窮線的問題。剛才李鳳英議員也提到此

點，我們的觀點完全一樣。如果沒有清楚的界定，又怎決定應扶助哪些人？

有何方向呢？社會上的人也不知道我們做了甚麼。在施政報告公布後，我聽

取了市民的意見，發覺很多人混淆了這些觀點。我希望政府如果真的想幫助

貧窮者，設定清楚的界定線便十分重要了。  

 

 謝謝主席女士。  

 

 

林偉強議員：主席女士，現時的失業率是 3 年以來最低，負資產宗數大減，

近期賣地成績理想，滅赤目標將可提早實現。可是，一連串的利好消息，卻

掩藏不了一個客觀的社會現實，便是貧富差距越來越遠，經濟轉型帶來了更

多結構性的窮人。扶貧已成為推動整體經濟發展，維繫社會和諧的關鍵。  

 

 扶貧委員會最近舉行首次會議，提出“助人自助”的扶貧目標，但如何

“助人自助”呢？說穿了，其實是“機會”兩個字。主席女士，香港是一個

充滿機會的國際經濟都會，數十年來，香港人曾經創造了不少白手興家的神



立法會  ─  2005 年 3 月 2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 March 2005 

 

92 

話，早年只要肯做肯拼，明天一定會更好。同時，“社會安全網”的政策，

亦在照顧無家可歸、三餐不繼、失學和失救的貧困者方面，出了不少力，表

現甚至已超越不少福利國家，按道理不應再有扶貧問題。不過，現實的情況

卻是窮人越來越多，而且出現了跨代貧窮。  

 

 問題的關鍵在於知識化的經濟轉型速度過急，經濟活動的圈子越縮越

細，將不少知識和技術水平較差的人排擠出來，使他們由就業變成待業，職

位亦由高變低，貧窮大軍因此不斷壯大。平心而論，經濟發展本身可說是一

場淘汰賽，是有勝有敗，政府不可能保障每個人永遠富足豐裕，但也有需要

為那些落敗者提供一個轉型再進的機會。他們所需要的是再就業或東山再起

的機會，否則將永遠是失敗者，永遠脫不了貧。  

 

 事實上，美國、日本等高度發展國家均不惜工本，津貼農業和一些傳統

產業，其中一個深層的原因，便是要養活人口，為他們創造工作和發展經濟

的機會。因此，政府有必要認真審視經濟轉型的方向和速度，並且為在轉型

中被淘汰的人和行業，提供第二次發展的機會。  

 

 主席女士，本人謹此陳辭。  

 

 

黃定光議員：主席女士，近年來，全球經濟不景氣，香港轉向知識型經濟發

展，以致失業率高企，低收入人士增加，貧窮問題引起社會的關注。行政長

官遂於今年施政報告中宣布成立扶貧委員會（“委員會”），由各界人士共

同探討貧窮人士的需要，並提出建議以改善貧窮人士的生活水平。  

 

 

（代理主席劉健儀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每個國家均存在貧窮問題，然而，貧窮問題是否嚴重，便取決於貧窮的

定義及所釐定的量度貧窮指標。國際間對於貧窮的定義及釐定量度貧窮指標

的標準及方法各有不同，而要訂立客觀及實際的貧窮指標並不容易，其中涉

及不少考慮因素及條件。故此，社會對此並沒有共識。  

 

 要讓社會對貧窮問題達成共識，必須首先對有關方面具有深入的瞭解。

故此，本人促請委員會對貧窮問題作仔細的探討，瞭解貧窮的特性及其影

響，掌握香港貧窮的趨勢、貧窮人士的生活狀況及人口分布，這樣才有助制

訂有效的扶貧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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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扶貧措施主要是提供實質的經濟支援及加強教育培訓，讓人們

自食其力。有說扶貧並非“派錢”，提倡助人自助才是積極的做法。但是，

本人認為，對於一些缺乏工作能力的人士，如長者、長期病患者，以及一些

須照顧年幼子女而難以出外工作的單親家庭，不“派錢”根本是不可能的，

關鍵的問題在於“派錢”是否派得合宜而已。無可否認，現時有欺騙及濫用

社會福利的情況出現，例如，早前傳媒廣泛報道一對領取綜援的分居夫婦，

雙雙往泰國旅遊時海嘯遇險，現正被調查是否提供虛假資料以欺詐申領單親

家庭綜援金及入住公屋。故此，委員會必須檢討現行的綜援制度，並促請有

關部門加強審查，研究如何防漏止濫，善用這些資源資助有需要的貧困者。 

 

 本人認為，除了綜援外，對於有能力工作的人，應加強職前及在職培訓

工作，以提高其自力更生的能力，以便重投勞動市場，才能真正擺脫貧困。

故此，委員會應加強與人力培訓機構的合作，推行全面的培訓政策，具體措

施包括為低技術及低學歷人士開設進修資源服務中心、擴大技能提升計劃的

涵蓋行業及鼓勵機構開辦不同種類的持續教育課程等。經濟援助及加強培訓

兩者雙管齊下，視乎不同種類的貧窮人士採取合適的支援措施，這樣的扶貧

工作才是務實及有效的。  

 

 作為社會的一分子，商界為扶貧工作出一分力也是責無旁貸。本人認為

政府應鼓勵工商機構與社會服務機構多些合作交流，或不時探訪弱勢社羣，

加深彼此的瞭解，消弭商界一貫被指不知貧滋味的隔膜。民建聯亦促請政府

研究實施“再就業配額制度”及“殘障人士就業配額制度”，提供利得稅免

稅優惠，以鼓勵工商界僱主聘請失業綜援及傷殘人士，讓他們獲得工作機

會，得以發揮所長。  

 

 扶貧以至脫貧是長遠而艱辛的工作，盼望除了政府外，社會各界人士均

能抱着務實、和衷的態度，共同努力，攜手合作，深入研究，集思廣益，致

力解決貧窮問題，建造和諧的社會。  

 

 代理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楊森議員：代理主席，我多謝馮檢基議員提出一項這麼切合時弊的議案辯

論。其實，香港的貧富懸殊和貧窮的情況真的非常嚴重，不然政府亦不會打

破慣例，正式成立一個扶貧委員會（“委員會”）。  

 

 現在一般的數字顯示，在 2001 年，香港的堅尼系數已達到 0.528；亦有

一些研究指出，香港市民入息的差距，佔世界第五位之高。社聯的調查是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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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一個國際的標準，如果家庭入息比家庭入息中位數低一半，便可視為貧

窮；根據這個定義，社聯亦指出，香港有 100 萬人是活在貧窮之中，而每 4

個兒童，便有一個是活在貧窮之中。現時的失業人數有二十多萬人，有 55

萬人的月入少於 5,000 元。根據上述數字，大家可以證實香港的貧富懸殊和

貧窮的情況，基本上是每下愈況的。今次政府能夠打破慣例，成立委員會，

是走向積極的一步。  

 

 香港中文大學在 2001 年進行了一項民意調查，向市民調查貧窮的成因。

有一個結果可以與大家分享，便是大部分被訪者都認為貧窮的成因是與社會

的因素有關。我們傳統的中國人通常認為貧窮是基於個人的關係，例如某人

好食懶飛，不思進取，或不能夠趕上社會的進展。但是，就香港中文大學

於 2001 年的這項民意調查，大部分被訪者感覺貧窮的成因，與社會因素很

有關連，例如大家熟悉的所謂結構性失業。所以，這些人面對失業和貧窮，

是與個人的努力沒有關連，而是與經濟轉型的原因有直接關連。  

 

 談及貧窮，我們當然亦會說到絕對貧窮和相對貧窮。我知道財政司司長

認為相對貧窮的定義沒有意思，因為相對貧窮者的基本生活根本不成問題。

不過，我們可只看赤貧的人，社聯在 1998 年進行了一項調查，它是怎樣界

定貧窮呢？它用了 ORSHANSKY 的定義，便是說如果連基本的食物也無力購

買的，便會掉進赤貧的邊緣。如果根據這個標準，香港有 10%的人是活在赤

貧當中。所以，如果司長對相對貧窮的定義不太積極的話，社聯這項有關赤

貧的研究，其實也可以作為一些參考。  

 

 面對貧窮的情況，我亦呼籲社會人士能夠建立一個關懷的社會，我們不

要對貧窮的人產生社會分化或有所歧視。因為根據剛才所說香港中文大學的

調查，現在大家視貧窮不是純粹基於個人的因素，而是與社會因素有很大的

關連。所以，司長其實有一項很重要的責任，便是透過各種方法，凝聚社會

的力量；透過不同的支援，協助個人能夠滿足其個人的需要，不要加強社會

的分化。  

 

 事實上，我們中國人對於自力更生和家庭的援助這兩個傳統觀念仍很深

厚，所以我不太擔心我們透過委員會的工作，會加強香港人依賴政府。我衷

心希望委員會能夠多聽意見，能夠成為一個有實權的組織，並能夠統籌政府

各部門的有關工作。因為扶貧及協助市民脫離貧窮網，是要很多不同的政策

部門共同合作，所以如果能夠讓委員會慢慢地演變成一個有實權的組織，作

為政府各部門的統籌機構，提出一些整存的政策，協助市民脫貧，我相信將

會是功德無量的。我亦希望盡快增加委員會的工作透明度，取消閉門會議，

好讓市民能夠更瞭解委員會的工作，亦能夠向委員會提交各方面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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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主席，我想特別提一提數點。我很希望委員會能夠設立貧窮線，如

果說不知道怎樣設立，其實真的很可笑，因為這已經是老生常談，很多西方

國家基本上已就此有很多慣例。如果我們有意亦有志設立貧窮線，根本並不

困難。如果沒有貧窮線，我們怎樣量度香港的貧窮情況呢？這是最基本的問

題。如果沒有貧窮的量度方法，又怎樣可以處理貧窮問題呢？我希望司長在

這方面能夠多聽一點各方面的意見，亦參詳其他先進國家處理貧窮的經驗。 

 

 此外，教育和培訓是增加社會流動性的不二法門，所以司長更不可以削

減教育經費，因為教育和培訓其實是一種社會的投資。我們香港沒有太多天

然資源，唯一擁有的便是人，如果能夠在人力上加以培訓，我相信對脫貧會

有好處。  

 

 第三，我希望司長能夠就着個別行業設立最低工資。民主黨對設立全面

性的最低工資有所保留，但如果能對於個別行業，特別是薪金非常低的行

業，就最低工資進行立法，民主黨是可以支持的。  

 

 第四，是希望司長能夠檢討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的政策，特

別是與家人同住的老人家，如果有需要的話，可以容許他們獨立提出申請。

現時的情況很困難，因為子女須填寫同意書等。我亦希望能夠引入責任福利

制，便是領取綜援的人如果在一段時間內找不到工作的話，亦可有一份無償

的工作，讓他們能夠建立自信，貢獻社會。  

 

 扶貧工作是知易行難，但如果我們有決心，有方向，也可以產生一定的

社會效果，希望扶貧工作能夠有進一步的發展。  

 

 多謝代理主席。  

 
 

田北俊議員：代理主席，剛才周梁淑怡議員在提出修正案時，已大致上說出

了自由黨對原議案的看法。在辯論中，我聽到很多其他議員的發言，我想回

應數點。  

 

 當然，在扶貧的問題上，我們第一點一定要確認的，便是香港究竟有多

少人真的很貧窮呢？正如各位所問，現談及的貧窮問題是絕對的貧窮，還是

比較上的貧窮呢？自由黨覺得以互相比較而得出的比對上的貧窮，事實上是

不切實際的，即人與人作比較，總會有人覺得自己較另外的一些人貧窮，亦

總會有人認為另外一些人較自己有錢。如果兩個同是住在公屋的人互相比

較，即使其中一人較有錢，又如何呢？又或其中一人的工作獲得較好的待

遇，又如何呢？所以，我覺得我們反而是要關注絕對貧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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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們絕對不同意其他議員所說，香港有 100 萬人跌至貧窮線之下。

當然，我覺得我們不應說只要夠食、夠住、夠穿便算是不貧窮。我也同意，

在香港現時這個已成熟的社會、金融中心，我們的訴求、要求當然會高一些。

可是，要求高至甚麼程度才會令我們判斷出香港有 100 萬人可算是貧窮呢？

我覺得這數字是誇大的，當然，我也沒有證據可證明有 100 萬人屬貧窮是誇

大，正如剛才提出這點的同事也不能說出以香港社會現時的情況來看，為何

六百多萬人之中會有 100 萬人是真的貧窮。不過，我絕對同意如果評論的是

相對貧窮，則有 100 萬人較其他的數百萬人貧窮，這是一定對的。  

 

 此外，我們也不同意今天有議員再提出來討論的意見，說訂立最低工資

便沒有人會貧窮。我覺得情況反而是倒轉，訂立了最低工資之後，很多生意

便會做不下去，簡直可能會結業，工人可能因此會被“炒魷魚”，在這情況

下，社會上的人是否更貧窮呢？另一方面，政府便會就加強綜援的目的而要

求中產、商界繳交多些稅款，以解決所產生的問題。如果因為訂立了最低工

資而令人失業，又應怎樣處理呢？我覺得最低工資的做法在很多國家也有推

行，它們是各有其特殊理由，但在香港這個小經濟體系中，特別是在我們與

美元掛鈎的情況下，我卻看不出此做法會有如此大的作用。  

 

 我也留意到，這數年造成貧富懸殊情況的其中一個原因，是關乎新移民

的。最近的資料顯示在去年，即 2004 年，新移民人數有 35  000 人。第一個
可能性是有些人因國內的經濟發展蓬勃而不來了，而第二個可能性是大部分

以家庭團聚理由來港的人已經來了。從這角度來說，未來數年裏，較貧窮、

知識水準較低一些、學歷較低的新移民來港可能會減少，或較過去數年減

少；當然，也可以說，我亦覺得在未來數年，貧窮人數也許不會繼續增加，

這樣也會令社會上貧富懸殊的壓力減低。  

 

 有議員建議政府不如把失業的人全部聘請，這樣做當然可看作是一種扶

貧政策，但自由黨卻不敢認同此點。我們覺得政府應實行“小政府、大市

場”，政府既然已承諾把 18 萬名公務員減至 165  000 名，我們認為政府便應
盡量達致這目標，而不可因為現時要採取扶貧措施了，於是便要求政府不要

再精簡人手或架構，而要繼續聘請更多的人，支付更高的工資，並以作為扶

貧。我們是不同意這說法的。  

 

 當然，最近的趨勢是改善了，因為香港本身的經濟現時開始轉好，最大

的理由可能是美元開始轉弱，因此我們較歐洲在出口、遊客等很多方面的經

濟便有所增長。正由於這緣故，我們看到很多公司今年可以加工資，這對“打

工仔”來說是好消息，我也覺得從扶貧的角度來說，商業的運作好了，增加

就業機會，也提高了工資，這便是最好的扶貧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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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主席，我想回應一下原議案的第 (七 )項，便是有關商界的參與。自

由黨一直覺得原議案中鼓勵工商界支持及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是有問題的。

很多商界朋友均對我說，他們在社會上會盡量做好他們的生意，多聘員工，

特別會令“打工仔”工資增加，這些便是他們最大的責任。當然，對股東提

供回報也是他們的責任，賺了錢要繳稅亦是他們的責任。有些人說賺了錢後

會捐錢給公益金，這些人也視做慈善是他們的責任，但卻沒有人說扶貧變成

了他們的責任。然而，他們會覺得如果今時今日香港的社會、立法會有共識，

認為有需要扶貧，而政府成立扶貧委員會扶貧，他們也會很樂意參與。  

 

 我也想在此說一說，基於這個理由，自由黨亦在積極進行研究，如果我

們覺得可行，自由黨便會成立一個自由黨內的扶貧基金。我們已經與數個商

會談過，希望他們短期地贊助自由黨，即在 3 年至 5 年的所謂非長期的期間

內贊助我們的扶貧基金。我們希望扶貧的問題能在 3 年內解決，而不要長遠

地或永遠地扶貧。我們的參與，是希望我們對於那些政府機構不能幫助得到

的人，能以我們的扶貧基金提供幫助，我們對社會上任何人都可以幫助。當

然，一俟基金設立後，我們會就有關細節例如基金需款多少，可以幫助多少

人等，作出具體的宣布。  

 

 我覺得，既然商界有這麼多人願意支持我們成立扶貧基金，我們便希望

議會裏其他同事如有需要時，只要向我們說一聲，我們是會全力幫助，其中

是無分黨派，也無分其他（計時器響起） ...... 

 

 

代理主席：田北俊議員，發言時限到了。  

 

 

MR BERNARD CHAN: Madam Deputy, as the Chairperson of the Hong Kong 
Council of Social Service (HKCSS), I take a special interest in the issue of 
poverty.  There is a serious gap among the different sectors as to what we 
should do about it.  Hopefully, the Commission on Poverty can at least help the 
different groups to bridge that gap in understanding and help us move forward. 
 
 The Honourable Member mentions the need to study the causes of poverty.  
I think this is extremely important.  If we do not know the causes, how can we 
find the solutions? 
 
 It is taken for granted that economic change leaves some people behind, 
but we must be honest in asking what other factors are at work.  We have to 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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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role demography and the migration patterns play.  We must ask how much 
of our poverty problem is a legacy of the past policy decisions in education and 
in other areas.  We must ask how much people are trapped in unemployment or 
poverty as a result of a lack of choice and control over their own lives � where 
to live, how to travel, where to go to school.  We must also accept the reality 
that the Government is not the whole solution. 
 
 There is a pro-welfare lobby which simply calls for more and more 
recurrent government expenditure.  That is not a long-term option.  So, if we 
want more public resources to be channelled towards those who are most in need, 
we must accept that fewer resources should go to the better off.  We have to 
redistribute wealth in more targeted and effective ways. 
 
 At the same time, there is a pro-business lobby which thinks that the 
problem is exaggerated, or can be ignored and left to the Government and the 
social service sector.  They too are mistaken.  Th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will affect all of us.  It can encourage anti-business feeling and damage 
Hong Kong as a place to live in and to do business in.  I strongly believe that the 
business community must accept its responsibility to take part in creating a more 
cohesive society. 
 
 This brings me back to the HKCSS.  The HKCSS is matching businesses 
with welfare organizations through the Caring Company scheme.  Hundreds of 
small-scale partnerships have been formed.  Thousands of managers and 
employees are sharing expertise, skills and resources with those who need 
them � with no huge bureaucracy or government involvement. 
 
 George BUSH Senior once referred to this approach as "a thousand points 
of light".  We cannot leave it to the Government.  Both the social service 
sector and the business sector need to work together on this problem. 
 
 Thank you. 
 

 

郭家麒議員：代理主席，首先，我歡迎馮檢基議員就扶貧提出議案。最近，

扶貧委員會（“委員會”）的成立和有關其工作的討論，一方面得到社會很

大的關注，另一方面卻令我感到很擔心，因為我擔心委員會的工作會成為分

化社會的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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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記得，當委員會召開了第一次會議之後，很多同事對其作出了批

評。其實，這些批評，在我看來，也是一些善意的批評，如果社會大眾包括

立法會的同事對委員會不是有這麼大的期望，他們也不會這麼着緊地加以批

評的。不過，令我失望的是，委員會的主席唐英年司長作出了一些我認為相

當難接受的評價，包括說到坐井觀天、說三道四等。其實，這些評價都是不

必要的。  

 

 事實上，扶貧工作從來未試過由這麼高層的官員來領導，如果我們的扶

貧措施只是派錢或增加福利，現時在席的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周醫生其實

已經可以做得到，斷斷沒有需要聘請這麼多經濟學家參與，甚至要由財政司

司長領導這個計劃。政府委派財政司司長領導這個計劃，還委任這麼多位經

濟學家及社會人士在委員會，也只有一個很簡單的目的，就是希望真的能在

各領域中做到扶貧。  

 

 我們說的是扶貧，不是滅貧；有一個看法是我很同意的，就是貧窮是每

一個社會，不論該社會多富有，都會存在的問題，沒有一個社會（包括香港

在內）能夠永遠、絕對消除貧窮問題。但是，在此，我們希望（任何一個社

會，正如香港般，都有一定的期望）能達致一個公平、和諧和可持續發展的

社會，而進行扶貧和盡量減低貧窮在社會中的比例的工作，就是向這個目標

進發。  

 

 大家都知道，容許貧窮問題一直惡化，只會造成社會不穩定，亦會對政

府的管治埋下很大的計時炸彈。不過，儘管在眾多的期望之下，我至今仍看

不到委員會有任何大方向或計劃，可令我們放心的，不過，這並不代表委員

會不能有所作為。我覺得這時候正正有需要由立法會要求委員會就消除貧窮

或扶貧擬定出具體而有用的計劃。  

 

 除了一些比較有爭議性的建議，包括是否要設立一條貧窮線之外，我相

信對於馮檢基議員所提出的 7 個要點，爭議也是非常少的。對於貧窮線這一

點，我相信馮檢基議員亦已經刻意處理得較低調，因為他所用的是“貧窮指

標”的字眼而不用“貧窮線”，我相信他的目的也只是希望清楚界定受助對

象而已。  

 

 其實，我相信，清楚界定受助對象，是我們有需要做的工作，因為事實

上我們要很清楚此點，政府調撥資源或增加撥款時，最少須有數據，協助政

府或社會來決定將來就扶貧方面的一些具體計劃，以及一些財政承擔。所

以，我是同意而且贊成應有一個指標，當然，這指標並非便等於要硬性地、

“一刀切”地設立一條貧窮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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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為，扶貧最重要的是能夠通過一些經濟、就業和扶助工業的政策，

針對每個貧窮家庭所面對的問題來處理。我很期望財政司司長領導的委員會

能夠從經濟發展、商業參與和提高整體就業的工作中，為我們帶來一些具體

而正面的結果。我相信亦同意，加強自助是最終的目標，不過，達致這個最

終目標不是容易的事，這絕對有需要由政府官員及委員會所有的委員共同作

出努力，並要具體地進行一些實際的工作才行。  

 

 我絕對不希望，更不想看到，在一年半載之後，這個所謂扶貧的委員會，

跟政府以往所成立的所有委員會一樣，淪為一個“口水會”。針對這點，我

覺得政府一定要研究及找出現時貧窮的成因，以及在整體的制度和結構上，

究竟有甚麼方法能夠幫助這些貧窮者，令他們得以過合理程度的生活。  

 

 我相信很多位在席的立法會議員出身亦十分寒微，他們均是經過一番努

力，才能有今天的社會地位。因此，我相信如果要求立法會的同事說助人自

助，我相信大家都明白要怎樣做，可是，我覺得教人自助，便等於一位前財

政司司長教人學習釣魚一樣，只是一些流於空泛和模糊的指標，絕對無法幫

助香港的很多貧窮者。對於一些環境困苦、收入低微、憂柴憂米的人來說，

實際而具體的援助是必要的，我不希望政府將來推出來的政策，皆屬紙上談

兵而已。  

 

 最後，我只想說一句，凡對一件事的期望越高，對它所作的批評聲音亦

會越大，希望司長不要介意，不過，我仍希望勉勵他要就此方面做得更好，

能夠有所交代。多謝代理主席。  

 

 
劉秀成議員：代理主席，我很希望扶貧委員會（“委員會”）的成立，是政

府對切實執行扶貧政策的決心。我十分同意施政報告所說，應該從宏觀的角

度，研究在經濟、就業、教育和培訓等方面的扶貧工作。因此，我贊成委員

會在第一次會議後提出的建議，便是應設立一些量化的指標，幫助公眾明白

扶貧措施的進度。  

 

 這些量化的指標應該是多元性而非單一性的，當中可以包括失業率、貧

窮兒童的數目、低收入家庭，以及在職貧窮人口的分布等，按照香港的實際

情況，就不同社羣的不同需要，制訂一系列相關的社會參考指標，用以量度

和監察扶貧政策的成效。  

 

 扶貧指標要按“絕對貧窮”或“相對貧窮”來訂立。“絕對貧窮”是以

僅足生存的開支作為界定，但在香港來說，難以維持生計的人實際上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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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田議員剛才也談及這點。“相對貧窮”是指除了解決溫飽外，還要視乎

貧窮人士與社會一般家庭生活水平的差距。不過，在香港這個資本主義社會，

貧富差異是不可能徹底消除的。因此，香港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

制度沿用的是社會保障定義，即除了生存條件外，亦包括基本生活需要。如

果有不足的話，我同意應檢討現行的制度，更須集中研究如何扶助貧窮人士

自力更生，以社區為本的大方向，按各個社區的不同需要，以不同的方式重

點來幫助真正有需要的人。  

 

 因此，我認同扶貧小組建議以社區為本的方向，剛才有很多議員也提及

這點，認為最重要是研究貧困人士的需要，透過區訪體察全港各區，不同社

區的特殊需要，以及正面面對這些挑戰。這正如馮議員在原議案最後一點所

提出的，當局須“因應各區不同的貧窮情況，作出適切回應”。  

 

 事實上，全港 18 區，每區均有其特色，各個社區亦有其獨特的需要，

所以僵化的單一指標實在難以應付各區不同的需要。舉例來說，深水埗區主

要面對的是新移民家庭和居住於板間房等問題，我們便應把資源集中於協助

當區居民適應生活和解決居住的問題。然而，以天水圍區為例，交通費昂貴

是該區居民面對的主要問題  ─  代理主席，你也可以提出很多有關這方面

的問題  ─  再者，區內的活動不多。因此，我認為當局有需要向他們提供

交通費的資助，並且提供社區活動，以帶動整區的活動。我贊成應把多些權

力和資源下放予地區組織或區議會，容許該等組織有足夠的彈性，以鼓勵全

民參與，提供真正切合市民需要的扶助。  

 

 事實上，幫助社會徹底脫貧，關鍵在於維持公平的發展機會，特別是在

教育和就業方面。因此，我認為多元智能的發展是十分重要的，傳統學科未

能因應學童的不同發展而因材施教，以致部分學童的潛能未被發掘，甚至因

為無法追趕成績而失去公平受教育的機會，被迫淪為社會的低下階層。  

 

 另一方面，由於經濟結構轉型，主流傾向一些高增值科技和金融等香港

經常談論的四大支柱行業，導致低技術和勞工密集的行業的失業率持續高

企，我所屬的界別建造業更成為重災區。要紓緩失業問題，政府應該增加基

建項目，以及加快各項社區建設工程的速度，創造更多就業機會，以維持社

會公平發展的原則。  

 

 代理主席，事實上，他們最需要的是機會，機會可幫助他們找到適合自

己的位置，自力更生，甚至可以擺脫貧窮，有助加強扶貧工作的成效。多謝

代理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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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俊仁議員：代理主席，無論香港現時有沒有貧窮線也好，但事實上根據國

際貧窮線界定，香港約有 120 萬人，即全港 16%的人口，是生活在這水平之

下，這是不可以接受的事實。正因如此，我們更相信人權委員會在 2001 年

審視香港政府就《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提交報告後，所作出一

些審議的結論，我只是讀出其中兩段，第 18 段：“對於香港特區有不少人

生活貧窮，處境堪輿，委員會深感關注，委員會尤其關注到很多年紀較大的

人，未能得到所須的社會服務，仍然飽受貧困之苦。”第 19 段：“特區未

有足夠的措施和體制安排，以確保能制訂和實施周詳、全面、一致的有效扶

貧政策，委員會對此深表關注。”還有其他段落談貧窮問題。所以，人權委

員會也在意見和建議中提出本港有需要由政府成立一個跨部門的扶貧小

組。我希望政府今年成立的跨部門扶貧委員會並非純粹只為應付聯合國，並

非為了我們 4 月要遞交報告書而做一點工作，而是真真正正有目標地為履行

公約而扶貧。  

 

 多位同事剛才談及扶貧委員會的工作模式，並表達了一些期望，有很多

點我是同意的。扶貧委員會應該扮演領導角色，跨部門的官員能夠在充分諮

詢下形成共識，所制訂的政策能夠有效推行。  

 

 我們也關注到扶貧委員會須有高度透明度，所以應該公開進行會議，並

定期作出匯報，定期與立法會的有關小組、社會福利界和學術界等多進行會

面交流。另外一點，我們希望能夠做到有水平的研究調查工作，研究貧窮在

香港形成的原因，除了宏觀地瞭解有否結構性社會因素問題外，也進行個案

追蹤調查，以瞭解真正貧窮現狀。  

 

 另一點我特別想提出的，是這個跨政府部門的扶貧委員會有需要做一些

推廣教育工作，消除大家對貧窮的人的歧視，消除對貧窮的人的標籤，更不

要給人錯覺認為有許多香港人是有依賴心態，實際並非如此。就這數點，我

希望扶貧委員會日後能循這目標、方向、模式運作。  

 

 在貧窮線的問題上，我知道有些同事是有所爭議的，但無論如何，我們

怎樣也要設立一個工作目標和指標，如果沒有設立貧窮線，我們如何訂立工

作目標，如何有工具來衡量我們工作的成效呢？我們須訂出一條線或指標，

我們須確保社會上每個人均獲得在線以上，即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這條線便

是貧窮線。當然，有很多方法來釐定這條最低的線，我希望每名市民也能超

越它，得到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從而過着有尊嚴的人的生活。所以，我覺得

無論如何是必須訂立這條線的。當然，我們還可訂出很多線，作為我們在不

同階段的工作指標，我們並非要求事事也要一步到位，但沒有一個具體目

標，或我們認為類似貧窮線或貧窮指標的量度器，是難以做出有成效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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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朋友提出了我們未來的工作，我不再重複。當然，最優先是要照顧

弱勢團體、老弱傷殘、單親家庭和新移民等，因為他們沒有資格領取某些資

助，而他們是香港的一分子，我們一定要幫助他們。如果訂出新指標，當然

有很多政策須從新檢定，例如我們的資助政策，包括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

援”）等，這些是有需要即時進行的。至於中期的措施，當然有最低工資或

如何設立第二個安全網、檢討各個地區的設施等，這些我也不再深入討論。 

 

 有關長期的方向，在貧富懸殊方面，我也很同意陳智思議員剛才的說

法，不要認為這與貧窮沒有關連，嚴重的貧富懸殊正讓我們看到香港財富入

息分配的偏差，是傾向某方，這會是造成貧窮的一個因素，甚至不必要地造

成某些人對商界產生敵視，我覺得這點是必須糾正的。田北俊議員提到企業

有道德責任，其中一點我覺得是有需要做的，便是大家應該再研究如何令本

港税制更公平。賺取很多盈利的企業或很高薪酬的人可否多繳一些稅？我們

是有需要想想的，這便是企業道德。  

 

 此外，我同意工聯會長期提出以工代賑的建議，其實民主黨所提出的工

作福利（workfare）也有類似的概念，政府可以把福利變成工資，讓他們既

有工作，有工資，又有尊嚴，而無須領取綜援，這是一個雙贏的方案。  

 

 謝謝代理主席。  

 

 

林健鋒議員：代理主席，我相信我們都希望社會上每一個人都生活豐足。對

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政府成立扶貧委員會，作為商界的一分子，

我們都非常支持。  

 

 過去，商界一直十分積極地參與社會上各項慈善活動，捐款予慈善機構

亦不甘後人。就以上星期二為例，在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舉行的第三屆“商界

展關懷”嘉許典禮上，便有多達 679 間公司獲得嘉許，數字較去年大幅上升

四成。商界為甚麼如此落力參與呢？我相信是因為我們知道只要政府與民間

通力合作，便會發揮力量。商界作為社會的一分子，都希望可以取諸於社會，

用諸於社會，多做些社會公益活動。特別是對身為社會未來棟梁的孩子，我

們也認為要設法幫助他們脫貧。  

 

 針對現時不少青年因為學歷不高，工作經驗不足而在找工作時遇到困難

的情況，商界正研究“一企業一年輕人”計劃，鼓勵每個機構提供一份短期

工作給待業的青少年，並提供在職培訓，工作種類包括採購、處理定單、設

計、生產等，我想這都是值得我們歡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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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項計劃不單止給予每名待業青年一個就業機會，解決他們失業的燃眉

之急，而且更希望在他們初次踏出社會工作時，能給予他們一個多接觸、多

學習的機會，所以即使有關工作並不是他們的志願，不是他們的理想、夢想，

我仍希望他們可以勇於嘗試，汲取在社會上工作的經驗。因為如果每個人都

挑工作來做，找不到自己理想的便不做的話，他們便不能為社會作出貢獻，

亦會是社會的一個損失。  

 

 此外，工商界亦正考慮發展一套近似工商界“營商友導”的“學長計

劃”（Mentorship），通過本港工商企業管理層與貧困家庭青少年的定期會

面、傾談，以及到不同類型企業參觀，讓這些青少年可以學到在課堂上學習

不到的知識，好像商業機構的運作、商界的最新動態等，而且更可以瞭解到

僱主對員工的期望，做人處世應有的態度和技巧等，讓他們可以建立自立和

助人的自信心。我相信這對他們升學、就業和個人發展都會有很大的幫助，

最終可以長遠地解決跨代貧窮的問題。  

 

 商界一直堅信蓬勃的經濟、良好的營商環境，才可以創造更多的職位，

才是正確的扶貧方向，讓貧窮者有機會自食其力，所以我們要多想一些方法

來解決這個問題。因此，我們希望政府在扶助貧困者時，必須同時加強確保

經濟的持續復甦，令就業市場可以變得更興旺，讓更多人可以擺脫失業和低

收入的困境。  

 

 為了吸引更多商界出錢出力參與扶貧，自由黨建議扶貧委員會為商界創

造一些扶貧的條件，例如提供更多參與的資訊和類似“商界展關懷”的扶貧

服務平台，對於出錢支持扶貧的商業機構，我們更倡議政府向他們提供稅務

優惠，增加業界的投入，以減輕政府在扶貧工作上的困難和負擔。至於如何

發動商界籌款扶貧，剛才田北俊議員已詳細說明了。  

 

 代理主席，商界是香港重要的一員，在全民參與扶貧的時候，我們更樂

意充當其中一支部隊，與城中的貧困者共同開闢一條脫貧之路。  

 

 我謹此陳辭，支持周梁淑怡議員的修正案。  

 

 

張文光議員：代理主席，扶貧是董建華的政策，但願不會隨着董建華離任而

消失，因為即使董建華離任，貧窮仍然存在，貧窮仍然是嚴重的社會問題。 

 

 代理主席，黑澤明說：“貧窮和愚昧是人類的大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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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是擺脫貧窮，遠離愚昧的途徑，讓生活更有尊嚴和希望。教育追求

的是均等的機會，給學生一條公平的起跑線，讓他們走向更寬闊光明的天地。 

 

 教育是社會最重要的投資，教育資源的分配體現社會的價值。香港的教

育體系，公平早已進入課室，但在課室以外，學生的家庭背景和經濟條件，

影響着他們平等學習的機會，也影響着社會的階級流動，造成跨代貧窮的循

環。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教協”）最近進行了一項“家境與學習”的

調查，發現全港仍然有 5%，超過 4 萬名學生的家中沒有電腦，無法上網學習。

這些學生九成來自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和低收入的家庭，當中最

令人同情的是板間房的學生，他們在最惡劣的環境中學習，既沒有電腦，也

沒有機會上網。他們生活在現代的貧民窟中，被遺忘在電腦世界以外。調查

亦發現，綜援和低收入家庭的學生，沒有足夠的津貼參加課外活動，與普通

的學生相比，他們明顯地缺乏課外活動的機會，未能追上教育多元化的潮流。 

 

 代理主席，教育與貧窮息息相關，教協的調查顯示，父母的學歷越低，

經濟條件越差，子女的學習生活，包括使用電腦的機會，參加課外活動的次

數，遠比普通家庭低得多。因此，家庭背景不單止影響學生的學習，更影響

社會的階級流動。這項問題如未得以好好處理，將會製造貧窮的下一代，製

造跨代貧窮的循環。教育其中一項功能，是改變人的命運，促進階級的流動，

使社會更公平和開放；但現時情況改變了，受教育的機會雖然平等，但受教

育的過程中，由於家庭背景不同，而變得不平等。當教育延伸着這不平等的

因素的時候，教育已不能扶貧，而變成了增加貧窮，深化貧窮，鞏固貧窮的

制度。  

 

 教育必須改變方向，既要維持課室的公平，也要發展課室外的公平，讓

平等的學習機會進入家庭，深入社區，成為扶貧脫貧的階梯。教育扶貧是一

條漫長的路，必須善用公帑，將公帑用在最有需要和效益的地方。教協的調

查發現一個很特別的現象，在四萬多名沒有電腦的學生當中，超過四成不願

意在學校和社區中心上網學習，是不是學校電腦室的開放時間太短？是不是

社區中心輪候電腦的人太多？是不是自己早已認命，放棄使用電腦的機會？  

 

 可是，無論如何，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的扶貧委員會必須正視

這種現象，針對性地解決問題。當政府設立更多的社區電腦中心時，首先應

該選擇適當的地點。中產階級的社區，家家有電腦，需求不大；但清貧家庭

和綜援戶密集的地方，例如貧困的公共屋邨和私樓舊區，對電腦的需求很

大，是設立社區電腦中心的適當地點，讓清貧學生可以安心學習，方便學習，

像普通家庭的子女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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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政府一定要善用學校的資源。每所學校都有電腦室，電腦室應該

得到額外的津貼，聘請夜間和假日兼職人員，延長開放時間，讓每一所學校

成為一個小型的社區電腦中心，服務自己的學生和社區。學校更應當獲發學

生活動津貼，以實報實銷的方式，津貼清貧學生參加課外活動。學校是為學

生的地方，他們會選擇最好的方法，維護學生的私隱，鼓勵他們可以參加更

多的課外活動。  

 

 代理主席，貧窮並不可耻，但縱容和漠視貧窮的蔓延，才是可惡。我們

的議員當中，很多曾度過匱乏的童年，但憑着教育的平等機會，憑着自己的

努力和奮鬥，終於能夠實現自己的事業和夢想。當我們回顧走過的歲月，我

們既心存感激，也應有着責任，讓貧窮不會成為下一代的重擔，成為他們前

行的包袱。扶貧委員會的責任，是要給貧窮的人，包括貧窮的學生，一個公

平的機會，一個上進的基礎，一個奮鬥的希望，讓他們在成長的歲月裏，努

力實現自己的夢想，像我們年青的時候一樣。  

 

 魯迅說：“自己背負着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

光明的地方去，此後幸福的渡日，合理的做人。”這是教育的目標，也應是

扶貧的方向。  

 

 

DR RAYMOND HO: Madam Deputy, in the 2005 policy address, the Chief 
Executive announced that a commission to alleviate poverty was to be established 
and its task would be to study how to help the poor in terms of employment, 
education, training and financial needs.  Not long after the policy address was 
released, the Commission on Poverty (the Commission) was formed.  The 
prompt implementation reflects the Government's determination to cope with the 
problem of poverty. 
 
 Hong Kong is a developed economy, but like other developed countries, 
there is a disparity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in our society.  This problem 
has existed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 but it has further worsened as a result of the 
economic downturn of recent years.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poverty, it is imperative for the Government to take all 
necessary measures to speed up the recovery of the economy as soon as possible. 
 
 To achieve economic revival, apart from making every effort to create 
employment, the Government needs to create a good business environment, 
including, for instance, upholding the principle of laissez-faire (or 
non-intervention) and the good legal system, as well as offering reasonabl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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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sential support of different kinds to enterprises.  Recently, with the joint 
efforts of the Government, citizens and enterprises, our economy has 
experienced a satisfactory rebound, and the latest jobless rate has fallen to a 
three-year low of 6.4%.  I hope that this trend will continue.  If it does happen, 
I believe the poverty problem will be alleviated in due course. 
 
 Since Hong Kong is in transition to a knowledge-based economy and there 
is a mismatch of human resources, besides creating a good business environment, 
the Government also needs to solve the poverty problem by means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  Only by doing so will the currently low-skilled labour be 
equipped with the necessary and relevant skills to enhance their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and prevent their children from suffering from inter-generational 
poverty. 
 
 While many people think that more financial aids should be granted to 
those in need, I must emphasize that the offering of this type of assistance is only 
a short-term tactic to relieve poverty.  As a long-term solution, the Government 
must improve the macroeconomic environment and enhance the overall quality 
of the poor.  Therefore, the Commission needs to determine not only who are in 
need of help, but also what they need to be helped, for instance, the type of 
training and non-monetary support, and co-ordinate with the relevant bureaux 
accordingly.  As for the poor in the aged group, statistics about them need to be 
studied and analysed.  Based on the data, the Commission is expected to liaise 
with the relevant bureaux for subsequent policy formulation. 
 
 Our resources are limited and must be used effectively.  I hope that while 
helping the poor, the Commission will make sure that the Government's financial 
aids and the other resources are not abused and should only be us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equence of priority as planned. 
 
 Poverty is a common problem around the world.  Dealing with it involves 
a long process, determination and persistence.  I hope that the Government, 
citizens and business enterprises will work together to alleviate this social 
problem and create a healthy and wealthy society. 
 
 Madam Deputy, I so submit.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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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華明議員：代理主席，大家對扶貧委員會（“委員會”）的功用及期望已

經談了很多，我不再重複。我將會從委員會的資金及方向提出我的看法。在

香港，貧窮定義是相對性的，即相對貧窮（ relative poverty），而並非猶如

第三世界般涉及飢餓和生存條件不足的問題，所以有關委員會的工作，重點

還是離不開兩種：能力不足者，政府有義務提供協助；能力足以自助者，政

府亦須幫助他們自力更生，例如幫助低技術的失業者提供實效的職業培訓。 

 
 但是，兩種情況也離不開錢和資源的問題，雖然委員會由財政司司長帶

領，但政府已將喊窮，說赤字嚴重成為了一種習慣，社會上每每有要求增加

資源的聲音時，政府似乎也會借了“聾耳陳隻耳”。在 2003 年，政府向老

弱傷殘減去 11%的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金，我們仍然相信爭取要

求回復這個水平，要求當局在扶貧委員會中大破慳囊，是會很困難的。  

 

 但是，扶貧也不應只單靠政府的力量，我們建議企業亦有同樣責任。中

國自古有“發財立品”的傳統，我們建議扶貧工作應與香港商界建立夥伴關

係，政府、社會及商界獲得三贏局面。我們建議政府應該成立一個扶貧基金，

邀請香港各大中小企業捐助。香港某些跨國企業、本地大財團等一向樂於捐

輸，貢獻社會，由政府呼籲，集腋成裘，應該可以事半功倍。其次，我們亦

建議設立一個“道路命名計劃”，凡企業家或商人、工商界捐贈金額達一定

數量，政府可以把部分新設道路以其名字命名，例如“李華明路”  ─  如

果我捐出足夠的金錢，便可把道路這樣命名，即使是“華明路”應該也可以  

─  如果捐款的人喜歡的話。情況就好像大學以善長的姓名命名新建大樓及

圖書館等。“英年路”乍聽起來，其實也不錯，如果是唐英年先生願意捐一

些錢的話，或許可考慮“英年路”等這些命名建議。香港每年約有數十條新

建的道路，當然，我們不會把皇后大道中易名，我們所說的是新建道路，假

如開發新區，道路數目便會更多，其實可以用這些方法來吸納一些富翁的捐

助，相信企業及社會也會支持。  

 
 另一方面，在捐款背後，我們一定要有一個清晰的目的，就是把這些善

款用來設立“第二安全網”的基金，以資助沒有申請綜援但收入偏低的家

庭。當局現時無意為貧窮者設立綜援政策以外的第二安全網。根據社區組織

協會數字顯示，現時共有約 70 萬個低收入家庭尚未獲得政府支援，所以其

實是可以考慮通過這個第二安全網來提供協助。  

 
 其次，基金善款可以用來加強培訓香港低技術工人。香港最新的失業率

為 6.4%，雖然是 3 年以來最低水平，但主要是集中於零售、福利及社區服務

行業，低技術工人的失業率仍然嚴重。現時香港已發展至高增值的金融及專

業服務社會，學歷及技術較低的人明顯很難在失業後重新投入就業市場，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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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能夠保住職位，薪金上調的空間仍是有限，導致香港貧富懸殊問題會越來

越嚴重。所以，我們幫助這些人士的方法，最有效的莫過於幫助他們獲得更

高的技術及知識，適合香港當前市場的需要。因此，有必要再強化再培訓局

的職能，包括不斷提升現時課程的實用性及專業性，企業中的低技術員工可

以優先接受培訓及提升技能，以配合技術轉型。  

 

 我謹此陳辭。  

 
 

陳偉業議員：代理主席，貧窮並不可耻，我覺得拒絕承認貧窮問題才是可耻，

一個政府如果拒絕處理及改善貧窮問題，便更可耻。所以，我們的政府成立

這個扶貧委員會（“委員會”），我覺得它是可以脫離可耻的陣營，但是否

能真正達到扶貧目標，則我們要拭目以待。  

 

 其實，過去多年來，很多人也指出了香港的貧窮問題。我記得在 20 年

前，我已看過周永新所著作的《富裕城市中的貧窮》，我想很多唸社會工作

科或社會學的人也看過這本書，其中指出了我們香港的問題。在過去的十多

二十年，很多議員在這個議事堂內也用過“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一

句，次數是多不勝數，這顯露了香港存在貧富懸殊的問題。我覺得成立委員

會，是可以針對扶貧問題做一些工作，但如果要落實，便好像醫生醫治病人

一樣，一定要找出病源，問一問貧窮的成因究竟是甚麼？此外，委員會亦要

訂定甚麼是貧窮，否則，數十人一起開會，大家所說的好像是同一樣東西，

但其實卻是指不同的東西，到最後訂定工作時，便會十分混亂；特別在現行的

3 司 11 局的架構下，如果定義不清楚，局與局之間在處理問題方面可能有不

同演繹，亦會出現不同的角色。屆時，所作出的有關決定及政策，可能會浪

費大家的資源及人力。  

 

 香港現時的貧窮問題，最近出現了惡化情況。當中，經濟衰退及經濟轉

型是一個因素，但最大的因素還是政府沒有刻意或沒有準備要制訂任何政

策，協助低收入家庭，特別是一些年紀較大、四五十歲的在職人士。此外，

政府也沒有任何特別政策，協助非技術及半技術的勞工。最低工資的問題已

討論了很多次，政府要扶貧，其中一個最直接簡單的方法，便是訂定合理的

法定工資，讓大部分低收入人士、非技術勞工可有一個合理的收入維持生

活。由於薪酬偏低，這羣人被迫生活在貧窮中。  

 

 處理貧窮的工作是艱辛和長久的，所以，我亦不會期望委員會在一兩年

內便找到仙丹，解決貧窮問題。我記得加拿大在六十年代已經有關於貧窮的

報告，各省市的聯邦政府亦有制訂貧窮政策處理貧窮問題。不過，貧窮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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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在加拿大仍普遍存在，數以百萬計的兒童仍生活在貧窮中。可是，如果

有一項政策或措施，便可確保這一羣被界定為生活在貧窮中的兒童及人口得

到適當照顧，讓他們有機會生活在一個較為人道的社會，亦得到政府支援，

讓他們有機會脫離貧窮邊緣。我覺得委員會應該第一，訂定貧窮定義；第二，

訂定目標，包括短期、中期及長期目標；第三，訂定有關的計劃。我覺得有

些工作是可以在極短期內做到的，那便是政府可為所有政府工程，包括工務

工程及招標的工程等，訂定最低薪酬，以確保這羣人（特別是一些正式的全

職員工）不會被迫生活在貧窮中。  

 

 此外，我覺得政府可逐步取消外判制度，因為很多時候，外判便是貧窮

的成因。香港現時的貧窮成因是多方面的，如果有一些措施可立即解決某部

分的貧窮問題，政府便應盡快做，否則便會被其他政策綁着。由於政府過去

多年來大力推廣外判及合約化，令很多員工失去了他們的固定收入，對他們

的生活造成影響。  

 

 另一方面，政府透過稅制安排，在資源分配及再分配方面是有一個重要

的角色。導致香港出現貧窮，其中一個原因是香港的社會達爾文主義運作模

式  ─  弱肉強食，富有的越富有，貧窮的越貧窮。在數個大財團壟斷的情

況下，小市民無機會翻身。所以，政府的角色是要制定一項公平競爭法，這

是一項必須措施，可確保在競爭之下，小市民或小商戶有機會翻身。那麼，

在財團壟斷下，低下階層的市民便不會“無啖好食”。請看看我們的報販。

香港有三千多個報紙檔，但已慢慢被大財團侵佔，例如 7-11、OK 便利店及

超級市場，令報販逐漸不能維持生計  ─  街市的報販我們已經不提了，兼

售報紙的士多亦快將絕跡。所以，只有是消除壟斷，才可讓很多貧窮的人有

機會翻身。希望司長能檢討這個問題。多謝代理主席。  

 

 

梁家傑議員：代理主席，根據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的調查顯示，香港現時大概

有一百一十多萬的貧窮人口，大概 6 個香港市民中便有 1 個活在貧窮中。在

我的選區九龍東，貧窮兒童的問題亦很嚴重，在 100 名兒童當中，便有 25

個生於低收入家庭中。最令人憂慮的是，貧富懸殊問題日趨嚴重，即是說“貧

者越貧，富者越富”。  

 

 有一些社會學家用“斷列”來形容社會中某些人因為失去某些機會，因

此永遠也不能與其他人競爭，以致被迫停留在社會最底層的情況。“斷列”

這現象似乎慢慢的在香港出現，有一些人永遠留在社會最底層，但不是他們

的能力不夠，而是起步點不可以和其他人一樣，因此不可立足於同一平面上

競爭。這是我們不希望看到的，亦是我希望扶貧委員會（“委員會”）能通

過他們的工作，盡量避免出現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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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主席，社會上有些人有所誤解，以為任何扶貧政策都等同“派錢政

策”。其實，扶貧政策不一定是“派錢政策”，我試舉一個簡例。譬如說，

有一些同學不夠錢以致不能在家裏裝置電腦來上網學習，但解決這個問題的

辦法不一定是給他錢來買電腦；解決辦法可以是由政府提供一些政策配套，

令學校延長一些電腦室的開放時間，又或是在政府的圖書館開闢一個地方，

讓這些同學上網，容許他們在家庭以外的地方能有應用電腦的機會。我舉這

個例子，只是想說明扶貧政策與派錢是沒有必然關係的。  

  

 委員會為自己訂下 3 方面的職責範疇，包括： (1)研究和瞭解貧困者的

需要；(2)就防禦貧窮、紓緩貧困和推動自力更生提出政策建議；及 (3)鼓勵

社會參與，界定政府、社會福利界及民間團體的角色，推動公私營機構合作

和運用社會資本，以改善貧窮問題。  

 

 但是，要有效完成這 3 方面職責，便要制訂基本生活需要指標，這指標

有助界定委員會所針對的對象。如果我們根本沒有客觀指標來界定委員會所

要服務的對象，那麼委員會便很容易變得“無的放矢”。有了基本生活需要

指標，委員會、政府當局、公民社會便可定期審視委員會的工作成效，以便

檢討其工作。  

 

 當然，有些人會憂慮一旦制訂了基本生活需要指標，便會有標籤效應，

社會上某些人會被標籤為“窮人”。但是，這絕非拒絕制訂基本生活需要指

標的原因。只要特區政府和委員會能充分教育公眾，讓香港市民瞭解扶貧的

主要目的，其實便是幫助了因包括經濟轉型和全球一體化在內等理由而面對

財政困難的社會人士。市民亦須明白，建立一個仁愛公義社會，能充分解決

一時未能滿足基本生活需要者的困難，是香港能放下包袱，重新上路的先決

條件。  

 

 代理主席，當基本生活需要指標確立後，我們便能界定不同貧困者的不

同需要。有些人可能是住屋面積太狹小、有些人可能是沒有就業機會、有些

人可能是工資極為微薄有不同的需要。委員會可根據這些不同的需要來協調

各政策局，然後因應不同情況的貧困人士的不同需要來制訂政策，以達致扶

貧的目的。  

 

 再者，當制訂了一系列的基本生活需要指標後，我們便有基礎來衡量不

同地區的貧窮情況。如在九龍東可以特別關注長者，失業和新移民的需要。

其他地區的需要可能是不同的，有些可能是住屋、幼童教育等不同的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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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能增加扶貧的靈活和機動性，我亦希望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可以考慮

賦權予最前線的工作人員一些酌情權，讓他們可因地制宜，因人而異地處理

不同個案的不同需要。  

 

 我很希望委員會能盡快制訂一套客觀的基本生活需要指標，然後因應不

同羣體的需要，由各政策局牽頭制訂有關政策，配合賦權予最前線的組織及

工作人員更大酌情權的安排，讓他們更靈活、有效地推出相應服務，有效的

扶貧。  

 

 代理主席，我很希望特區政府有勇氣和承擔，決心扶助貧困者，讓他們

都能看到出路，這才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應該承擔的事。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馮檢基議員的原議案。   

 

 

MR ABRAHAM SHEK: Madam Deputy, poverty among the underprivileged is 
not a shame, nor is it a crime, but it would be shameful and wrong of our 
Government if it allows poverty to grow, especially at the expense of the aged 
and the young. 
 
 Madam Deputy, in this spirit of care and benevolence, our Chief 
Executive has in his last policy speech set up the Commission on Poverty (the 
Commission) to be headed by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The Commission 
comprises government officials, Legislative Council Members, business people,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every relevant party under the sun.  Its 
goal is to provide opportunities for such a diverse group of representatives to sit 
together and explore specific policies and measures to help the poor, the elderly, 
the disabled and the single-parent families in terms of financial, employment,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ssistance.  I very much appreciate the setting up of such 
an apolitical commission.  I sincerely hope that it will achieve great success in 
its task to alleviate the problem of poverty in Hong Kong.  At the same time, I 
also hope that this government-led initiative can alter the discriminatory and 
lukewarm attitude towards the poor, and raise the level of concern and care for 
the underprivileged.  In this way, Hong Kong will truly be a harmonious, 
caring and equitable society. 
 
 However, there are some people who do not hold high expectations for the 
new Commission.  They question the Government's commitment in allevi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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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verty.  In addition, they are worried that the Commission will simply become 
another forum for political squabbles, as representatives of different interests 
will hold on to their views and the Commission will not accomplish its goals. 
 
 In reality, such concerns are not groundless in the present circumstances.  
In the past, we know that the various sectors of our society, the grassroots, the 
middle class, the social welfare sector, the business community and the 
Government all have very different views on welfare policies and the allocation 
of public money.  Last Wednesday, in this Chamber, discussion about 
long-term policies to tackle poverty flared into an exchange of heated arguments 
between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and the Honourable LEE Cheuk-yan as both 
were standing firm by their beliefs.  Naturally, no conclusion was reached on 
the matter.  If similar stand-offs are to repeat at the Commission's meetings, it 
will surely be nothing but a forum for orator. 
 
 Of course, nobody wants to see such prophecy come true.  In fact, the 
poor, who are in genuine need of assistance, have great expectations for the 
Commission.  Do they really have a choice?  Therefore, members of the 
Commission should take very seriously their responsibility to try to alleviate 
poverty, bearing in mind that they should act in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ose people 
whom they are charged to help.  They should apply diligence and wisdom in 
tackling the task. 
 
 In terms of expectation, I hope that the Commission members from 
different strata of the community will aim at helping the poor as their first 
primary objective.  I also hope that they can be less insistent in holding on to 
their own ideology, and can find out the root of the problem of local poverty and 
formulate appropriate policies.  If no compromise can be arrived at, it will be 
very difficult for the Commission to achieve its targets. 
 
 The first meeting of the Commission was held last month.  In the meeting, 
the Government held the opinion that a multiple of socio-economic indicators 
should be adopted to more effectively define target recipients of assistance, as 
opposed to setting up a poverty line.  However, some members insisted that an 
official poverty line should be established. 
 
 But, if � as they argue � the poverty line is defined as half of the median 
per capita income of a family, about 1.1 million people in the territory will t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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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ll under this definition.  If such a population needed public assistance � my 
God, I hope this would not happen � both the public and the private sector might 
go broke.  In light of this, the Government's decision to adopt various 
socio-economic indicators to define target recipients appears to be a more 
reasonable and effective way to deploy our resources.  When considering 
policies for alleviating poverty, the Commission members should take into 
account the community's overall interests instead of just fighting for measures 
which will benefit themselves or the sectors they represent. 
 
 Madam Deputy, part (a) of the motion talks about "setting a clear and 
definite direction for alleviating poverty, and defining the Commission's role and 
the values behind it".  I think this point is crucial.  The Commission should 
have a very clear direction and clear objectives, otherwise, the poverty problem 
cannot be resolved no matter how much resources we utilize.  I agree that the 
Government's poverty alleviating work should not only be aimed at assisting the 
poor, but should also provide more opportunities for their children to improve 
their skills and abilities so that they can become self-reliant and pull themselves 
out of poverty.  Education is the best tool to eradicate poverty. 
 
 As regards the direction which the Commission should adopt, this is 
another area to be considered seriously.  The function of the Commission is to 
study the cause of poverty and formulate effective measures to ease the problem.  
Assisting the poor does not simply imply increasing the delivery of social welfare 
services.  The cause of poverty should be investigated and diagnosed.  In this 
way, remedy can be found.  Therefore, alleviating poverty is not simply 
advocating welfare ideology.  It does not imply spending vast amounts of public 
funds without considering society's overall interests.  Such a conception shall 
only result in more social polarization.  It also encourages recipients to 
conceive that the community is obliged to offer hand-outs.  It will give rise to 
ingratitude and loss of impetus on the part of the recipients to help themselves. 
 
 Thank you, Madam Deputy. 
 

 

張超雄議員：代理主席，我們對扶貧委員會（“委員會”）有很高期望，而

它也是政府政策的重要部分。我們理解到香港的貧窮情況非常嚴重，雖然直

至今天我們仍在爭論應否設立一條貧窮線，但在國際上其實已有很多國家用

不同的量度工具來嘗試劃出一條界線。以國際經合組織為例，它是用個人住



立法會  ─  2005 年 3 月 2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 March 2005 

 

115

戶中位數的一半來界定貧窮。其實，我們應該理解到，香港約有 18%住戶是

活於這條界線之下；即使我們以周一嶽局長較早前所說以綜援線來劃分，似

乎亦有超過 118 萬香港人是屬於綜援線之下。  

 

 不論我們的看法如何，或是否設立貧窮線，而即使政府不界定貧窮線，

學者或其他關注貧窮問題的人也會嘗試量度貧窮的情況。我們有何看法呢？

香港的貧窮現況是非常嚴重。環顧四周已發展的國家或地區，我們看不到另

一個貧窮比例如此高的地區。我們如果翻看政府統計處提供的資料，在過去

10 年十等分組別的入息，令我們不單止看見貧窮情況日益嚴重，而且貧富懸

殊的情況也越來越嚴重。最低收入的 10%的市民，入息在整體入息分布中不

斷下降，最近的統計數字顯示，在 2001 年，他們的入息佔整體社會入息不

足 1%，只有 0.9%。但是，最高入息的 10%的人，他們的入息比例佔整體社會

入息 41.1%。在貧富懸殊及貧窮情況日益嚴重的情況下，香港無可避免地要

面對這個問題。我當然很高興政府願意成立委員會，並由唐司長親自帶領，

我們對它有很高的期望，更希望委員會能夠真正嘗試解決香港的貧窮及貧富

懸殊的問題。  

 

 當然，我們知道貧窮問題並非一朝一夕可以解決。但是，我們首先要有

一個良好的態度，對貧窮要有一個正確的理解。就施政報告的建議，政府最

近提交福利事務委員會的文件中，我們看到政府仍然對一些弱勢社羣、接受

綜援幫助的人、領取“生果金”或高齡津貼幫助的人，以及接受傷殘津貼幫

助的人，仍然持着負面的態度，我何以見得呢？在這份由政府提交的文件

中，仍然兩次將綜援、傷殘津貼及高齡津貼的支出，與現時香港政府以薪俸

稅的入息比例來互相比較，多次將幫助窮人的支出與香港市民納稅的收入來

互相對比，我覺得這種態度非常不能接受。我們希望政府所持的態度，是真

正理解和體恤香港的貧窮者。現時領取綜援的人中，有一半以上的個案是長

者，其餘的是殘疾人士、長期病患者及單親人士等。其實，這些人已佔了現

時政府現金援助個案的大部分，我們不可能以一種歧視或負面的角度來考慮

他們，儘管我們不期望他們能具有香港傳統的自力更生的精神。事實上，不

管在甚麼情況下，我們也應該盡量幫助他們。餘下的小部分是綜援中的失業

個案，在過往失業率下降時，這些個案也不斷下降。  

 

 所以，我認為政府的態度首先要正確。至於委員會，便正如馮檢基議員

的議案所指出，我認為一定要有一個清晰和可量度的目標，如果沒有一個目

標，沒有一個方向，我恐怕委員會未來數年的工作亦未必能夠取得清楚的成

效，我們更無法量度政府的扶貧政策或措施可否達到任何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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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我希望委員會能夠直接向市民交代，並出席立法會向立法會作出

交代。我也期望委員會在短期內擬備一些諮詢文件，透過不同的渠道，讓市

民提出意見。我更期望委員會有能力制訂政策及推行政策。我希望委員會不

是一個純粹諮詢的委員會，委員會內既然有 1 司 4 局的人員擔任成員，絕對

可以制訂一些有效的政策來統籌和協調有關扶貧的工作。  

 

 所以，代理主席，我期望委員會未來的工作成功，亦希望透過民間與議

會的合作，令香港的扶貧工作加倍成功。謝謝。  

 

 

李卓人議員：代理主席，我記得立法會的滅貧委員會上次開會的時候，司長

向上一望，表示這個天花板很高，覺得我是坐井觀天。我當然承認是坐井觀

天，因為我和司長不同，是個井底的人。我對一幅照片有很深刻的印象，那

是一幅“梳化觀星照”，是司長在他的官邸內坐在梳化上，交疊雙腿，仰望

天空。  

 

 我是井底的人，司長則是官邸的人，在官邸裏可以“梳化觀星”，我這

井底的人自然便是坐井觀天。其實，司長，井底和官邸，顯示出香港現時有

兩個世界。一個是井底的世界，我在井底看到很多井底的人，也看到很多貧

窮的現象，有人吃二手飯，有很多家庭一家數口每月只是用二三千元過活，

很多失業的人很彷徨，也有人燒炭自殺，還有很多欠薪的問題。這裏當然不

像官邸的世界，司長所遇到的人都是正如何鴻燊所說，胖得連襪子也穿不

上。這是兩個世界，我很誠懇地向司長指出，既然你擔任扶貧委員會的主席，

我希望你真的到井底去看一看，亦希望你知道自己的使命，便是要把人從井

底送回地面。  

 

 怎樣可以把人從井底送回地面呢？政府現在經常說利用經濟發展和培

訓來幫助窮人脫貧，我認為這不是一個正確的說法，我不是說無須做這兩件

事，而是說這兩件事並不足以幫助窮人脫貧。我只是想指出，如果認為單靠

做了這兩件事便可以令人脫貧，是自欺欺人的。我並不反對經濟發展，也不

是反對培訓，但事實上，即使董先生或政府也經常表示，整個香港正經歷經

濟轉型和全球化。在經濟轉型及全球化的情況下，當然會有一羣能夠登上全

球化火車頭的人，但也有很多為香港貢獻一生，卻沒有太高學歷的人，會被

這列火車拋棄，我們要關注的便是這羣人。在經濟發展中，永遠也會有一羣

人被捨棄的，所以問題的重點是，在這個經濟的發展中，一定會有一些人處

於火車之外，即使政府也承認，預計未來將會有 23 萬人被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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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培訓方面，政府這 7 年來在培訓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包括技能提升、

50 億元的持續教育基金和再培訓等。但是，根據政府本身的分析，即使有這

麼多的培訓，在 1997 年，我們最貧窮的 30 萬僱員的平均工資是 4,900 元，

到 2003 年，最貧窮的僱員的平均工資是 3,900 元，削減了兩成。換句話說，

這是培訓 7 年後的結果。在其次貧窮的級別，平均工資本來有 6,800 元，到

2003 年，只有 6,000 元，減了 11.8%，同樣是減薪。因此，即使如何培訓，

也不能令薪酬有所增加，因為所提供的培訓，並不是把小學生培訓成為大學

程度。如果把中年工人培訓至達到大學程度，我擔保他們一定能脫貧；但實

情並非這樣，單靠一個為期 12 天或數星期的課程，他們是不可能爬上經濟

轉型的火車頭的。所以，我希望不要再談甚麼培訓了。  

 

 另一方面，政府經常說它的整體政策是助人自助，但我真的很希望提醒

政府，這些人其實一直是在自助之中，有很多受薪階級的工作時間不管是達

到 12 小時、 14 小時，或是十五六小時，仍然很貧窮，薪酬仍然很低。如果

不解決低薪酬的問題，教人如何自助呢？由於薪酬實在太低，他們根本不可

能自助。我希望提醒政府，政府其實一定要制訂政策，幫助低收入人士，不

單止是靠培訓，而是有一些政策介入，例如我們一直倡議的最低工資。如果

市場一直壓低薪酬，這羣自助的人也永遠不能脫貧。  

 

 此外，我也希望政府為低收入人士設計更多安全網，例如學費方面的豁

免，醫療費用的豁免，或租金的豁免，令他們的生活真正得到較好的援助。

這是我們對扶貧委員會在協助低收入人士方面的期待。  

 

 最後，剛才我聽到自由黨談及一個扶貧基金，我當然很歡迎自由黨這項

建議，不過，代理主席，我想提醒他們一點，如果商界最終仍是採用壓低工

資的營商手法的話，其實是在製造貧窮。因此，我一方面歡迎自由黨建議成

立扶貧基金，另一方面亦希望商界出身的很多自由黨成員向商界呼籲，不要

再一直採取減薪、裁員和壓低工資的營商手法。他們不製造貧窮，我們已經

謝天謝地了。  

 

 我最後亦呼籲政府設立貧窮線。如果沒有任何客觀標準，便連要幫助的

對象也不知道。政府現在表示會在每個社羣中找一個對象，但究竟採用甚麼

客觀標準把他們找出來呢？哪些低收入人士稱得上為貧窮呢？哪些老人稱

得上為貧窮呢？難道就不同的社羣劃定不同的界線嗎？即使界線不同，最後

還是要有一個客觀標準的。我們應該找出這個客觀標準，然後一同幫助這些

對象。多謝代理主席。  

 

 

代理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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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經翰議員：代理主席，我很歡迎馮檢基議員今天所提出來的扶貧計劃，因

為雖然經濟好轉，但直至今天為止，弱勢社羣也享受不到經濟好轉的成果。 

 

 在議員提出一項議案時，如果大家不滿意這項議案，大可以提出修正，

而不應該批評有關的議案。我覺得周梁淑怡議員不應盛氣凌人，雖然她是行

政會議成員或政協新貴，也不可以批評其他同事的議案。她可以選擇作出修

正，如果仍感不滿意，便可以反對。  

 

 關於扶貧的問題，我也同意周梁淑怡議員所說，羅馬並不是一天內建成

的。不過，問題是，針不刺在自己身上當然不知道痛楚，這些窮人和弱勢社

羣正生活在水深火熱當中，他們是不可以等待到羅馬建成的。要建成羅馬，

也不知道要經歷多少個世代，難道人們便要繼續窮下去，繼續他們的跨代貧

窮嗎？  

 

 今年的財政預算案本來說是有結構性的財赤，政府須開源節流，增加的

增加，削減的削減，最受影響的也是弱勢社羣。窮人沒有工作，窮人入不敷

支，但最窮的人、領取綜援的人或殘疾人士等的津貼也要被削減。我們曾在

這個議會上提出議案辯論，要求政府不要削減綜援、殘疾人士的津貼和殘疾

人士的交通津貼。這個議會中，大多數人是支持這項議案的，但很可惜，在

分組點票時，多人的一方被少人的一方欺負，亦不能代表民意。  

 

 財政預算案快將公布，大家也有一個期望，而且是一個合理的期望，便

是我們不單止沒有財赤，我們更有財政盈餘。在這個情況之下，我想問政府，

尤其是政府的扶貧委員會（“委員會”），會否提議在新的財政預算案中，

就着一些緩急輕重的情況加以協助呢？例如對於社會上最弱勢的社羣，包括

領取綜援者、殘疾人士等，是否應該把他們的津貼還原呢？即把今年所削減

的津貼及殘疾人士交通津貼還原呢？  

 

 此外，跨代貧窮也是委員會的其中一個重要議程，如果要脫貧，便要迎

合經濟的轉型。在這個知識型的經濟體系，大家一定要不停進修，令自己具

備更多知識，武裝起來才可以在社會上找到工作。可是，我們有很多年青朋

友，他們由於不能升讀大學而要修讀副學士課程。副學士學位是政府提出

來，讓這些上不到大學的人有機會接受大學教育，畢業後可以找到工作，可

以脫貧。不過，政府卻要這些副學士學位自負盈虧。甚麼叫自負盈虧呢？即

是說完全沒有津貼。考不上大學的年青朋友，如果有好的家庭環境，不用說

便可以出國進修。考不上大學，卻要留在香港修讀副學士學位的年青人，一

定是以下兩種情況：第一，他們沒有機會出國求學；第二，他們雖然有志求

學，但大部分都是基層或弱勢社羣的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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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為委員會應研究副學士學位的問題。那些清貧學生，他們都是想追

求知識，希望可以脫貧，希望上大學進修。這個扶窮委員會是否須討論一下，

究竟應否在財政有盈餘，特區政府財政有所改善的情況下給予他們資助呢？  

 

 羅馬不是一天內建成，但窮人不可以再等了。對於這些領取綜援的人、

殘疾人士、老弱殘兵，需要求學的人，我們是否應該給予他們多一分的照顧

呢？在這個新的財政預算案中，我希望政府成立的委員會能夠真正作出改善

和真正伸出援手，幫助這些急需照顧的弱勢社羣。  

 

 我謹此陳辭，多謝代理主席。  

 

 

代理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楊孝華議員：代理主席，今天扶貧這個題目，大家都討論得很充分。剛才周

梁淑怡議員討論她的修正案時，提出了一點，就是馮檢基議員對扶貧委員會

是否過早下結論呢？  

 

 據報道，他們只開了 1 次會，我希望馮檢基議員可以利用他最後餘下的

1 分鐘發言總結時，告訴我們，是否他在第一次會議舉行的時候，提出了很

多事情，卻受到拒絕或遭告知不能執行，以致他在議案中提出一個我認為措

辭頗為負面的開場白，還是他所提出的問題不獲討論？  

 

 我也參加過很多由政府成立的委員會，我觀察到很多時候，在第一次會

議上只是說說未來的議事日程，然後定出一些議題及工作範圍等，很少情況

會在第一次會議上便立即進行很廣泛的實質討論及得出結論，甚至讓其中一

位委員作出有關委員會似乎不能起任何作用的結論。如果該委員會討論問題

真的如此快速，也是一件好事。我希望稍後司長回應的時候，可以跟大家說

說，大家所關心的這個委員會，是否在開始的時候，便已很明顯地拒絕了很

多像馮檢基議員所提出議案的議題，致令他認為這個委員會的作用有限。我

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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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主席：馮檢基議員，你現在可就周梁淑怡議員的修正案發言。發言時限

是 5 分鐘。  

 

 
馮檢基議員：代理主席，在周梁淑怡議員的發言中，可見第一，她是不理解

時間，即我提出這項議案的時間。政府成立了扶貧委員會（“委員會”）後，

其實我已經把這項議案擱在這裏，因為在去年 12 月我已提出過議案一次（今

次其實是我第二次把議案提出來），當時不成功，所以我便一直等待，但我

不知道要等待到何時才有機會把議案提出來辯論的。 3 星期前，巧我聽聞

有一位原本獲分配此辯論時段的議員放棄了機會，所以此時段便出現空檔，

現在讓我插入。我在那時才開始草擬這項議案的措辭，而當我草擬這些措辭

時，委員會其實已經開了第一次會，所以我所用的措辭並非先驗，即不是在

委員會未開會已假設它不能做甚麼般。  

 

 第二，就是周梁淑怡議員沒有看清楚我所用的措辭，我希望她再看看，

不如我讀給她聽，好不好？不過，她現時不在席。我想討論的就是這議案的

第二句  ―  讓我由第一句從頭讀出吧：“鑒於行政長官於今年年初發表的

施政報告中，宣布成立扶貧委員會，而委員會由醞釀到現時成立初期”，我

說的是“到現時成立初期”，我並未有下定論表示以後情況也是如此，但現

時的情況果真如此，譬如我問，甚麼是貧窮呢？我從來未聽過政府成立了甚

麼委員會之後會有如此的情況的  ―  現在委員會說明其目的是要扶貧，跟

着，如果有人問，扶貧是甚麼？貧窮是甚麼？對不起，仍未知道，先做一個

研究再說吧。  

 

 其實，委員會在第一次議會得出的結論是要做個研究來制訂一些貧窮的

指標，這些還不是貧窮的定義，要在兩個月後才會有一份文件討論那些貧窮

指標是甚麼。委員會本身是要扶貧的，政府在開會時卻告訴我貧窮的定義還

未有，但委員會已成立了進行扶貧的目標，政府即是說，你們來協助扶貧，

但我仍未知道甚麼是貧窮，我要再研究一下。  

 

 我還聽到一些傳聞  ―  希望司長稍後可以澄清，因為我聽到傳聞可能

是錯的  ―  有人說給我聽，下一次開會提交的那份文件可能也不是說明那

些指標是甚麼，而只是研究怎樣進行研究這些指標的方法。這便是“大件

事”了  ―  要待兩個月後才想到方法，接着才依着方法來做研究不知道兩

個月還是 3 個月，之後研究出來的指標定義很可能又要諮詢，可見只是研究

指標也很可能歷時一年半載。我很害怕情況會是這樣，所以，司長最好告訴

我，我聽錯了，我聽的是完全錯的，下次提交的那份文件已經備有所有的指

標，還以一、二、三、四、五項般列出來  ―  這樣事情便可以辦得快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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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覺得這樣做事是不可能的；怎可能在做扶貧工作的時候還不知

道那“貧”是甚麼，各位知不知道？我相信在座沒有人知道，是還未知道。

因此，我覺得我在這項議案中說委員會由醞釀到現時，從扶貧方向，以至運

作模式還是未清楚定位（我覺得就是這樣），而且亦未有具體計劃。當然，

司長可以說，多給我 3 個月時間我便可以有具體計劃，如果他這樣說，OK，

我沒問題，就等 3 個月後才有吧，不過，我可以肯定的是現在是沒有，所以

我覺得我形容委員會的情況，是沒有形容錯的。  

 

 轉過來說，我對周梁淑怡議員就我的議案所作的數點修正，我反而有些

意見，就是她就議案第 (一 )至第 (七 )項所作的修正中，我唯一可以勉強接受

的，是就第 (四 )項所作的修正，即不將相關執行部門及公營交通機構的代表

加入委員會裏。我為何建議要把他們加進去呢？因為我希望執行的人員也可

以掌握到扶貧的精神、委員會為何會作出某些建議、為何要如此執行、要如

此界定等。當他們知悉箇中原因後，在執行委員會的工作時，便不會只流於

作為執行的工具，像機械人般按了掣便去做，而他們會真的掌握到其價值

觀、方向等理念，還會覺得香港這個社會的確必須有人做點事來改善我們的

社會。他們會變得是全面投入的。如果在這過程中，他們沒有參與，便會顯

得很隔離似的，日後執行任務時也不會很有效率。如果委員會討論完畢便由

他們來執行，而他們執行任務時自然完全不知道委員會所作決定的背景、討

論的過程及有關的資料等。所以，我認為委員會內加入這些人是有好處的。

當然，如果認為一定不能加入這些人，我亦可勉強接受此點的。  

 

 但是，就第 (二 )及 (七 )項所作的修正，我便不能夠接受了，因為如果沒

有制訂指標，將來在審定政策時又怎會知道這些政策有否成效呢？可是，周

梁淑怡議員卻反過來提到調查結果，其實，這些調查結果可以變成她的指

標，例如不要派錢，就業是最重要、長者及失業人士是最有需要， 8.7%的低

收入人士亦需要幫助等。說到調查結果的這 8.7%，8.7%是否便可以了？在某

程度上，如何釐定低收入人士、失業等，都是各種不同的指標，為何自由黨

談論這議案時可以提出，而當我以文字寫下來作為議案的措辭時便不可以接

受呢？  

 

 至於全民參與方面，我覺得社區也要有決定的權力才可以。現在，很多

時候，地區想做一點事，便跟地區官員商討，但即使是跟該地區最高級的官

員進行討論也好，當我們要求他們鬆解一些政策或政府的一些規則時，他們

都會表示沒有這個權力，要徵詢上級，如果能賦權予專員等 ......（計時器

響起）  

 

 
代理主席：馮檢基議員，發言時限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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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檢基議員：我謹此陳辭。謝謝代理主席。  

 

 

財政司司長：代理主席，我感謝各位議員就扶貧委員會（“委員會”）的未

來工作，發表寶貴的意見和期望。  

 

  行政長官於今年 1 月 12 日發表的施政報告中，宣布成立委員會，以統

籌及推動扶貧工作，鼓勵自力更生，以達致扶貧紓困，共同建立和諧社會的

目標。  

 

  扶貧工作的確引起社會上廣泛的討論。由於香港的貧窮問題並非單單是

赤貧或溫飽的問題，香港人對何謂貧窮、那些人需要社會扶助、應如何扶助

等意見紛紜。有社會人士擔憂扶貧只會鼓勵依賴心態，增加中產階層的負

擔；亦有人擔心扶貧會帶來標籤效應，與建立和諧社會的目標背道而馳。   

 

  基於以上的憂慮和擔心，很多人期望委員會能盡快訂立清晰明確的目

標，界定哪些人需幫助，以及制訂具體措施。此外，亦有人對委員會是否能

發揮其作用存疑。   

 

  委員會在 2 月 18 日舉行了第一次會議。我作為委員會主席，覺得第一

次會議已成功地踏出了非常重要的第一步。我將會就扶貧的對象、目標、方

向、檢視現時政策、公私營合作及委員會的運作等方面，與大家分享委員會

的初步討論。   

 

(一 ) 首先，我非常高興看到各委員能以務實、開放及進取的態度處理

問題，並不追求倉卒推出新的扶貧措施，即所謂“交功課”，亦

沒有以“一刀切”方法訂立一條貧窮線來界定扶助對象，雖然這

制訂方法簡單易明，但卻流於以偏概全。故此，大部分委員寧可

“捨易取難”，認為不應過分集中討論是否須訂立簡單的貧窮

線，更重要的是確認及回應不同社羣的不同需要，建立多元的貧

窮指標。我亦已邀請政府經濟顧問擬備一些有助反映香港貧窮情

況的指標，協助委員會掌握香港的貧窮情況。我們在下次 4 月的

會議便可以就這份文件作進一步討論。  

 

(二 ) 第二方面，委員會確立了預防貧窮和推動助人自助的扶貧目標。

“扶貧”並不是“派錢”，而是透過多種方式和不同途徑，加上

社會各界的協作，讓社會上需要扶助的人有機會發展，讓他們可

以充實地生活，並在經濟階梯上力爭上游，以免墮入倚賴的惡性

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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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現時有一些政策是循這個目標發展，如社區投資共享

基金便是一個好例子。基金鼓勵動用社會資源，協助個人和社羣

提升能力，使他們能更有效地守望相助，面對逆境。基金現時共

有 72 項計劃獲選，我亦在最近參觀了在屯門區的一個成功的計

劃  ─  “非常課託計劃”，我看見義工家長和小朋友能藉計劃

獲得充能（ empowerment），小朋友的功課和成績得以改善，而

家長們亦肯定了自己的能力，我感到非常高興。我希望類似計劃

和活動能在各個社區內得以進一步拓展。  

 

(三 ) 第三方面，委員會同意採納以社區為本的扶貧方向，研究及確認

貧困人士的需要。訂立這政策方向非常重要，透過地區合作及參

與，將能更準確地確認社區的不同需要，更有彈性地制訂切合社

區特別情況的措施，以及更有效地運用社區資源，扶助有需要的

人士。   

 

委員會將會在下星期一（ 3 月 7 日）首先到天水圍作區訪，包括

參觀一項深入就業援助計劃，並與地區人士交流區內面對的種種

挑戰。我想強調，以社區為本的扶貧方向，正如我以上提及的扶

貧目標，並不在於到不同社區“派錢”。我們希望透過與地區合

作，協助社區更有效地扶助有需要的人士，以及檢討一些跨社區

的政策措施。   

 

當特區政府提出成立委員會的時候，社會上是有相當大的回響，

這回響便是反對“派錢”。我很理解他們這回響，因為政府所用

的每一分一毫都是納稅人辛辛苦苦賺回來的錢，我們必須謹慎運

用，所以政府如何運用金錢及這些錢是從哪裏而來，都是我們要

考慮的問題。   

 

(四 ) 第四方面，委員會亦就現時政府有關紓緩貧困方面的多項政策及

措施作出了討論。成員普遍認為現時香港社會已有一個牢固的社

會安全網，確保沒有人（包括沒有領取綜援的人士）會因財政困

難而不能滿足基本生活、醫療和教育等需要。   

 

委員會將會研究現時政策上可互相協調和改善的地方，特別考慮

一些社羣的需要。我希望在這裏簡述委員會初步認為最需要扶助

的社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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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跨代貧窮  ─  委員會普遍認同教育可幫助脫貧，並預防跨

代貧窮。委員會將在 4 月會議，集中討論預防跨代貧窮的政

策措施，包括如何更有系統地評估兒童及青少年的需要，給

予兒童及青少年適當的學習及發展機會，鼓勵他們力爭上

游。向貧困兒童提供直接金錢或物質的援助，往往並非脫貧

的唯一或最佳方法。因此，政府中央政策組亦正進行一項有

關兒童貧窮問題的研究，探討如何以非金錢方式援助兒童貧

困情況。   

 

(ii) 在職貧窮  ─  經濟全球化及工種轉型，影響本地低技術人

士的收入。雖然在過去 1 年，本港經濟及失業率已不斷得到

改善，但部分低技術工作人士仍未能分享經濟復甦的成果。

除了透過繼續促進經濟增長，創造新的就業機會外，委員會

同意探討在職貧困人士的需要，並檢討現時的政策及社會資

源，如何能改善他們的生活狀況。   

 

(iii) “以工代賑”  ─  委員會支持為健全人士提供就業援

助，裝備他們脫離福利援助，過更充實的生活。社會福利署

在這方面已開展了很多不同的服務，包括委託非政府機構營

辦深入就業援助計劃，協助受助人重投勞工市場。委員會將

在日後檢視如何能有效地達致“以工代賑”的目標。   

 

除了以上各社羣外，委員會亦會在制訂未來兩年的工作計劃時，

考慮其他最需要社會扶助的社羣（如沒有領取綜援的貧窮長者）。  

 

(五 ) 動員社會資本，公私營合作是其中重要一環。委員會亦有提出如

何 能 推 動 工 商 界 體 現 企 業 的 社 會 責 任 （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積極參與扶貧工作，表達對社會的關懷。我喜

見一些商會及團體已表達希望為社會出一分力的心意，包括推動

“學長制”／“師友制”，動員社會資源照顧我們的下一代，而

非只增加金錢上的援助。委員會將會在未來考慮如何能最有效推

動工商界參與扶助弱勢社羣，包括如何配合不同社區的需要，以

及制訂一些企業可參考的最佳社會參與模範等。   

 

為推動政府、商界和社會福利界三方合作，建立夥伴關係，共同

扶助弱勢社羣，政府亦設立 2 億元的攜手扶弱基金，基金將會在

3 月 7 日正式接受申請。我希望基金的設立能進一步推動公私營

合作，為弱勢社羣帶來最大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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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委員會非常明白公眾對有關扶貧討論的關心，故此在第一次會議

上，委員會同意討論應具透明度，包括在會議前把議程上網，並

在會議後，將非機密的文件及會議討論撮要公開讓市民閱覽。委

員會亦會諮詢公眾和聆聽市民的意見，以謀求在扶貧政策及路向

上的社會共識。諮詢的形式亦有不同層次，例如在下星期一的天

水圍區訪，委員會將與地區人士作交流。委員會亦會在稍後考慮

成立工作小組，就不同的課題徵詢有關的團體的意見。我們亦非

常歡迎市民透過網站向秘書處提出建議。   

 

委員會目前已有 24 名成員，包括 4 位局長及中央政策組顧問。

為保持委員會運作有效率，如在日後討論牽涉其他局長的範圍，

我將會邀請其他局長出席有關的討論。   

 

 我相信香港有條件和能力，成為一個真正關懷互愛的社會，助人自助，

並且助人自強：  

 

(一 ) 香港是一個充滿愛心的社會。這是從發生南亞海嘯後的社會回

響，以至近期一項報道指有三成一本港受訪的在職人士及一成九

的退休人士，希望在退休後做義務工作，可見一斑；  

 

(二 ) 靠自己的努力改善生活及拼搏精神，更是香港傳統的核心價值；

及  

 

(三 ) 香港政府把“扶貧”列為施政的重點之一，反映政府正視社會貧

困者需要的決心。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我希望透過委員會的工作和推動，能化解社會上的矛盾，重新確認“窮

不是羞耻，富不是罪惡”的觀念，並就如何扶助社會上弱勢社羣，尋求社會

共識。委員會剛剛展開了工作，並會在下次的會議訂立工作計劃。我歡迎各

位議員及公眾，就委員會的工作所提出的意見，並希望委員會的工作能得到

立法會及公眾的支持和參與，讓我們攜手共建和諧社會。   

  

 多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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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周梁淑怡議員就馮檢基議員議案動

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田北俊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James TIE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田北俊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記名表決會在表決鐘響起 3 分鐘後進行。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楊孝華議員、劉健儀議員、石禮謙

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李國麟議員、林偉強議員、林健鋒議員、梁

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及劉秀成議員贊成。  

 

 

吳靄儀議員、張文光議員、單仲偕議員、李鳳英議員、王國興議員、郭家麒

議員、張超雄議員、鄺志堅議員及譚香文議員反對。  

 

 

詹培忠議員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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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田北俊議員、周梁淑怡議員、陳鑑林議員及劉江華議員贊成。  

 

 

何俊仁議員、李卓人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議員、陳婉嫻議員、楊森議

員、劉千石議員、劉慧卿議員、鄭家富議員、馮檢基議員、余若薇議員、李

永達議員、梁家傑議員、湯家驊議員及鄭經翰議員反對。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4 人出席， 14 人贊成， 9 人反

對，1 人棄權；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 人出席， 4 人贊成，

15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

修正案被否決。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4 were present, 14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nine 
against it and one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20 were present, four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5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主席：馮檢基議員，你可以發言答辯， 你有 1 分零 2 秒。  

 

 

馮檢基議員：主席，我希望司長知道，我們除了對修正案提及的部分有不同

意見外，對於其餘沒有被修正的部分，會內絕大部分議員也是同意的，所以

我希望司長會考慮沒有被修正的部分。其次，第 (四 )、(五 )及 (六 )項主要提

及扶貧委員會的權力問題。我一直覺得扶貧委員會現時的諮詢色彩太濃，能

執行推動扶貧工作的權力則太少。我希望司長在這方面可以幫忙，多做點工

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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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我想提出一點，對於司長在演辭中提及的大部分對象，他並沒有

提到基本指標，即將來如何量度是否有做到。就這方面，我希望司長能在扶

貧委員會多做點工夫，將來這個指標獲得承認與否，對我們是很重要的。至

於社區參與，司長是有提到，但我覺得司長總不能每次也到不同的地區，視

察區內的工作。如果他不把權力交給地區的專員或區議會，是不可能做到工

作的。我希望司長留意這數點。多謝主席。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馮檢基議員動議的議案，內容一如

議程所載，予以通過。  

 

 

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分

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李永達議員：主席，我根據《議事規則》第 16 條立法會休會待續議案賦予

我們的權力，我要求根據第 16(2)條動議上述議案，而無須事先作出預告。

原因是近一兩天關於 ......我想就我這項要求 ...... 

 

 

主席：你是否要先讀一次議案的文字，讓各位議員知道你想做甚麼呢？  

 

 

李永達議員：其實，我想讀出我提出的議案的文字。我的休會待續議案是行

政長官被傳辭職及政府應作的澄清及措施。主席，我根據第 16(2)條提出休

會待續議案的原因有 3 點：第一點，鑒於傳媒近一兩天已廣泛報道行政長官

董建華先生將會辭職一事，不單止在社會廣泛討論，而行政長官和中央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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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沒有作出任何澄清，令事件引起社會很廣泛的不安；第二點，本人希望中

央政府和行政長官董建華應盡快就此事作出澄清，令社會不安可以抑止；第

三，我認為任何行政長官繼任的選舉應該是有秩序，以及有時間讓所有參與

者、市民有充分時間討論和作出參與。因為這件事來得很急切及有廣泛的社

會利益，所以我要求主席根據第 16(2)條准許這項辯論。多謝。  

 

 

主席：各位議員，在我剛才休息的時候，大約是 7 時，李永達議員與 4 位議

員來到我的辦公室，向我提出剛才的要求。當時，李永達議員還未備有已寫

好的議案內容，於是，我請李議員把議案內容寫好。在十多分鐘後，我收到

這項議案內容，我隨即作出考慮。經考慮後，我匆匆進入議事廳，所以，剛

才李永達議員提出的議案，我是知道的，我亦作出了詳細的考慮。李議員希

望按照第 16(2)條提出休會待續議案，第 16(2)條要求立法會主席如果信納

休會待續的目的是在於方便議員討論某項對公眾而言有迫切重要性的問

題，便可以准許動議這項議案。但是，建議討論的是一項傳聞，並沒有事實

的根據。如果沒有事實根據，我便無法信納這是有迫切重要性，所以，我不

批准李永達議員提出這項休會待續議案。  

 

 現在是第二項的議案。 ...... 

 

 

李永達議員：主席，可否就程序提出詢問呢？我提出這項休會待續議案，是

要求澄清這項傳聞。如果不澄清這項傳聞，便不可能處理現時市民大眾，甚

至是各方面的不安。因此，我不是不支持主席的說法，而是這傳聞本身引起

了很大的討論和不安。主席，請你再考慮這項休會待續議案是否可被信納為

一項有急切重要性和對公眾而言有重大利益的議案。多謝主席。  

 

 

吳靄儀議員：主席，可否提出詢問？請主席澄清一下剛才的裁決，當然，董

建華先生是否已經辭職沒有事實 ...... 

 

 

主席：如果是規程問題，你可以提出。如果是就這項議案本身想討論或辯論

的事情，我不認為你應該在這裏提出，因為我已經作出了裁決。  

 

 

吳靄儀議員：主席，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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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如果你尊重主席的裁決，請你按照我的要求去做。  

 

 

吳靄儀議員：主席，我明白，我不是故意藉此機會辯論。主席，我是針對沒

有事實根據（即董建華先生是否已經辭職）這一點。主席有否考慮一個事實，

便是有一個傳聞，這傳聞傳得很厲害的這個事實呢？我想主席澄清這方面的

問題，並想問主席有否作這方面的考慮。如果沒有，我希望主席從這角度作

出考慮。  

 

 

主席：我希望我說完接着的話之後，我們便可以進入下一個議程項目。我的

考慮是，立法會大會是否因為有一些沒有事實基礎的傳聞  ─  無論這傳聞

傳得如何盛，有多大，便基於有迫切重要性，而以議會的時間進行辯論。當

沒有事實基礎時，我是無法決定、無法裁決事件是否有迫切重要性的。因為

當沒有事實基礎，只單憑傳聞而決定這事件是否有迫切重要性，是主觀的。  

 

 我相信在這個會議廳內，有些同事覺得是有迫切重要性，亦可能有同事

覺得並不是這樣。但是，按照《議事規則》第 44 條，這是由主席作出的決

定，我一定會承擔這責任。無論這決定是大家喜歡或不喜歡，無論這決定是

困難或容易，這是作為主席所必須承擔的責任，亦是各位議員給我的任務。

我已經考慮了李永達議員的要求，所以，這決定是最後的決定，我不會改變

這決定。  

 

 第二項議案：兩電管制計劃協議及長遠能源政策。  

 

 

兩電管制計劃協議及長遠能源政策  

SCHEME OF CONTROL AGREEMENTS OF THE TWO POWER 
COMPANIES AND THE LONG-TERM ENERGY POLICY 
 

李永達議員：主席，我動議印載在議程內的議案。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中電”）及香港電燈有限公司（“港燈”）的利

潤管制協議分別於 1964 年及 1978 年引入，全因當時經濟發展並未成熟，而

發電廠及輸電網的投資又非常巨大，因此，政府為吸引投資，准許投資者於

一定的時間內賺取保證利潤。這管制協議是由中電向政府提出，當時主席嘉道

理先生在中電 1964 年的年報清楚指出，管制協議下的准許利潤回報水平，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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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一項利潤保證，而只是一個上限。但是，現時兩間電力公司（“兩電”）

事實上卻把准許利潤回報作為指標，每年加價行動追不到這個指標，就好像

虧欠了股東的利益似的。兩電固然扭曲了嘉道理先生當年的原意，政府亦誤

解了當中的原委。  

 

 我會先講解當中 7 項原則，其餘兩項將會由李華明議員補充。當中包括： 

 

(一 ) 電力公司收取合理電費；  

 

(二 ) 調整電費的機制要增加透明度；  

 

(三 ) 任何新的管制協議應具備充分的彈性及可在合理的年期內作出

檢討；  

 

(四 ) 應考慮更多因素來制訂利潤回報率；  

 

(五 ) 維持穩定及安全的電力供應；  

 

(六 ) 研究成立能源管理局的可行性，以制訂長遠及整體的能源政策；

及  

 

(七 ) 環保供電及發展可再生能源。  

 

 首先，我們要求電力公司收取合理電費。民主黨於 2005 年 1 月中隨機

抽樣訪問了 764 名市民，發現有 59%的市民認為電費過高，58%同意本地電費

影響了香港的競爭力。此外， 74%的市民贊同開放電網，讓用戶自由選擇電

力公司。現時，兩電可賺取 13.5%至 15%的准許利潤，69%的市民認為利潤過

高，有需要下調。根據港府報告指出，兩電的電費較比鄰的台北和新加坡貴，

而回報率亦高於歐美和澳洲等國家。利潤管制協議是公司的利潤與資產值直

接掛鈎，故此，只要電力公司的資產不斷膨脹，其利潤亦會不斷上升，而電

費亦隨之水漲船高。這樣，不但使市民要承擔昂貴的電費，更打擊了工商業

的發展，影響了香港整體的競爭力。政府有責任把電費維持在合理的水平，

保障市民的生活及營商環境。  

 

 其次，我們要求政府調整兩電收費時要增加透明度。中電和港燈在政府

的利潤管制協議下，一直利潤甚豐，其中港燈在去年上半年的盈利達到 22.28

億元，估計全年的盈利將達 60 億元；中電在 2004 年的純利可達 86.09 億元，

較 2003 年的 76.87 億元增加 12%。但是，今年兩電沒有體察民間的反對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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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於本年 1 月開始調整電費及取消回贈。港燈電費平均增幅為 6.5%，七成

家庭客戶每月要多付約 13 元電費，七成商戶每月要增加約 136 元的電費開

支。中電則取消電費回贈，變相加價 2%。  

 

 兩電在利潤管制計劃 2008 年屆滿前趕緊賺取厚利，其電費檢討猶如黑

箱作業，早已引來各方面的批評聲音。在 2002 年，七大地產發展商，包括

鷹君、恒隆、置地、希慎、新鴻基、太古地產及九倉等亦曾發表聯署聲明，

指政府有需要制訂一套永久、具透明度的有效監管系統，評審電力公司的運

作效率與資本投資，並向公眾交代評審結果。因此，政府應訂定合理調整電

費的機制，增加透明度，讓市民及工商界也可以監察兩電，避免出現暴利的

情況。  

 

 第三、管制協議應具彈性及在合理年期內檢討。港府自六十年代已開始

實施《管制計劃協議》，當中把保證利潤定為固定資產淨值的 13.5%至 15%，

是為了鼓勵兩電投資發電機組，以確保本地有足夠的電力供應。  

 

 可是，隨着香港經濟發展步入成熟階段，電力需求以低單位數字穩定增

長，但現行的規管方法使兩電以不斷增加固定資產投資，來確保享有高保證

的回報。從前定下的 15 年的檢討期使港府在處理問題時缺乏靈活性。因此，

我們認為應該將檢討年期縮短。在電力市場未完全徹底開放之前，我們贊成

有條件地延長兩電的《管制計劃協議》，但必須修訂現有協議的部分內容，

加入適當的條款，以配合未來開放電力市場的安排。主席，我們建議政府可

嘗試與電力公司商討，分 3 期、每期 5 年，來延長兩電的《管制計劃協議》

為期 15 年，作為換取兩電修改《管制計劃協議》內容的條件。  

 

 第四、應考慮更多因素來制訂利潤回報率。在兩電合理回報率的調整機

制上，諮詢文件建議綜合多項資產指標，以釐定兩電的合理回報率，取代現

時單以兩電固定資產的 13.5%至 15%作為該公司的回報率。當中提及未來可

考慮採用澳洲及英國沿用的機制，把電費與經濟指標（例如消費物價指數或

零售物價指數掛鈎），設定價格上限或營業收入上限。我們基本上贊成電費

與經濟指標掛鈎的機制，同時建議加入更多考慮因素，包括公司營運效率，

環保表現等來考慮電費的價格。  

 

 第五、維持穩定及安全的電力供應。本港的供電穩定率高達 99.999%，

與世界上其他主要城市相比，位於世界最高水平之列。香港作為亞太區金

融、銀行及集資中心，可靠的電力供應擔當着重要的角色，但在現時的《管

制計劃協議》下，兩電的利潤與資產值直接掛鈎，為了收取高利潤的回報，

有意見認為兩電已過分投資，並出現了電力供過於求的情況。這無論對兩電

的小投資者或消費者，也會造成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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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應研究成立能源管理局的可行性。能源發展是一個複雜的問題，政

府應研究成立能源管理局，以負責全港整體能源政策的長遠規劃及監管安

排，包括電力、煤氣、石油氣、燃油的供應，以至發展再生能源等。  

 

 為配合 2008 年港府與兩電所簽訂的《管制計劃協議》屆滿的時機，能

源管理局未來的重要工作是研究開放電力市場，為本地的電力市場注入競爭

能量。  

 

 目前就香港電力市場的規管安排是由經濟發展及勞工局、環境運輸及工

務局等主要部門負責，諮詢文件表示目前組織架構運作良好，暗示可沿用下

去。但是，實際情況卻明顯與當局的想法相違。首先，官員對電力問題缺乏

認識，由外行領導內行，衍生出不少問題。港府向外聘請的電力顧問離任在

即，末來將依靠顧問公司提供意見，行政費用將有可能大幅增加，顧問治港

的行政陋弊不難再次出現。因此，研究成立獨立於政府的能源管理局，由行

政機關代表、專家及用戶代表組成，制訂包括電力、煤氣和燃油的能源政策，

為末來開放市場的過渡安排作長遠的準備。  

 

 最後，我希望就再生能源及減少污染方面作出討論，在“香港使用可再

生能源的可行性研究”中，政府建議到 2012 年使用再生能源的比率，僅為

1%。兩間大量排放污染氣體的電力公司亦只是牛步地做其象徵式的風力發電

研究，所以，香港有需要成立能源管理局，以統籌發展再生能源，加快發展

步伐。香港位處亞熱帶，就日照時間而言，足以發展太陽能，而位置臨近海

岸，亦具備充足風能可供使用。現時，德國及台灣等地很多居民都購買太陽

能板作發電用途，全因當地政府資助其一半的費用，可見政府帶頭的作用。

在眾多可再生能源中，以風力發電最可行，也最具成本效益。初時可能成本

較高，但以後只要有風，就可以源源不絕地供應電力，運作成本很低，長遠

來說，還是划算的。因此，我們建議政府亦可免費提供土地給將來的風力發

電供應商，有助推動環保能源。其次，在減少兩電製造污染方面，應該以限

制排放二氧化碳為目標，如排放量縮減至某個目標，則可再加 2%至 2.5%不

等的利潤。香港灰矇矇的日子越來越多，推動再生能源，政府便要有更大的

決心。  

 

 民主黨李華明議員將會就聯網再作闡釋，希望當局可以一併考慮我們的

建議。  

 

 主席，我謹此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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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達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鑒於兩間電力公司的《管制計劃協議》將在 2008 年屆滿，本會要求

政府認真考慮以下原則，藉以決定未來電力市場發展的路向：  

 

(一 ) 電力公司應收取合理電費；  

 

(二 ) 應增加調整電費機制的透明度；  

 

(三 ) 任何新訂的管制計劃協議應具備充分的彈性，並可在合理的年

期內作出檢討；  

 

(四 ) 應考慮更多因素來訂定投資回報率；及  

 

(五 ) 應維持穩定及安全的電力供應；  

 

此外，政府應研究成立能源管理局的可行性，以負責制訂長遠及整體

的能源政策。”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李永達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主席：陳鑑林議員、張宇人議員及王國興議員會就這項議案動議修正案。李

華明議員亦會就張宇人議員的修正案動議修正案。他們的修正案已印載於議

程內。本會現在就議案及該等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  

 

 我會先請陳鑑林議員發言，然後請張宇人議員、王國興議員及李華明議

員發言；但在現階段各位不可動議修正案。  

 

 

陳鑑林議員：主席，兩間電力公司（“兩電”）為香港供電已超過 100 年，

也與香港共同成長，為香港經濟的成功發展作出貢獻，這一點可以說是大家

均肯定的。但是，由於有利潤管制協議，市民每年為兩電的高利潤付出了沉

重負擔，也是一個事實。  

 

 過去多年，香港經濟曾因為金融風暴而導致經濟衰退，但兩電並沒有因

大幅度的通縮而削減電費，相反來說，過去數年，香港電燈有限公司由於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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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措施，電費有增無減。市民看到的情況是，兩電的態度實際上似乎與強

搶無異，所以感到非常不滿。因此，在利潤管制協議於 2008 年屆滿的時候，

大家也有很大的期望，希望香港的電力市場可以出現一個很大的轉變。特別

在較早前，很多市民均寄望能夠引入其他新電力供應或聯網供應，改變現時

兩電壟斷市場的現狀。  

 

 當然，我們也明白電力投資相當龐大，要引入新投資或新競爭者，其實

是一件非常艱難的事，在香港這個小市場甚至很可能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較

早前，關於聯網供應，也有很熱烈的討論。簡單而言，是把兩電合併起來。

這聽來較為容易，因為現時也有網絡電線把兩個網絡連接起來，但我們知

道，這樣的聯網對整體市場及香港的消費者來說，未必有好處，因為把兩間

公司連在一起，即是變成只有一間公司，很可能把本來存在的良性競爭，變

成一間公司壟斷，對消費者更為不利。  

 

 民建聯亦會就聯網問題深入研究，我們認為聯網在香港是有可能的，不

過，這個聯網應該是一個跨區域性的電力供應聯網，所以我們會在短期內前

往廣東省訪問，探討一下廣東省未來 10 年或 15 年內在電力市場上的發展和

電力供應方面的發展，以及探討其現時的聯網運作將來與香港聯網的可行

性。我們希望稍後能就這方面提出我們的看法。  

 

 此外，一個更重要的考慮是，利潤管制協議在 2008 年屆滿時，我們將

會怎麼辦呢？簡單來看，似乎是繼續以現有的利潤管制模式與兩電達成協

議，然後調整部分內容便至為簡單，而且亦屬可行。不過，問題是我們應如

何在保障投資者利益之餘，保障消費者的利益呢？這也是非常重要的，而且

亦是我們今天議案辯論的最核心議題。  

 

 主席，我相信沒有一個商人在香港營商或世界上任何一個角落營商，目

的不是為了賺錢。兩電也是一樣，我們因此從沒要求電力公司置股東利益於

不顧，而只是希望它們可以賺取合理利潤和收取合理的電費，這點是最重要

的。  

 

 在過去數年，中華電力有限公司的盈利非常高，單是今年剛公布的

2004 年全年利潤（本港電力業務的利潤）已達 67.88 億元。香港電燈有限公

司在 2003 年全年電力的盈利則達到 56 億元，而 2004 年首 6 個月的盈利有

22 億元。據市場上估計，它們的全年利潤不會低於 2003 年的水平。由此可

見，兩電每年在全香港市民身上賺取超過 100 億元以上的利潤，可以說是相

當高的利潤。以市民在生活上的單項開支計算，這個利潤可以說相當高。在

通縮的情況下，電費往往不會減價，更相反地逆市上升，這可說是利潤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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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給予它們的最有利機制。我們應在 2008 年重新考慮利潤管制協議時，

就此方面作出最主要的調整。  

 

 就今天提出的議案辯論，其中的數項主要發展方向原則，與民建聯的建

議基本上是一致的。日後的任何發展，不管是聯網、引入新機制或現有的兩

電繼續經營，我們要考慮的最主要的問題是，電力公司不可以賺取過高的利

潤，必須收取合理的電費。電費增加或調整的機制，必須具高透明度，但即

使是具有很高的透明度仍是不足夠，還應設有一個合理的機制，這個機制對

投資者及消費者而言均是合理的，而政府也易於監管，這才可以算是一個具

有透明度的機制，否則，如果仍採用高水平的利潤協議，對消費者是完全不

利的。  

 

 我剛才聽民主黨建議採用一個“ 5 年 -5 年 -5 年”的協議，但我們認為，

如果每 5 年進行一次全面檢討，對於投資者來說，可能未必是一個好的做法。

在現有市場的狀況下，我們相信不會再有新投資者加入，對已經相當成熟的

現有市場，每 5 年進行一次檢討，雖然可以接受，但對市民來說未必是一件

好事。  

 

 兩電現時的利潤是 13.5%，我認為是相當高的比率，我們應把這個利潤

降至例如 8%。如果與外國電力市場比較，它們通常所維持的利潤比率，也是

10%以下的單位數字。因此，我們認為利潤比率如果可以定在 8%，應該是比

較合理的。  

 

 再者，有關的利潤計算方法也必須作出調整。現時的計算方法是按照整

體的投資計算。我們認為兩電現時有很大的剩餘電量，過剩的投資是造成消

費者負擔過高的其中一個最主要原因。我們希望政府將來在計算這方面時，

亦應考慮如何把過剩、過高的剩餘電量投資，撇除在計算之外。  

 

 主席，對於一個環保的市場來說，大家也知道電力發展對空氣污染亦有

相當重要的影響。在未來的趨向方面，政府須就兩電使用煤、石油發電，甚

至其機組所排放的污染物，作出更妥善的監管，在保證我們將來有高度充足

電力供應之餘，亦能享有一個清潔的空間。因此，我希望政府在進行首輪的

諮詢後，盡快再作出決定。多謝主席。  

 

 

張宇人議員：主席女士，政府與兩間電力公司（“兩電”）簽訂的《管制計

劃協議》（“《協議》”），將於 2008 年屆滿。將來香港的電力市場會是

朝甚麼方向發展？市民和工商界的負擔又是否可望減輕？對於這些問題，我

相信大家都是很關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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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市民及工商界都向我們反映，電費不合理。為甚麼呢？讓我們先回顧

一下近年的電費水平。儘管本港自 1998 年以來經濟逆轉，1999 年至 2004 年

更出現長達 68 個月、累積達 15%的通縮。但是，兩電由 1998 年至今，不但

未有減價，電費維持在相對較高的水平，香港電燈有限公司（“港燈”）更

加價兩次。很多人都認為，兩電沒有與市民共度時艱。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中電”）雖然沒有明目張膽加價，而且，自 1998 年

起連續 7 年凍結電費，其間亦提出不同的回贈計劃，但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這些回贈來自中電發展基金，只是將多賺的錢退回給市民。我則一直十分不

滿中電沒有將多收的錢，根據用戶電費金額大小，按比例退回給他們，而是

“一刀切”平均回贈，以博取大眾的掌聲。中電這樣做，除了是“住來搶”

外，便是慷他人之慨，對耗電量高、負擔沉重的用戶並不公平。  

 

 今年，港燈加價 6.5%，中電名義上凍結電費，但卻取消了回贈，對用家

來說，這些更有變相加價之嫌。  

 

 當然，我們明白近期國際能源價格上漲，煤價升了不少，但兩電近年確

錄得龐大利潤，例如中電公布去年全年錄得高達 86.1 億元，是否一定要將

成本上漲的影響完全轉嫁客戶呢？  

 

 香港經濟雖已復甦，但市道底子其實仍十分虛弱，很多酒樓都是旺丁不

旺財。農曆年過後，已有好幾間酒樓“捱唔住”要倒閉，大家看到的，便是

有些酒樓沒有糧出，而有很多即使能應付開支的仍要倒閉，大家仍不知道這

些酒樓數目有多少。我相信到了 6 月，會有超過 700 間食肆結業，可見飲食

業並非真的這麼好環境。很多業主以為經濟興旺，有自由行，便急不及待加

租，而且加幅驚人，來貨價成本又說加，工資又有上漲壓力，兩電又要加價

或取消回贈，但與此同時， SARS 之後多了數千間食肆開業，總數較 SARS

前還要多，由於競爭太激烈，經營者沒法加價，或將成本轉嫁顧客及消費者

身上，惟有自己“啃咗佢”，“啃唔落”便惟有“執笠”。  

 

 事實上，電費佔了工商界營運成本一個相當高的比例。以飲食業而言，

一間酒樓平均每月交十多二十萬元電費，而水、電、煤加起來佔飲食業總營

業額的 10%至 12%。部分酒家因為是 24 小時營業，電費開支便更大。高電費

亦會打擊零售業，眾所周所，香港的零售業以營業時間長著稱，電費方面的

負擔，也就十分沉重。  

 

 根據目前《協議》，兩電可以賺取以固定資產為基數的 13.5%的准許回

報率，如果固定資產的融資是來自股東資金，回報率更可以高達 15%。由於



立法會  ─  2005 年 3 月 2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 March 2005 

 

138

《協議》是在 1993 年簽訂，當時的經濟形勢比現在好得多，高增長、高通

脹、高利率， 13.5%的回報率可能在當時看來並非特別高。但是，在英國，

一般電力公用事業的回報率為 6%至 7%。到今天這個低增長、低通脹、低利

率的經濟環境下， 13.5%回報率便顯得不可接受。  

 

 兩電偏偏就更要利用這個機制，“下下”賺到足，將准許利潤的上限，

變成為最低准許利潤，“利潤管制”變成了“利潤保障”。這樣做，電費又

怎會不高，又怎會不加重商戶和市民的負擔呢？  

 

 究竟日後重訂的回報率應降低多少？自由黨覺得 8%至 9%會是合理的水

平。目前的“息口”已大幅調低，肯定沒有當初設想的 8%那麼高，未來好一

段日子相信也不會回復高息的年代。換言之，將准許回報利率降低至單位數

字，應該是大有條件，也是眾望所歸。  

 

 現時，《協議》另一個為人詬病的地方，是回報率以固定資產為基數計

算。很多專家已經指出，將回報率與固定資產掛鈎，會鼓勵電力公司過度投

資，以增加投資賺取更高的利潤。以港燈為例，過去 3 年的實際售電量，均

低於預期。以往電力需求處於高增長，電力公司須大量投資，將准許利潤與

固定資產值掛鈎，鼓勵電力公司投資，或許是適當的做法。但是，香港的電

力需求增長已經趨向穩定，2008 年之後，這種鼓勵投資的回報機制是否繼續

適用呢？這是我們須深思的問題。  

 

 至於新協議的年期，有人認為 15 年過長，我們明白電力公司屬於回報

較長的行業，一個項目由計劃到落成往往需要六七年時間，回報期則更長，

股東或須明確知道在一定時間內的回報率為多少，才願意投資。從這個角度

而言，新協議的年期跟現在的可能不會相差很遠，但一定要有中期檢討，確

保新協議能夠因應當時社會的經濟發展，作出適當的調整。  

 

 主席女士，自由黨一向主張要積極研究引入電力聯網，亦是我提出修正

案的主要原因。聯網的其中一個好處，就是可以為消費者帶來選擇。現時，

港燈電費較中電貴三成，但住在港島的市民完全沒有選擇權，電力又是必需

品，因此被迫捱貴電。  

 

 理論上，只要將兩個電網連接起來，然後雙方以合理費用租用對方的輸

電網絡，市民便可以有選擇電力供應商的權利，引入最低限度的競爭，總較

現時完全沒有競爭好。情況就好像數年前電訊市場開放一樣，電訊管理局扮

演監察者的角色，電訊市場的成功經驗，相信可以引入電力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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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兩電的供電網絡要達致“完全接通”，須有額外的投資，如何做

到聯網合乎成本效益，不會令用戶因額外投資而加重負擔，我們還須再仔細

研究。  

 

 至於要求電廠盡快減低污染物排放量、鼓勵電力公司多採用可再生能源

及更環保的能源，自由黨的其他同事會詳細講述這幾個問題。  

 

 香港是世界上電力供應最可靠的城市之一。2003 年北美和意大利的大停

電事故，相信大家仍然記憶猶新。但是，無論《協議》怎樣修改，以確保電

力供應穩定及安全，電費也要合理，這就是檢討電力市場發展的大前提。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王國興議員：主席女士，時代是不斷進步的，在過去比較封閉的時代，一些

與民生相關的大型基礎建設，必須由政府投資，或只有少數資金雄厚的私人

機構，才有能力興建。政府為了吸引有能力的投資，被迫給予較為優厚的條

件。  

 
 兩間電力公司（“兩電”）的《管制計劃協議》（“《協議》”），容

許兩電的准許投資回報率可達固定資產的 13.5%，而且《協議》長達 15 年，

目的就是吸引企業投資。這樣的《協議》，與其說是利潤管制，不如說是利

潤保障，是保障企業的壟斷性利潤。  

 

 不過，時移勢易，社會的情況已經大大改變。在開放市場下，財雄勢大

的私人財團比比皆是，只要電力市場一開放，相信無論是本地還是國際財

團，見到香港的供電市場有利可圖，都很樂意分一杯羹。只有開放市場，電

費才可能調低。  

 

 因此，兩電的《協議》將於 2008 年屆滿，是一個改革的很好契機，希

望局長能夠把握這個契機。過去，《協議》是否切合時宜，我們實在有需要

詳加討論。政府在討論電力市場的發展路向時，必須重視各方面的意見，尤

其是不能夠忽略職工會的意見和工會及工人代表的參與，因此我提出修正

案，特別強調這一點。理由有二：第一，工業民主和良好的勞資關係，是大

型現代公用事業健全和良好發展的重要元素。勞資密切合作，建立良好的勞

資之間、管職之間的溝通合作、機制，讓僱員可以積極參與民主管理、發揮

才幹，例如品質圈等，企業民主管理措施，自然令企業提升生產力，同時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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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內耗，使企業可以長足發展。這個是世界上所有成功的企業管理所證明

的、不爭的成功經驗。第二，就是勞方的參與，包括僱員、專業人士或工會

代表的參與，可以對這些公用事業發揮內部監察的作用。這種監察作用，是

任何外部監察都不能夠取代的。對此，政府必須加以重視，例如最近兩間鐵

路公司的安全事故，大家有沒有想過，為何差別這麼大呢？外人說不出原

因，但內部運作的人便指出問題所在。問題何在呢？就是因為地鐵公司多年

來把涉及安全部門的維修工程不斷外判，減少人手，造成地鐵不斷發生安全

事故。但是，地鐵公司來到立法會解畫，一定不會作出承諾，政府的運輸當

局亦一定不會承認，而只有內部運作的人，才可以揭露這個問題的真相。所

以，我覺得內部的監督是很重要的。  

 
 工聯會認為，長遠而言，政府應設立能源管理局，擔當監察、規管能源

供應的角色。能源管理局的成員，除了政府、資方和專家之外，職工會代表

亦應該在其中擔當重要角色。職工會代表着員工的聲音，員工則對供電的運

作最瞭如指掌，就着政府如何改善規管，可以提出較佳的建議。  

 
 工會的參與，亦可以克服政府架構中，外行領導內行的不足，所以，政

府與大型企業往往盲目信奉海外專家的意見，海外專家的意見固然有需要參

詳，但員工才是每天在運作方面的主人翁，員工對於整體的運作問題，更能

一針見血地表達專業及內行的意見。這些意見，正正是十分寶貴的。我呼籲

各同事支持我的修正案。  

 
 接下來，談談規管電費。兩電電費在利潤管制的保護傘下，在通縮期間

仍高踞不下，對於基層市民來說，是不輕的負擔。尤其是對貧窮者而言，許

多獨居的長者，即使有雪櫃、洗衣機、風扇，也寧願省下幾度電而不用，原

因很簡單，他們根本負擔不起高昂的電費。港島區的市民更為不滿，他們說

“同人不同命”，同是香港人，卻要額外負擔較九龍和新界更高昂的電費，

為甚麼呢？他們真的百思不得其解。  

 
 因此，對於現有的利潤管制計劃固然應該摒棄，就着電費的調整，也應

訂定“可加可減”的機制，讓市民可在經濟環境欠佳的時候，電費得以隨着

通縮下調，享受較廉宜的電費。  

 
 主席女士，在星期一，局長在經濟事務委員會上表示，對於是否設立獨

立監管架構，並無既定的立場，要看看收集得來的意見如何；如果真的會設

立監管架構，將會考慮吸納職工會代表，這正是我當時提出的要求，希望局

長並不是說說而已，而是真正接納職工會的訴求，重視工會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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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女士，就着今天這項議案，我提出了修正案。有兩個工會來到立法

會門口請願，他們就是中華電力公司華員職工會和香港電燈集團公司職工

會，他們來到向各位議員請願，除了發表支持今天的議案和修正案的意見

外，在他們的請願聲明書中，特別有 3 點，是我須讀出來的。他們說：“任

何計劃修訂，必須確保穩定及安全的電力供應。”我們可見工會也是照顧社

會的需求。再者，他們提出：“要求政府在考慮電力能源政策的時候，應全

面顧及投資者、消費者及從業員工的利益平衡。”我們看到工會是顧全大局

的，這說明為何要吸納工會參與。最後，工會亦說：“任何政策修訂，不能

影響員工的職位，打爛員工的飯碗。”我希望葉局長能夠清楚聽到我們今天

在議會席上所轉達兩個職工會的強烈聲音。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支持原議案及所有修正案。謝謝主席女士。  

 
 

李華明議員：主席女士，諮詢文件對聯網發展的建議回應冷淡，認為兩間電

力公司（“兩電”）聯網將影響供電的可靠性，而中港聯網更是遙遙無期，

因此，我在修正案中更清晰地加入“全面實施電力聯網從而引入競爭”。在

電力市場引入競爭的基礎就是聯網，而相關的預備工作需要相當長的時間進

行，所以政府應該開始落實加強兩電聯網的計劃及細節。  

 
 根據政府的諮詢文件，政府對兩電聯網及開放市場的態度相當負面。政

府於文件中提到，本港電力市場並無出現壟斷，原因是其他有興趣的供電商

均可隨時進入市場參與競爭。政府其實真的沒有看到新經營者  ―  如果有

的話  ―  現時進入電力市場時所面對的障礙。現時的輸電網絡分別屬於兩

電的資產。即使新加入市場的競爭者再鋪設電網，在成本上亦難與現有的兩

電競爭，最終兩電根本是“自然壟斷”。其次，諮詢文件亦質疑兩電聯網的

可靠性，文中多次表示假如兩電聯網，必然會造成電網產權模糊的問題。一

旦出現問題時，網絡的維修及責任問題便有待解決。  

 

 然而，我們確信聯網並非甚麼“洪水猛獸”，只要政府在開放電力市場

的問題上處理得宜、緩急有序，將可達致既有公平競爭，也有穩定電力供應

的雙贏局面。我們建議政府與兩電商討，將其電力業務分拆為兩部分，一是

發電業務，另一是配電及輸電業務，分為兩間子公司所擁有，各自擁有獨立

的帳戶。配電及輸電業務是管理輸電網絡，除了讓其電力公司輸電外，亦必

須開放電網，公平地容許其他電力公司租用其電網輸電。至於用作聯繫兩電

輸電網絡的新海底輸電電纜，政府可研究邀請獨立於現時兩電的發電公司競

投興建這條海底輸電纜，加強這聯網。這項安排既可減低壟斷所帶來的風

險，同時亦可增加新加入市場的電力公司的競爭能力，為電力市場引入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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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競爭。根據我們的建議，當中電網的產權非常清楚，所以即使如政府所言

出現事故，相信當局也不難找到問題所在及追究責任。  

 

 最近，電訊盈科在放寬固網收費限制後，首次提供減價，而其他的固網

電話商也相繼推出新優惠，參與新一輪的減價戰。開放市場引入競爭的優

點，立竿見影，開放市場未必可以導致價格調整的說法值得商榷。除此以外，

中港兩地聯網並非遙不可及，根據中國電力部門提供的數據顯示，雲南電網

去年秋冬向越南輸送電力 4  943 萬千瓦，開始了中國大規模向周邊國家售電
的先河，之後更有計劃發展向東南亞地方進一步賣電。雖然短期內廣東省仍

未有足夠的發電能力向本港供電，但可將中港聯網納入為長遠發展，並制訂

因應外來供電的管制協議及檢討年期，一旦廣東省準備就緒，便可隨時配合

推進聯網計劃，實現開放供電市場。  

 

 我們民主黨希望今次的諮詢文件及未來與兩電草擬新協議時，能夠更具

透明度。因此，立法會作為香港的民意代表，未來政府與兩電簽署新的利潤

管制協議或開放市場的政策時，也應當以立法方式於立法會通過，讓新協議

獲得立法會及公眾的支持。  

 

 最後，我想翻一下舊帳，這與現任局長無關。現時為期 15 年的利潤管

制協議是在 1992 年簽署的，當時的財政司司長  ―  不是司長，是財政司  

―  是翟克誠先生，他退休後很快便入了中華電力有限公司，擔任董事，當

時這個情況也曾引起一些質疑，其中究竟有否涉及官商勾結、利益輸送呢？

現在不禁令人想到，為何這樣的協議也能簽下？箇中奧妙之處，我相信大家

也可以想到。我相信現任局長將來一定不會這樣做。  

 

 我謹此陳辭。  

 

 

劉千石議員：主席，現時兩間電力公司（“兩電”）的所謂利潤管制計劃，

實質上是“高利潤保證”的計劃；這個計劃的弊處，是在 3 方面出現結構性

問題：  

 

 第一，是“准許利潤”率過高，不合理地推高電價；  

 

 第二，利潤管制協議一簽便是 15 年，其間如要改動條款，必須由政府

和電力公司雙方同意，使整個協議缺乏彈性；及  

 

 第三，以固定資產值計算利潤，誘使電力公司不斷藉擴大資產來賺取更

多利潤，而資產過度擴張的結果，便是用戶不必要地支付昂貴的電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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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我在 1991 年進入議會後，提出的第一項議案，就是檢討利潤管

制計劃。但是，政府在辯論前一天，即匆匆延續兩電利潤管制協議。政府此

一舉動，使兩電可以在過去十幾年，不論經濟情況是好是壞、通脹抑或通縮、

服務質素“掂唔掂”，每年均享有過高的“保證利潤”。  

 

 目前，中華電力有限公司（“中電”）和香港電燈有限公司（“港燈”）

的股東每年均可賺取 13.5%至 15%的保證回報，以公司股東實際投資的股東

資金計算，回報率更超過 20%。如果將兩電的准許利潤由 13.5%至 15%的資產

回報降低至 10%，中電的電費可以即時減一成，而港燈電費更可以減大約一

成半；如果回報率降低至 7%，則中電的電費可以全面減兩成，而港燈更可以

減電費大約三成。  

 

 電力公司經常說，他們的利潤回報率是合理的，同時回報率和其他大型

機構相近。對於這種說法，我完全不能認同。  

 

 主席，在昨天公布業績的地鐵有限公司（“地鐵公司”），去年公司純

利接近 45 億元，這已經是非常理想的利潤水平；但如果以回報率計算，去

年地鐵公司的固定資產回報率是大約 4%，而即使以股東資金回報率計算，亦

大約是 7%。早一天公布業績的滙豐控股有限公司，去年的除稅後平均風險加

權資產回報率是 2%，而如果以平均投資資本回報計算，資本回報率亦不足

14%。  

 

 所以，無論怎樣看，兩電現時的利潤回報，均是不合理的偏高。  

 

 過去數年，大家都知道香港的經濟非常波動，即使是一些大型公用事業

機構的利潤亦有升有跌，包括地鐵公司和九龍巴士 (1933)有限公司等，唯獨

兩電的利潤卻基本上年年上升，唯一例外的是 2003 年港燈因為用盡了發展

基金結餘以致利潤稍為下降。可見，利潤管制計劃確實赤裸裸變成利潤保證。 

 

 目前，中電高層公開表示反對更改利潤管制計劃，我感到十分失望和不

滿。其實，數年前，我曾經多次和當時中電的常務董事施以誠先生交換意見，

他表示公司對於檢討利潤管制計劃持開放的態度。我要提醒兩電，今時今

日，市民已經無法再忍受下去，必須大刀闊斧地修訂甚至取消利潤管制計

劃，讓電費可以全面下調；兩電如果仍然以為可以“一成不變”，我想這是

絕不可能的。  

 

 主席，除了檢討利潤管制計劃外，我認為加強兩電聯網亦是值得考慮

的。雖然，我對兩電聯網是不是一定可以減電費亦有疑問，但加強聯網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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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更有效調動發電資源，以減低不必要浪費。對於再生能源，我認為政府

應該更積極進行探討，可以加強與本地以至內地學者的交流和討論，以研究

香港增加再生能源的各種可能性。  

 

 不過，對於全面和內地聯網以至引入全面競爭，我是相當有保留的。事

實上，電力市場非常獨特，不是說競爭便能夠競爭，而且亦不能保證有競爭

就能夠使電費下調。我亦擔心，倉卒加強與內地聯網，一來現時內地（特別

是廣東省）可能根本無剩餘電力輸來香港，二來目前內地電力供應亦相當不

穩定，三來由內地輸電給本港對本地工人就業不利。  

 
 我必須重申：如果電力管制檢討不能夠取消“保證利潤”，如果不可以

在可見的未來減電費，市民“一定唔肯過你”。  

 

 請政府和兩電認清民意和全面回應民意。  

 

 多謝主席。  

 

 

黃定光議員：主席女士，古時有匡衡鑿壁偷光，埋首苦讀，最終成為著名學

者的故事。原來燈光對一個人的前途發展是相當重要的，所以非常感謝愛迪

生發明了電燈，徹底改變了全人類的生活。現在日常活動裏，已經離不開電

的使用，就在我們這個議事堂裏，有天花板掛着的吊燈、我們議員使用的擴

音器、電子顯示板、電腦等，無一不是要使用電力的。電也使社會的經濟活

動時間加長，商業活動可以更頻繁，人類的經濟發展才有現在的成就。  

 

 既然電對人們生活如此息息相關，電力供應事宜自然備受關注。經濟發

展及勞工局就香港電力市場未來的發展進行了諮詢，有關探討的內容相當廣

泛，但當中最令人關注的是香港電燈有限公司和中華電力有限公司（“中

電”）兩間公司目前的准許投資回報率有 13.5%之高，剛才亦有很多議員發

表過意見，綜合香港和內地國際各方面的資料，我們均認為這個回報率確實

須調低，大概調低至 8%，本人便覺得合理。  

 

 諮詢文件部分內容指出，一般住宅用戶的電費開支，只佔一般家庭每月

開支少於 2%。換句話說，一個月入 1 萬元的家庭，每月電費只需約 200 元，

但在現實生活中，比例會否這樣低呢？本人覺得這是十分不合理的。這份諮

詢文件實在有誤導之嫌。諮詢文件亦將香港住宅用戶電費與 7 個主要城市作

比較，顯示香港的電費比台北高出六成至八成，可見本港電費絕不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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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本人認為政府當局在短期內應盡量爭取降低電力公司的准許投資

回報率，藉此減低市民的負擔，同時必須為未來香港電力發展作出改革。除

考慮管制利潤外，亦應積極研究和推行再生能源，以及加快與內地聯網，長

遠而言，更可以探討廠網分家的可行性。  

 

 有關的電力諮詢文件指出，要兩電加強聯網至完全接通，雖然技術上可

行，但非常昂貴。因為聯網容量及雙方電力系統的供電網絡均須加強，而供

電網絡工程會牽涉到廣泛的用地需求和環保等問題。況且，用戶可能須承擔

龐大的前期費用，亦可能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實現，不過，本人覺得長遠來說，

這個問題是值得探討的。  

 

 按目前的情況看來，香港境內的電力聯網設施還未完成，更遑論與內地

聯網，加上內地和廣東均有電力供應緊張的問題，與內地聯網還需要一段時

間才能解決。  

 

 然而，當我們談到“九加二”泛珠三角的概念時，特別是粵、港之間，

可把握雙方電力改革的機會，互相配合，這是很難得的。特區政府可考慮在

現有中電與廣東省電網聯合的基礎上，加快彼此的融合，定立區域性的能源

供應策略方針。  

 

 談到廠網分家，其好處理論上是可以打破發電、輸電、配電一體化的管理、

天然壟斷的管理模式和經營方式，廠網分開，競價上網；誰的電價低，誰的上

網電量便多。但是，從外國的實踐中瞭解，卻並非如此。以澳洲為例，過去實

行廠網分家，但由於遇到種種問題，未能得到如期效果，有需要再次改革電力

供應政策，後來始終是一改再改，回到原位，即廠網又不分家。事實上，廠

網分家仍需要很長時間來研究和實踐。其實，分不分家也好，最終的目的是

希望能夠使用戶享用便宜的電力，而且供電百分之一百可靠穩定便可。 

 

 綜觀政府的電力市場未來發展諮詢文件，其內容有偏向性，只集中引導

市民在准許投資回報率的討論，其他方面則盡量保持現狀，更不要談改革電

力市場的問題，而本人則認為長遠電力改革應從各方面探討。  

 

 主席女士，本人謹此陳辭。 

 

 

梁國雄議員：主席，今天有兩項辯論議題，一項是關乎扶貧，另一項則是關

乎兩間電力公司（“兩電”）。其實，兩者是相關的，因為當討論扶貧的時

候，大家均說得聲淚俱下，有很多商界出身的議會代表或代表商界的議員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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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扶貧不能依靠派錢，還談到應該如何扶貧。可是，他們卻沒有訂出扶貧線。

董先生以後可能無須到這裏演講了，但因他提出而成立的扶貧委員會連扶貧

線也未能訂出來，又如何扶貧呢？  

 

 然而，在扶富方面，政府卻很出色。如果套用祖國的術語來形容兩電，

他們其實是“電霸”。他們不停倚賴政府許可的利潤，透過無節制、無須考

慮經濟、環保等因素，不斷擴大固定資產的投資額，便可以根據這個可耻的

機制而獲得更大的利潤。這機制為他們提供了一條線，這是剛好與扶貧線相

反的線。有錢人則獲得訂下一條線，不能賺取這線上劃定的利潤，便不行了；

窮人卻“窮到嘔”，即使窮人沒有飯吃，亦無須為他們訂立貧窮線。這究竟

是個甚麼的社會呢？  

 

 在這個議會內，我們討論扶貧時是謹小慎微，唯恐窮人學壞，唯恐他們

多吃點飯便會學壞、會不願工作等。但是，對於大財團的看待卻不一樣，唯

恐他們賺取的利潤太小，會大發脾氣，拒絕提供足夠電力。港燈已清楚說明，

如果一再干預它的運作，便不保證會提供穩定的電力供應。搞廠網分家，是

不可以的；又或建議聯網分家，亦是不可以的。  

 

 所以，在今天的辯論中，很多基本常識也被人忽視了。我試舉一個例子，

環顧周邊的城市，香港的電費是最貴的，港島的電費甚至貴得“嘔血”  ─  

交電費時真的會令人“嘔血”  ─  這是有很多人向我投訴的事。我們還要

明白一點，不單止小市民在開冷氣、開風扇時要用電，因而要付出昂貴的電

費，小投資者利用這能源作生產或提供服務時，亦要長期受電霸的剝削，輾

轉呻吟。這是個甚麼的社會呢？  

 

 我很想知道這麼多政治精英和政黨、政客為何不領導港人反對這些電霸

呢？我亦不明白政府為何要因循這做法。由於港英政府（或說殖民地政府）

既不就這些基本設施融資，亦不投資這些基本設施，只任由這個錯誤的政策

延續下去。在我搞社會運動的三十多年歷史中，反對增加電費的行動也不知

進行過多少次了。劉千石議員亦是於八十年代靠監管兩電而略享知名度，這

些年來，除了有些人藉此而出名，或是多了數人藉此獲選為議員外，今天的

情況，說句不好聽的話，便是“衰過做女嗰時”。為何會這樣呢？原因是實

際上存在了太多的超級利潤。兩電代表了很多超級財團，他們以持股的方式

或直接投資的方式以兩電作為獲取利潤的工具，他們是把小商人、小市民的

痛苦建築在本身的快樂之上。  

 

 《管制計劃協議》將於 2008 年屆滿，負責任的政府便應該痛改前非。

第一，要求兩電收取合理的電費，把兩電現時的超級利潤降低；即使瞎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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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香港是一個細小而集中的地方，投資電網是很便宜的。如果在美國，

要架設一條電線也會令人極煩惱的，但為何他們的電費反而較便宜呢？原因

便是香港供電，涉及超級的利潤。現時的機制讓他們知道可以賺取大量利

潤，便是這麼簡單。在過去的經驗中，為了輸電往國內，他們所建的發電廠

與國內聯網，在國內發了財，但費用卻計算在我們身上。南丫島的發電廠無

端端進行擴建，而投資所需的資金又計算在我們身上，這些是完全不合理

的。這些電霸已變成了怪獸，每天在吸食小市民的血汗，令小投資者、小商

家經營困難。  

 

 所以，我覺得政府應該對兩電施以制裁，減低他們的利潤。否則，只有

一條出路，便是政府不是化公為私，而是化私為公。政府可以透過贖賣的政

策降魔，收服兩隻電霸，把他們的資產變為公有的財產，令所有賺取的利潤

均導向令市民擁有更美好的生活。多謝大家。  

 

 

余若薇議員：主席，我想從環境保護的角度討論今天的議案。政府剛剛發表

的電力市場諮詢文件，雖然對於未來的規管機制，羅列了很多項考慮因素，

但在環境保護方面，卻點到即止，並無作出任何明確的承諾。  

 

 大家也知道，發電廠是本地排放空氣污染物的最主要源頭。近年電力公

司增加燃煤發電，以致香港的空氣更污濁。但是，市民未必知道，他們在家

中“歎冷氣”，實際上等於要求發電廠“排廢氣”。  

 

 要改善空氣質素，其實無須等到 2008 年。政府即時可以做的，便是執

行《空氣污染管制條例》，規定兩間電力公司（“兩電”）用“最佳的可行

方法”，即法例列明的 best practicable means 來改善空氣質素，例如訂立排

放上限，以及為所有燃煤發電機組加裝脫硫裝置。其實，如果廣東省所有高

產量的燃煤發電廠，也在 2007 年年底前加設脫硫設施，我看不到香港的電

廠為何不依這做法。  

 

 再者，政府應該把握《管制計劃協議》即將屆滿的契機，制訂長遠的能

源政策，推廣使用清潔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在美國、英國和澳洲這些先進的國家，其實已經訂立了強制性的指標，

規定電力零售商提供某一個比例或數量的可再生能源。在這方面，香港政府

說了很多年，但一直沒有訂出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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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聘請的顧問公司，曾經作出審慎的建議，以 1999 年為基準，在 2012、

2017 和 2022 年逐步提供 1%至 3%的可再生能源。但是，顧問報告的估計主要

是假設將來會興建高溫垃圾焚化爐，以產生大量電力。如果我們不興建焚化

爐，或不採納這種技術，結果便會截然不同。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在去年的諮

詢文件亦指出，用風力發電可為香港提供 1%的電力總需求，但需要 240 個維

園的面積來安裝風輪機。  

 

 不過，政府可以考慮英國和澳洲的做法，容許電力供應商買入可再生能

源責任證書，以代替自行生產，例如向內地的風電力場買入電力。當然，要

這樣做的話，首先須落實開放電網，容許內地或本地其他公司的電力，輸送

到兩電的電網。  

 

 另一方面，香港也應該推廣使用天然氣這種清潔的能源。政府經常說暫

時未有找到穩定的天然氣供應，但深圳的液化天然氣（即 LNG）接收站明年

便會落成，而且中華電力有限公司也計劃在香港興建 LNG 接收站，相信可

以減少燃煤發電。  

 
 附帶一提，煤氣公司明年從深圳入口 LNG 作為生產煤氣的原料，便等

於將現成可用的清潔能源，轉換為相對污染的能源，並不符合能源效益。政

府應該與煤氣公司商討，將煤氣網絡逐步轉換為天然氣。  

 
 引入清潔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最大的問題在於這一類能源成本比較昂

貴。傳統化石燃料雖然比較便宜，但所構成的空氣污染，使每一位市民也身

受其害。制訂未來的電力市場監管制度時，應該考慮以徵稅或提供經濟誘因

的方式，鼓勵發電廠提供清潔的能源。  

 
 一個頗為弱勢的政府，跟兩間實力雄厚的公司談判，來改革電力市場，

實在是無比艱巨的工作。正如諮詢文件所說，“市場改革不是一次過的工

作，而是一個持續過程”。因此，政府應該積極考慮成立獨立的能源監管機

構，來專責處理這方面的工作。此外，既然煤氣網絡佔用了大量公眾地方，

與電力公司又有相當程度的競爭，將煤氣公司一併納入規管範圍，亦是順理

成章的做法。主席，我謹此陳辭。  

 

 

馮檢基議員：主席，電力是香港市民生活上和營商上不能或缺的一個環節，

所以電力供應的價格水平，對市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所謂“牽一髮，動全

身”，尤其電費的多寡對香港工業和公共機構的日常營運開支起着重大影

響，而經濟發展及勞工局於去年作出的調查顯示，接近 25%受訪工商機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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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電費開支佔其總營運開支的一成或以上。有鑒於此，我及民協認為今次

議案正好提供一個機會，讓社會各界在政府當局現正進行香港電力市場未來

的發展的第一階段諮詢之際，就兩間電力公司（“兩電”）目前的運作模式，

以及本港電力市場的宏觀走向作出辯論。  

 

 就香港電力市場的現況而言，我及民協最關注的是兩電目前的收費水

平。根據一外資證券公司 2002 年的研究報告，香港的電費水平在世界上排

名第三，僅次於意大利和日本。歸根究柢，我及民協均認為導致香港各界市

民皆須“捱貴電”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和兩電之間訂立的《管制計劃協議》

內，容許後者賺取以固定資產淨值為基數的 13.5%准許投資回報率，而若該

固定資產的融資來自股東資金，兩電更可另外賺取 1.5%的回報率。  

 

 兩電這套利潤管制的制度始於 1964 年，當時港英政府引入此套制度的

目的，是希望讓電力供應商的股東在得到合理投資回報的同時，亦能保障小

市民的利益。可是，我及民協認為當局這套把兩電容許所得利潤與投資額掛

鈎的良好意願，在近數年的經濟環境下，卻間接地“好心做壞事”，讓利潤

“管制”變成了利潤“保障”，最終令市民苦嘗高昂的電費。  

 

 雖然兩電在過去數年曾因應當時經濟的低迷情況，推出不同程度的折扣

回贈和優惠計劃，但我們卻看到兩電每年藉着擴大其固定資產而增加利潤：

例如中電在過去 10 年的固定資產總值增加了超過六成，但同期的總售電量

卻只有不足兩成的升幅；而港燈也有着同樣情況，在過去 10 年的固定資產

總值增加便超過一倍，但同期的總售電量卻只有不足四成的升幅。我及民協

認為有見及此，兩電現時的利潤管制協議已是不合時宜，實在有檢討必要，

尤其有必要把該回報率調低至合理水平，甚至取消這機制。  

 

 另一方面，除了政府與兩電之間的協議外，我及民協亦促請當局體察民

情，短期而言，要爭取令兩電盡快提供更多更直接的電費減免優惠計劃，而

長遠而言，有需要建立一套因應不同經濟表現指標，例如按通脹或通縮比

率、消費物價指數和市民工資水平等反映市民生活和經濟發展的數據而加減

的電費調整機制，一方面增加釐定電費水平的透明度，另一方面亦可杜絕兩

電透過現時利潤管制協議中，只單靠固定資產總值為基礎的計算準則，變相

擴大其利潤總額。  

 

 長遠而言，雖然可再生能源的穩定性備受關注，但我及民協皆希望當局

研究在香港引入可再生能源的可行性，因為既可應用再生能源，較現時以煤

炭為主要發電原料的做法環保得多，而且成本價格亦會遠比目前為低，對未

來電費的調減可以說有很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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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及民協均非常認同原議案和修正案的精神，政府實應責無旁貸

地必須與兩電盡快磋商目前的利潤管制協議，在未來新訂的協議中引入具備

充分彈性的安排，藉以堵塞現時存在的制度的漏洞，減輕市民和商界的電費

負擔。  

 

 主席，我謹此陳辭。  

 

 

林健鋒議員：主席女士，電力在一個現代化的社會中絕對是不可缺少的，無

論在工商發展甚至我們的日常生活，每一分鐘都不可以沒有電力。正正因為

電力對我們是那麼重要，我們在制訂長遠的能源政策時，必須把可持續發展

這個概念加進其內，否則有朝一日，我們會因為發電對環境以至社會發展造

成破壞而致得不償失。  

 

 目前，本港及廣東省均以燃燒化石燃料作為主要的發電燃料，例如燒煤

及燃氣，其中前者一直是區內空氣污染的罪魁禍首之一。根據環境保護署在

2002 年的數字顯示，發電廠所排放的二氧化硫竟然佔全香港排放總量的八成

九，其餘如氮氧化物及懸浮粒子，亦佔約四成，因此，我們可見，兩電減少

排放污染物，可有助改善空氣污染問題。  

 

 雖然兩電在減少污染物排放上下了不少工夫，但去年由於天然氣的貯存

量較估計少，電力公司因此以燒煤取代較為清潔的燃氣發電，令污染物排放

量再次增加。所以，自由黨除了希望電力公司能繼續透過不同技術，例如加

裝脫硫裝置，來減少污染之外，更希望政府在將來簽發電廠牌照時，一定要

規定電廠的總排放上限，而不是沿用排放濃度為標準的做法。  

 

 除卻環保因素，可持續發展的另一個考慮因素，是確保能源可以“長用

長有”。我們要知道，無論是煤或天然氣，始終會有用完的一天，價格浮動

性亦很大，因此，長遠來說，本港應該要積極考慮開發及引入可再生能源。 

 

 2002 年完成的“香港使用可再生能源的可行性研究”建議，把本地可再

生能源電量的目標，訂為 2012 年時滿足 1%的電力需求，至 2022 年則增至

3%。  

 

 不過，有關目標均較鄰近地區及全球目標為低，雖然我們明白到本港受

地理環境所限，不可能發展到大型的水利發電等這類設施，但政府及電力公

司亦應積極探討太陽能及風力發電的可行性，在合乎成本效益下推動發展。

此外，堆填區所產生的大量沼氣亦可用以發電，但由於電網屬電力公司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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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在怎樣把電力輸送返回電網的問題上，政府並無議價能力，因此，日後

政府再與電力公司訂定新合約的時候，應加入有利發展可再生能源的條件。 

 

 我們明白到，無論以使用較清潔環保的天然氣或其他可再生能源發電，

在發電成本上都難免有所增加，因此政府亦應該充分諮詢公眾，瞭解市民是

否願意增加一點電費，來換取更佳、更好的空氣質素，藉此找出一個平衡點。 

 

 此外，目前電力政策的規管工作，主要由政府兩個政策局負責，雖然運

作尚算良好，但各政策局及部門之間的溝通和協調畢竟需時，難免會因行政

程序而影響效率。因此，我建議日後的電力政策，可以由一個能源機構全面

負責統籌，提供一站式的管理及規管工作。至於這個機構究竟是一個政府部

門，還是一個獨立監管機構，則可以再作進一步研究。  

 

 對於王國興議員建議日後的監管架構中，加入職工會代表，自由黨對此

並不反對，我們相信此建議有助吸納更多方面的意見，然而，我們仍要強調

一點，便是新監管架構必須能為本港提供穩定電力供應為原則，而不可成為

各方代表各自爭取利益的角力場，這樣才能為社會發展帶來最大效益。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劉秀成議員：主席，合理的電費水平，相信是每一個市民都希望可以爭取到

的目標，而增加調整電費機制的透明度和引入可加可減機制，是達到合理電

費水平的重要因素。所以，這些都是值得支持的。  

 

 近期多宗備受社會批評的事故，包括紅灣半島、數碼港及愉景灣等，都

是由於政府在簽訂協議的時候欠缺透明度，公眾無法監察，以致出現所謂黑

箱作業、不平等條約、官商勾結和私相授受等的指控。所以，我認為在簽訂

新的管制計劃協議的時候，必須提供足夠的透明度，並具備充分的彈性，以

及可在合理年期內作出檢討的條件，盡量避免引起公眾任何的誤會，或受到

公眾質疑的機會。  

 

 審計署的報告表示，在 1996 至 99 年相繼投產的中電龍鼓灘發電廠新機

組，由於電力需求增長大幅放緩，導致後備電量高達 70%，是世界一般水平

的三倍，保守估計中電用戶 3 年間為此而要多付三十多億元電費。此外，根

據市場的分析，假如兩間電力公司（“兩電”）的准許利潤由目前的 13.5%

下調至 9%至 10%，約三分之一左右，相對電費亦可便宜三分之一，即平均每

度電可便宜約 1 至 2 角。所以，我贊成應考慮更多因素來訂定准許投資回報

率，並把回報率降低，以達致合理的電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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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更有效利用天然資源，符合環保的能源政策，我與很多議員一樣，

都同意應積極研究減低發電時的污染物排放量，並應加強研發及應用可再生

能源，為香港提供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理想生活環境。  

 

 根據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向本會提供的資料顯示，主要城市的住宅用戶電

費，香港的港燈排在第五位最高收費水平，中電排在第七位，兩個都較新加

坡和台北這些區內競爭對手為高。雖然數據顯示的只是住宅電費，但相對而

言，已經顯示香港某程度上被削弱了競爭力。  

 

 主席，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都市，維持穩定和安全的電力供應是十分重要

的，但對於成立能源管理局這項建議，我是有所保留的。因為政府有責任制

訂長遠及整體的能源政策，確保香港的電力供應穩定，電費維持在具競爭力

的水平。謝謝主席。  

 

 

蔡素玉議員：主席，市民“捱貴電”的不合理情況，民建聯的同事較早前已

經清楚表達。我想在此申報利益，我同樣“捱”了港燈數十年的“貴電”。

現在仍然“捱貴電”。我想在此集中談一談現時的兩間電力公司（“兩電”）

的《管制計劃協議》，以至長遠能源政策在環保方面的重大缺失。  

 

 大家都會留意到，《京都議定書》在上月中已經生效，標誌着國際社會

清楚認識到，繼續毫無節制地排放溫室氣體只會導致嚴重惡果。可喜的是，

作為簽署國之一的中國，雖然原則上無須落實第一階段的減排目標，但中央

政府已表明會履行條約中的義務，充分表現出對國際責任的承擔和氣魄。  

 

 反觀香港，雖然一早已經符合《京都議定書》的排放要求，不過，這個

成果，只是香港工廠北移的必然副產品，而並非政府的任何功勞。事實上，

對比於中央政府的無比決心，香港政府對於兩電的畏首畏尾，反而真正讓公

眾體現了另一類型的“一國兩制”。  

 

 我實在感到很奇怪的是，政府為了改善空氣質素，屢次針對本地車主和

運輸界，提出了很多改革措施，結果也收到了預期效果，不過，當面對財雄

勢大的電力公司時，政府卻處處忍讓、事事姑息，以致多年以來，這方面的

工作都是原地踏步。  

 

 眾所周知，發電廠是香港多類污染，例如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氮氧化

物和懸浮粒子的主要源頭，特別是發電廠近年排放的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

亦即溫室氣體和空氣污染的主要元兇都不斷上升，理應受到非常嚴格的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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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遺憾的是，政府與兩電簽訂的《管制計劃協議》，一切都在向錢看，只

着眼於利潤的監管安排，至於其他包括社會、環保、可持續發展等的社會責

任，全部都要靠邊站。在這套“重經濟，輕環保”的思維邏輯下，要求政府

跳出框框，從社會整體利益出發，提出一套長遠的電力和能源政策，可能真

的有點不切實際。  

 

 事實上，政府姑息兩電的態度，十分明顯。首先，面對越來越嚴重的全

球變暖和空氣污染，政府既沒有要求電力公司設定二氧化碳的排放上限，又

沒有強制兩電在發電系統中加入除硫設備。更“離譜”的是，即使電力公司

真的加設除硫設備，按照目前條款，電力公司付出的一分一毫，均可以透過

電費全部轉嫁市民身上，而自己原來所得的全部利潤，卻依然可以“袋袋平

安”。  

  

 此外，發展潔淨、安全、用之不竭的可再生能源，已經被公認是減少溫

室排放、抗衡空氣污染最有效的手段。況且，發展綠色能源，也是社會的共

識。不久以前，可持續發展委員會便促請政府為“可再生能源發展”制訂具

體指標和政策，而本會也分別於 2001 年年初及 2002 年年底通過兩項議案，

促請政府扶助可再生能源市場的發展。  

 

 但是，要可再生能源得到廣泛應用，政府必須扮演積極角色，例如限制

電力公司提供一定比例的可再生能源，以及開放電網，容許可再生能源發電

公司併網等。可惜，在電力市場被兩電壟斷下，政府的所謂推動，始終似有

若無。例如，提出的目標之低，可謂貽笑大方，最初提出到了 2012 年，可

再生能源佔電力總需求 1%，而至現時為止，只提出再增加 1%，即達致 2%。

這個數字只是歐盟標準的十分之一左右，也只是深圳標準的三分之一左右。

至於開放電網等，便更遙遙無期。  

 

 事實上，內地起步雖然比香港遲，但步伐之快，較香港有過之而無不及。

例如，廣東省有 10%的發電量，目前已經設有脫硫設施，到了 2006 年，比例

會上升至 30%，到了 2009 年，所有大型發電廠要全面加裝脫硫設施。同時，

廣東省的供電網絡已經開放讓可再生能源優先併網。反觀香港，爭論了多年

後，仍然未能打破兩電壟斷的現實，要有效推動“綠色能源”，談何容易。 

 

 主席，如果政府任由情況繼續，便等於向外界發出一個清楚的信息，表

明香港拒絕履行國際責任，同時縱容兩電，繼續殘害小市民的健康。  

 

 大家或許也留意到，差不多在《京都議定書》生效的同時，本地環保團

體針對東涌居民進行了一項調查，結果發現有四分之一受訪居民的家人，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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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因空氣污染困擾而想過遷離東涌。令人擔心的是，今天的東涌，可能就是

明天的香港，屆時我們還可以逃到哪裏呢？  

 

 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原議案和修正案。  

 

 

DR RAYMOND HO: Madam President, during the motion debate on the 
expectation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policies held at this Chamber a few months 
ago, I expressed my wish that the Government would, after negotiating with the 
power companies, come up with arrangements for the post-2008 era to ensure 
that the public will continue to enjoy a reliable and adequate power supply at 
reasonable price levels. 
 
 Indeed, it will not be an easy task.  The Government has to walk on a fine 
line in its negotiations with the two power companies so as to ensure a balance 
between the interests of the consumers and those of the investors of these 
companies.  The growing public concern 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has 
brought a new dimension to the complexity of the issue.  The call for a 
reduction in pollutants and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renewable energy has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on capital costs, supply reliability, 
tariff, and so on. 
 
 Regulating the power companies' return will definitely be one of the main 
focuses of the Government's review, as the permitted rate of return under the 
current Scheme of Control Agreements has long been criticized as unreasonable.  
While the Government has the responsibility to strike a fair deal with the power 
companies, it must provide the latter with incentives to ensure continued and 
adequate investment for maintaining a safe and reliable electricity supply. 
 
 On the other hand, a more transparent mechanism for tariff adjustments is 
also necessary.  The arrangement will not only safeguard the interests of 
consumers, but also free the power companies from unnecessary political 
pressure on tariff adjustments.  Some have suggested a mechanism which 
allows both upward and downward tariff adjustments.  We note that similar 
debates on public transport fares tell us that a consensus is not easy to reach.  It 
is not easy to strike a good balance. 
 
 To introduce some kind of competition and allow consumers to have a 
choice of power, some suggest increasing interconnection between the 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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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isting electricity supply networks to beyond just mutual emergency support.  
Extreme care must be exercised in the consideration of having interconnector, if 
provided, to be undertaken jointly by the two power companies or, in particular, 
by a third party. 
 
 Some people find the latter option particularly appealing, as it would 
introduce additional market players.  But interchangeability of electricity would 
certainly involve complex technical and interface issues.  We have not forgotten 
the massive blackout in North America in 2003.  That is definitely something 
which we do not want to happen.  Reliability of power supply must be ensured 
in any future arrangement. 
 
 The Government's move of passing its responsibility of formulating a 
long-term and comprehensive energy policy to a new energy authority should not 
be a viable solution. 
 
 Madam President, the Government could conduct more in-depth studies on 
local as well as overseas electricity markets based on the public views collected 
during this round of consultation.  If necessary, it may consider borrowing a 
few pages from other countries' experiences, whichever are relevant and 
applicable.  The public will then be presented with its essential findings and 
possible options in the second round of the consultation. 
 
 With these remarks, I so submit.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如果沒有，李永達議員，你現在可就該等修正案發言。發言時限是

5 分鐘。  

 

 

李永達議員：主席，首先，很感謝多位同事就這項議案辯論發言，我現在想

就數位同事的修正案提出我的看法。其實，總體來說，數位同事所提出的修

正案與我的看法基本相似，他們只是就一些個別具體例子作出進一步的闡釋

或具體說明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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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關於張宇人議員有關減少排放二氧化硫及採用環保能源的修正

案，我是支持的。不過，他在修正案第 (六 )項提出應積極研究全面實施電力

聯網，我們則覺得研究已進行了一段頗長時間。其實，在我離開立法會前，

立法會似乎在 1998-99 年度也曾辯論過這問題，我覺得已無須再作研究了。

因此，我覺得李華明議員的建議較為實在，實際上應實施這個聯網的做法。 

 

 不過，我們知道聯網的做法難免會涉及一些大型的資本性投資，但作為

一個政策方向  ─  聯網的意思不單止是香港和九龍新界的聯網，而是香港

特別行政區與廣東省的聯網  ─  長遠來說，將會有很大的作用。因此，對

於這點，我們不太同意張宇人議員的說法。我們覺得聯網的研究已經成熟，

即研究已經足夠。  

 

 對於王國興議員的修正案，我基本上是同意的，即關於營運策略及職工

會參與的建議。  

 

 至於陳鑑林議員的修正案，我們也是支持的。不過，陳鑑林議員剛才提

到聯網的發言，我則不大明白；他說聯網便等於將兩間公司變成一間公司。

大家也知道，在聯網發展至後期，如果在安排上可作出妥善處理的話，消費

者可以透過聯網安排選擇不同電力公司提供的電力，令他們可以選擇較便宜

的電力供應，這會有利競爭及提高效率。  

 

 王國興議員在提出其修正案發言時，我很喜歡其中一句話，他說很希望

工業民主（不過，他現時不在席），因為這會有利於內部監督。其實，我希

望王國興議員日後不單止喜歡工業有民主，也喜歡社會有民主，這不單止會

有利於電力公司的監督，亦有利於社會對政府的監督。所以，我們十分贊成

王國興議員的說法。  

 

 最後，關於陳鑑林議員所提研究引入可加可減電費調整機制這一點，我

們所提的內容其實也包括這一點，因此我們並無反對。主席，民主黨對每一

項修正案也是支持的，希望大家支持我的原議案及各項修正案。謝謝。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主席女士，首先，我多謝各位議員剛才就兩間電力

公司（“兩電”）的《管制計劃協議》及長遠能源政策發表意見。各位議員

也知道，我們現在就電力市場的未來發展進行第一階段諮詢，各位議員剛才

的寶貴意見，對我們的諮詢非常有幫助。  

 

 主席女士，我今天也像議員一樣，不會照稿發言。如果發言時不太順暢，

請議員原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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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次的檢討主要分為 3 部分。第一，是如何完善現時的規管機制及

研究如何加入一些新元素，例如加強兩電聯網、引入新的電力供應來源、推

廣使用可再生能源和開放電網等。第二，是研究未來的規管安排，例如是否

應該繼續採用現時的管制協議方式，或訂立以法例為基礎的規管架構。其

實，可以有很多方式進行規管的，我們會研究各種可行的方式。第三，亦是

議員剛才提到的：我們是應該繼續目前採取的監管模式，還是應該成立一個

新的、獨立的監管機構？我們已經就上述所提的問題進行研究，亦發出了諮

詢文件，正如本星期一在經濟事務委員會上提到，現時第一階段的諮詢是一

個較“大路”的諮詢，我們並沒有既定的立場。但是，在第二階段，我們在

收集了第一階段的意見後，會推薦一個未來的路向，然後提出一些實質的建

議，再進行諮詢。  

 

 我想強調，就現時而言，我們真真正正對未來市場的發展持着開放態

度。所以，對議員剛才提出的建議，覺得很難作出回應。不過，我仍會就議

員剛才所提的建議作出一些回應。其實，我覺得最重要的  ─  在文件亦已

指出  ─  是確保公眾能繼續以合理的價格獲得可靠、穩定及安全的電力供

應。當然，環保方面亦十分重要。至於議員提出的意見，例如降低現時的准

許投資回報率，或是否應該繼續以固定資產來計算回報率等意見，我們聽得

很清楚，我相信各位議員的意見將有助我們制訂未來的發展方向。  

 

 我想就各位議員剛才提出的意見作出回應，主要可分為很多方面，約有

八九方面，我將會逐一回應。  

 

 第一，大家覺得維持穩定和安全的電力供應是很重要的。直至現時為

止，就這一點，我們聽到的意見是一致的。我相信大家也同意，穩定、可靠

的供電是最重要的，無論電費如何便宜，如果提供的電力不可靠，亦是大家

不願意看到的。香港電力的穩定性可以說是非常高，一直以來，可靠程度超

過 99.99%，是世界上電力供應可靠性最高的城市之一。我相信電力穩定性的

目標是我們必須保持的。  

 

 第二，議員剛才提到電力公司應收取合理的電費，以及增加調整電費機

制的透明度，我相信這是大家認同的。我們當然明白市民希望電費合理，這

亦是政府的目標。我剛才提過，我們須確保維持電費在合理水平。在機制方

面，在現時的《管制計劃協議》下，我們每年會考慮兩電提供的翌年電費建

議。我們在考慮電費建議時，會顧及多項因素，包括電力需求、售電量的預

測、公司經營成本、資本開支、控制成本、提高生產力措施、股東回報、燃

料價格及用戶的負擔能力等。目前，是否應該繼續這機制，機制是否有足夠

的透明度，均屬我們諮詢的議題。議員剛才也提過，大家都希望看見更高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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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度的機制，我相信這是市民普遍想看到的事情。我相信我們在考慮未來的

機制時，一定會考慮如何增加透明度。  

 

 至於釐定電費的準則，當然可以有各種不同的方案，譬如參考英國和澳

洲沿用的機制，把電費跟經濟指標，例如跟消費物價指數、零售物價指數掛

鈎，便是一種做法；或以電力公司效率改善的程度與電費掛鈎，以推動電力

公司改善效率，亦是另一種做法。當然，有人可能說消費物價指數不及燃料

價格合適，我們也可跟燃料價格掛鈎。其實，是可以有很多種方法處理的。

所以，今次的諮詢文件亦特別向大家提出，看看大家在參考其他國家的做法

後，認為香港應該如何釐定電費。  

 

 我想談及的第三點，也是大家多次提到的，便是如何釐定投資回報率。

就現時而言，根據《管制計劃協議》，我們以固定資產的平均淨值作為計算

基數。大家剛才就此已提出不少意見，現時的准許投資回報率是 13.5%至

15%。大家剛才提過，這個回報率在目前香港的投資情況下屬過高，應該下

調。但是，亦有議員提到，是否應該繼續以平均資產淨值作為計算投資回報

的基數或考慮其他做法，例如以投資股本作為釐定回報的基數，或考慮將電

力公司的回報與表現掛鈎。其實，有很多種方法可供考慮。在釐定回報率方

面，我相信可以參考其他公用事業的投資回報，或把回報率與供電設施所需

的資金成本掛鈎。如果參考海外市場的電力經驗，美國國內受監管的電力市

場，通常採用資金成本的方法來釐定准許投資回報率。在美國，一般的准許

投資回報率約為 6%至 13%。至於英國和澳洲，仍然受監管的電力公用事業的

一般准許投資回報率約由 6%至 9%。當然，我們難以決定香港的投資回報率

應該跟從英國、澳洲或美國，因為不同體系會有不同的情況，即使直接比較

回報，也未必最恰當。但是，我相信在現時的經濟環境下，13.5%至 15%的准

許回報率是否過高，大家亦心裏有數。議員剛才提出了很多意見，我亦明白

大眾的期望是降低投資回報率。我相信兩電也聽得很清楚，我亦相信不會有

人期望在完成《管制計劃協議》的檢討後，一切會一成不變，如果是這樣的

話，其實也無須進行檢討了。  

 

 第四點是有關規管安排。大家認為應該有充分的彈性，並且在合理年期

內進行檢討。當然，這是假設《管制計劃協議》繼續存在。如果繼續有《管

制計劃協議》，議員剛才也提過，是否仍須一次過簽訂 15 年呢？民主黨剛

才亦提出可否每 5 年檢討一次，我相信外國的經驗是不同的，年期是可以縮

短的。但是，年期亦不能太短，因為電力公司在投資時亦會計算過。至於甚

麼才算合理，我希望大家能向我們提供更多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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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點，也是大家多次提到的，便是加強兩電聯網。其實，大家也知道，

現時兩電在緊急支援方面已有聯網。我剛才聽到議員似乎有些誤解，覺得我

們反對聯網，不喜歡聯網。我想藉此機會再說一次，我亦不明白原因，我在

星期一已清楚表示，長遠來說，聯網絕對是一個非常值得考慮的方案。我們

想提出的聯網，並不單止是兩電聯網，我們覺得單單有兩電聯網，其實意義

不大。長遠而言，應該看看香港可否與內地聯網，引入內地的電力，增加競

爭。我相信這是一個大家也願意看到的長遠可行的方案。當然，即使只有兩

電聯網亦是有好處的，因為可以更好利用備用電力。但是，我們一直想指出

的是，除非加大它們的發電能量，否則，兩電聯網亦不等於所有用戶可以自

由選擇。我相信大家也明白，因為提供九龍區電力的中電的備用電力並不足

以向所有港島區用戶提供電力。如果中電要再投資，亦可能會在電費中反映

出來。因此，短期來說，用戶未必會即時受惠。不過，這並不等於我們反對

聯網，我們絕對是持着開放態度的  ─  我想在此澄清，並再清楚交代一

次，長遠來說，香港與內地聯網絕對是一個非常值得考慮的方案。  

 

 至於何時才能夠進行聯網，一定要待條件成熟才行。我相信大家也明

白，我們已做足了前期工夫，亦進行了可行性研究，在技術上是可行的。不

過，如果我們真的要聯網，便要待內地可以輸電供港。大家也知道，現時的

情況剛好相反，廣東省的電力現時非常緊張，電力是由香港售往廣東省的。

我聽到有議員說我們沒有做過工夫，我相信大家要明白現時的條件並未成

熟，廣東省還未能向香港售賣電力。我相信要做的話，一定要待一切條件也

成熟才行。我同意現時我們要做足準備工夫，即一切要準備就緒，待條件成

熟便可盡快實行。我希望大家能向我們提供更多意見，指出是否應該進行聯

網。  

 

 第七點是有關環境保護及推動可再生能源。就這方面，我想清楚說明，

我們絕對同意環境保護、推動清潔能源，以及可再生能源是非常重要的，這

是能源政策中非常重要的目標。就控制污染空氣方面，主席女士，政府向電

力公司訂出排放總量的上限，在政策上貫徹盡量使用天然氣發電的要求，以

及推廣發展可再生能源。香港特區政府和廣東省政府已經承諾在 2010 年前，

盡量減少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可吸入懸浮粒子的排放量。我們會與電力公

司緊密合作，引入措施和新技術，以達致減少排放的目標。  

 

 諮詢文件亦探討了引入可再生能源的問題，我們一直支持電力公司採用

多樣化的燃料發電，包括使用可再生能源發電。當然，大前提是使用可再生

能源發電必須不影響供電的可靠性和穩定性。我們亦鼓勵兩電開放輸電網

絡，令可再生能源能夠進入電網。我們在 2003 年進行《管制計劃協議》中

期檢討時，兩電已承諾興建兩座具商業規模的風力發電機，其中一座將會在

明年投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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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亦在去年就香港使用可再生能源進行公眾諮詢，訂定

了可再生能源在日後電力市場所扮演的角色，我們會參考該委員會所搜集的

意見。主席女士，我想再強調，我們非常重視減少污染及使用可再生能源的

重要性，這是我們的能源政策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我想提出的第八點是監管安排和架構。多位議員剛才提到，我們應該成

立一個能源管理局。其實，我們在諮詢文件亦有探討未來電力市場規管安排

的事宜。如果我們決定聯網、廠網分家，便有需要設立一個機構，以決定如

何確保競價上網，在廠網分家時，如何能確保電力的穩定性，這是很重要的；

如何釐定安全和穩定性的標準，亦須有嚴密的監管。我們明白，在其他地方

有一些獨立的能源管理機構，就這方面，我也提過我們是持開放態度的，最

重要的是將來電力市場的發展會何去何從。如果我們選擇進行聯網，便可能

須有一個新的獨立監管機構。就這方面，我今天想說的是，我們聽到了議員

提出的意見，我們會考慮未來這方面的監管安排和架構。我剛才已提過，在

第二階段諮詢時，我們會就這方面研究哪種方法最適合香港，然後作出實質

的建議。  

 

 最後，我想談及王國興議員提出電力公司在訂定營運和發展策略時，須

加強職工會的參與和吸納員工的意見。我是負責勞工事務的，我同意僱員是

公司的重要資產，有效的勞資溝通，良好的勞資關係，對員工、對公司來說，

亦是一件好事。我當然鼓勵僱主透過不同渠道與僱員保持緊密的溝通和聯

繫。職工會在勞資溝通和協作上起着積極的作用，我們一直鼓勵僱主應該與

職工會加強溝通和合作，使公司和員工均能得益。我希望兩電在這方面能循

這路向發展。就現時而言，我們還未決定是否會有一個獨立的能源管理局，

所以，王議員剛才提到可否加強職工會的參與，我相信是言之過早。假如將

來真的有這機構，我們定會考慮王議員的意見。  

 

 主席女士，我相信大家也知道，今天討論的兩電的《管制計劃協議》，

其實是一個歷史遺留下來的管制協議。這管制協議將在 2008 年屆滿，現在

是一個很好的契機，我們亦要把握目前的契機，看看將來的電力市場應該何

去何從，以及是否有需要繼續保留這管制協議；而即使有這管制協議，我們

又是否應該作出適當的修改，是否有需要理解大眾的期望。正如我剛才所

說，或許我重申一次，最重要的目標，第一，是可靠穩定的電力供應，這是

最重要的目標。第二，是合理的電費，我相信這亦是大眾的期望。我相信合

理的電費亦包括投資回報率，目前是 13.5%至 15%，這是否合理？大家亦心

裏有數。第三，在環保方面，我們的目標是在電力生產過程中盡量減少污染，

推廣使用綠色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此外，還要有更多選擇，所以要考慮聯網

和其他可能性。最後，我們亦不能忽視投資者（電力公司和股東）的利益，

他們應該有合理的回報，我要強調是合理的回報。今天我們所說的，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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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我剛才提到的各項目標，然後達致一個我希望大家可以接受的方案。我

相信我的發言也差不多完畢了。（眾笑）  

 

 主席女士，我在此再次多謝各位議員就電力市場未來的發展，提出了很

多寶貴的意見。各位議員剛才聽了我的發言後，可能也覺得其實無須有今天

的辯論，因為我對各位的意見大致上是不反對的，我答應會考慮大家剛才提

出的所有意見。我相信於此，我也要結束發言了，如果將來再有意見，我希

望李永達議員待我們進行第二階段諮詢時，再次提出。多謝主席女士。  

 

 

主席：我現在請陳鑑林議員就議案動議修正案。  

 

 

陳鑑林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李永達議員的議案，修正案內容已印載於議

程內。  

 

陳鑑林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在“透明度”之後加上“，研究引入可加可減的電費調整機制”；在

“訂定”之後加上“准許”；在“投資回報率”之後刪除“；及”，

並以“，並將該回報率降低；(五 )應採取有效措施減低發電時的污染

物排放量； (六 )鼓勵電力公司開發及引入使用可再生能源；及”代

替；及刪除原有的“ (五 )”，並以“ (七 )”代替。”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陳鑑林議員就李永達議員議案動議

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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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分

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主席：張宇人議員。  

 

（張宇人議員不在會議廳內）  

 

 

主席：由於張宇人議員現時不在會議廳內，我惟有宣布暫停會議，因為要找

他回來。我知道各位議員均希望早點回家，我們只好盡快找他回來。  

 

 

晚上 9 時 59 分  

9.59 pm 
 
會議暫停。  
Meeting suspended. 
 

 

晚上 10 時零 3 分  

10.03 pm 
 
會議隨而恢復。  
Council then resumed. 
 

 

主席：我剛粗略點算了人數，發現沒有足夠法定人數，請秘書響鐘傳召各位

議員返回會議廳。傳召鐘會響 15 分鐘，但如果有了足夠法定人數，我們便

會立即恢復會議。  

 

（在傳召鐘響後，多位議員返回會議廳）  

 

 

主席：現已有足夠法定人數，我們繼續會議。  

 

 

主席：張宇人議員，由於陳鑑林議員的修正案已獲得通過，我已批准你修改

你的修正案的措辭，內容已於 2 月 28 日發送各位議員。我並已接納內務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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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的建議，你在動議經修改的修正案時，最多可有 3 分鐘時間解釋修正案

內經修改過的措辭，但不可重複你先前的發言。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經修改的

修正案。  

 

 

張宇人議員：主席女士，首先，我要表示歉意，我剛才不在會議廳內，是因

為我的腳部有些問題，所以外出看醫生和打針，也因為走動不方便，所以遲

了回來，謹此向主席女士及各位同事道歉。  

 

 主席女士，我動議經陳鑑林議員修正的議案提出進一步的修正案，修正

案內容已載列於發送給各位議員的文件內。  

 

 主席女士，我原本的修正案有 3 個要點，是積極研究實施電力聯網、電

力公司應盡快減少排放二氧化硫等污染物，並多採用環保能源，以及加強研

發和應用可再生能源。由於陳鑑林議員的修正案已包括減少電廠污染物的排

放量，以及應用可再生能源，所以我的修正案只會強調電力聯網，以及多採

用環保能源這兩點。  

 

 正如我剛才所說，電力聯網是非常值得積極研究的。為電力引起最低限

度的競爭，可令市民受惠；而鼓勵電廠多採用更環保的能源，減低電廠對空

氣的污染，更關乎市民的身體健康。  

 

 我希望各位同事會支持我的修正案。謝謝主席女士。  

 

張宇人議員對經陳鑑林議員修正的議案提出的進一步修正案如下：  

 

“在“可再生能源；”之後刪除“及”；及在“電力供應；”之後加上

“ (八 )應積極研究全面實施電力聯網；及 (九 )電力公司應多採用更環

保的能源；”。”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張宇人議員就李永達議員經陳鑑林

議員修正的議案提出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李華明議員，你可以就張宇人議員的修正案動議你經修改的修正案。

你最多可有 3 分鐘時間解釋修正案內經修改過的措辭，但不可重複你先前的

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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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華明議員：主席，很簡單，就張宇人議員的修正案中“應積極研究全面實

施電力聯網”的措辭，我刪去“積極研究”數字。其實，局長剛才說來說去，

不斷表示時機不成熟，如果談論聯網問題，我最少已聽了六七年了，我不知

何時才算成熟，可以說，即使有普選，也未必有聯網。我覺得在技術上這是

完全可行的，政府兩次的顧問報告也表示技術上是完全可行，而且長遠也應

這樣做。政府剛才亦表示不是反對，並說我們誤會了。如果情況是這樣便好

了。  

 

 因此，我希望各位同事支持，不要說再研究了，其實應該立即展開和進

行聯網，因為也要一段時間才可完成，而當中很多細節還須從長計議，所以

無須再研究了。謝謝主席。  

 

李華明議員就張宇人議員的修正案所動議的進一步修正案如下：  

 

“在“ (八 )應”之後刪除“積極研究”；及在“電力聯網”之後加上

“從而引入競爭”。”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李華明議員就張宇人議員的修正案

動議經修改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周梁淑怡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s Selina CHOW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周梁淑怡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記名表決會在表決鐘響起 3 分鐘後進行。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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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吳靄儀議員、黃容根議員、李鳳英議員、王國興議員、李國麟議員、郭家麒

議員及譚香文議員贊成。  

 

 

何鍾泰議員、陳智思議員、石禮謙議員及劉秀成議員反對。  

 

 

楊孝華議員、劉健儀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及張超雄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何俊仁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議員、陳鑑林議員、楊森議員、劉江華議

員、劉慧卿議員、蔡素玉議員、余若薇議員、李永達議員、梁家傑議員及鄭

經翰議員贊成。  

 

 

李卓人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劉千石議員、陳偉業議員、馮檢基議員及梁國

雄議員棄權。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6 人出席，7 人贊成，4 人反對，

5 人棄權；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9 人出席， 12 人贊成， 6

人棄權。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修

正案被否決。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16 were present, seven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four 
against it and five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9 were present, 12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six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立法會  ─  2005 年 3 月 2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 March 2005 

 

166

劉健儀議員：主席，我動議若稍後就“兩電管制計劃協議及長遠能源政策”

所提出的議案或修正案再進行記名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 1 分鐘後進行。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劉健儀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分

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我命令若稍後就“兩電管制計劃協議及長遠能源政策”所提出的議案

或修正案再進行記名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 1 分鐘後進行。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張宇人議員就李永達議員經陳鑑林

議員修正的議案提出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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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 ...... 

 

（鄭經翰議員舉手要求記名表決）  

 

 

主席：你要盡快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鄭經翰議員：我已站了起來，只是你看不到而已。  

 

 

鄭經翰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CHENG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為了表示公平，我們還是會進行記名表決。在表決鐘響了 1 分鐘後，

便會開始記名表決。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吳靄儀議員、黃容根議員、楊孝華議員、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

員、王國興議員、李國麟議員、林健鋒議員、郭家麒議員及譚香文議員贊成。 

 

 

何鍾泰議員、陳智思議員、石禮謙議員及劉秀成議員反對。  

 

 

張超雄議員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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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何俊仁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議員、周梁淑怡議員、陳鑑林議員、楊森

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慧卿議員、蔡素玉議員、余若薇議員、李永達議員及

梁家傑議員贊成。  

 

 

梁國雄議員及鄭經翰議員反對。  

 

 

李卓人議員、劉千石議員、陳偉業議員及馮檢基議員棄權。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6 人出席， 11 人贊成， 4 人反

對，1 人棄權；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9 人出席，12 人贊成，

2 人反對， 4 人棄權。由於議題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

於是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16 were present, 11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four 
against it and one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9 were present, 12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two against it and four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carried. 
 

 

主席：王國興議員，由於陳鑑林議員的修正案及張宇人議員的修正案已獲得

通過，我已批准你修改你的修正案的措辭，內容已發送各位議員。我並已接

納內務委員會的建議，你在動議經修改的修正案時，最多可有 3 分鐘時間解

釋修正案內經修改過的措辭，但不可重複你先前的發言。王國興議員，你現

在可以動議你經修改的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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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興議員：主席女士，我動議按照我經修改的修正案，進一步修正李永達

議員經陳鑑林議員及張宇人議員修正的議案。我修正的理由是我這項修正案

與所有修正案不同，其中特別提出有關要有工會代表的參與。我們覺得要有

工會的參與，才可符合現代企業社會的工業民主化，以及保持良好的勞資關

係。故此，我希望各位議員能夠支持我的修正案。  

 

 謝謝主席女士。  

 

王國興議員對經陳鑑林議員及張宇人議員修正的議案提出的進一步修正案

如下：  

 

“在“電力聯網；”之後刪除“及”；及在“更環保的能源；”之後加

上“及 (十 )電力公司在訂定營運和發展策略時，必須加強職工會的參

與，以吸納員工的專業意見；”。”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王國興議員就李永達議員經陳鑑林

議員及張宇人議員修正的議案提出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周梁淑怡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s Selina CHOW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周梁淑怡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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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吳靄儀議員、黃容根議員、李鳳英議員、王國興議員、郭家麒議員、張超雄

議員及譚香文議員贊成。  

 

 

何鍾泰議員、陳智思議員、石禮謙議員、李國麟議員及劉秀成議員反對。  

 

 

楊孝華議員、劉健儀議員、張宇人議員及林健鋒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何俊仁議員、李卓人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議員、陳鑑林議員、楊森議

員、劉千石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慧卿議員、蔡素玉議員、陳偉業議員、馮

檢基議員、余若薇議員、李永達議員、梁家傑議員、梁國雄議員及鄭經翰議

員贊成。  

 

 

周梁淑怡議員棄權。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6 人出席，7 人贊成，5 人反對，

4 人棄權；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9 人出席， 17 人贊成， 1

人棄權。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修

正案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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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16 were present, seven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five 
against it and four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9 were present, 17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one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主席：李永達議員，你可以發言答辯， 你有 3 分 18 秒。  

 
 
李永達議員：主席，我不會用盡所有的發言時間的，因為我知道大家已經很

疲累。  

 

 我只是想就局長有關電力聯網這一點發言。局長經常說要作長遠考慮，

但屆時我們也許已見到上帝和馬克思了，這只是遲早的事，又或許見到毛主

席和心愛的人；其次，長遠而言，即使有普選也還未必有聯網；第三，長遠

而言，局長屆時可能已當了行政長官，這是有可能的事。  

 

 此外，我不知局長是否記得以前有一位名叫李路東的人  ─  局長點

頭，是表示記得吧？他當年是機電工程署（EMSD）的助理署長。李路東當

年曾提出聯網的建議，至今已很多年了  ─  你也點頭承認了  ─  不知是

否還要等到你退休或我退休時再提出此事了？因此，不要再說“長遠”了，

現在已是推行的時候。謝謝主席。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由李永達議員動議，經陳鑑林議員

及張宇人議員修正的議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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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梁淑怡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s Selina CHOW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周梁淑怡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會在表決鐘響起 1 分鐘後進行。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吳靄儀議員、黃容根議員、楊孝華議員、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

議員、王國興議員、李國麟議員、林健鋒議員、郭家麒議員、張超雄議員及

譚香文議員贊成。  

 

 

何鍾泰議員、陳智思議員、石禮謙議員及劉秀成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何俊仁議員、李卓人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議員、周梁淑怡議員、陳鑑

林議員、楊森議員、劉千石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慧卿議員、蔡素玉議員、

陳偉業議員、馮檢基議員、余若薇議員、李永達議員及梁家傑議員贊成。  

 

 

梁國雄議員及鄭經翰議員反對。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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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6 人出席， 12 人贊成， 4 人棄

權；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9 人出席，16 人贊成，2 人反對。

由於議題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經修正的議案

獲得通過。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16 were present, 12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s amended and 
four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9 were present, 16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s amended and two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as amended was carried. 
 

 

下次會議  
NEXT MEETING 
 

主席：我現在宣布休會。本會在 2005 年 3 月 9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30 分續會。 

 

立法會遂於晚上 10 時 25 分休會。  

Adjourned accordingly at twenty-five minutes past Ten o'clock. 





立法會  ─  2005 年 3 月 2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 March 2005 

 

A1

附錄 I 

 
書面答覆  

 
保安局局長就譚耀宗議員對第六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答覆  

 

有關因遺失而補領身份證 3 次或以上的個案及有關的分類數字，統計顯示在

2004 年 1 月至 12 月期間，補領達 3 次或以上的個案有 124 宗，詳細數字如

下：  

 

有關報失身份證 3 次或超過 3 次的個案  

（ 2004 年 1 月至 12 月）  

 

報失次數  人數  

3 105 

4 15 

4 次以上  4 

總數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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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I 
 

WRITTEN ANSWER 
 
Written answer by the Secretary for Security to Mr TAM Yiu-chung's 
supplementary question to Question 6 
 
As regards cases in which the identity (ID) card holder had lost and replaced his 
ID card on three or more occasions and the relevant breakdown, statistics show 
that from January to December 2004, there were 124 cases where ID card 
holders had their ID cards replaced three or more times.  Details are as follows: 
 

Cases involving ID card holders 
who had reported loss of their ID cards on three or more occasions 

(January to December 2004) 
 

No. of occasions on which a card holder 
reported loss of his/her ID card 

No. of persons 

3 105 
4 15 

more than 4 4 
Total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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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 

 
書面答覆  

 
保安局局長就黃定光議員對第六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答覆  

 

有關在推出智能身份證後的 9 900 宗遺失身份證的個案中，智能身份證及舊

式身份證分別佔多少，統計顯示前者約佔 1 600 宗，而後者則約佔 8 300 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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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II 
 

WRITTEN ANSWER 
 
Written answer by the Secretary for Security to Mr WONG Ting-kwong's 
supplementary question to Question 6 
 
As regards the 9 900 cases involving loss of identity (ID) cards since the 
introduction of smart ID cards, the number of cases related to smart ID cards and 
to traditional ID cards respectively, statistics show some 1 600 cases for the 
former and 8 300 for the latter.  


